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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査 及 裁 判 違 憲 審 査 補 充 聲 請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1 2 年 度 上 字 第 8 1 2 號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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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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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訟 代 理 人 劉 志 鵬 律 師

劉 素 吟 律 師  

摩•福正律師

憲法法庭收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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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フ 字 第 ^ ^  i

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予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作權
者，另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1 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及裁判憲法審査，補充聲請理由事（敬請將本案舆 

2 鈞庭已受理之112年度憲民字第489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1111號 、113年度 

3 憲民字第217號 、113年度憲民字第630號 、114年度憲審字第5號 、114年度 

4 憲民字第71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806號等案件併案審理）：

5 一 、關於系爭規定對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系爭規定實有違反比例原則

6 之違憲等情，詳參法規範憲法審査補充聲請書第11-19頁 。

7 ニ 、謹就聲請人據以聲請憲法解釋之理由、應受審査法律位階法規範在

8 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補充如

9 下 ：

10 (一）釋字80 7號解釋中，多份意見書均提及因我國法上「ェ會代表性」

11 問 題 ，致系爭規定產生違憲疑義：

12 1 . 由黃虹霞大法官提出，蔡焖燉大法官及蔡明誠大法官加入之協

13 同意見書中具體說明（聲證7號 ）：

14 (1) 「ェ會法不論企業之勞工人數多寡、也不論加入企業ェ會為

之勞ェ比例若干，只要同一企業内之30個 以 上 勞 ェ ，即

起組織成立該企業之唯一得成立之企業ェ會，此ー企業 

單由其為唯一性之合理性觀察，ェ會法第9條規定是否

18 未對企業内勞ェ之結社自由過度限制，而未違反比例原則，

19 已非無疑。另除了其代表性亦顯然有疑義外，其他勞ェ不問

20 其意願均有加入該企業ェ會之義務，是 否 合 憲 ，更非無疑。」

21 (2) 「企業ェ會之代表權及代表性疑義；且若不具代表性，則勞

22 動基準法第30條等及系爭規定但書前段賦予企業ェ會同意

23 (不同意即否決）權 （決定企業全體勞ェ與雇主間勞動條件

24 内容之權），應已侵害均受憲法保障之企業勞ェ之工作自主

25 權及雇主之營業自由，而為違憲。」

26 (3) 「此ー企業ェ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 （每 日 、每週工作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數 ）、第30條之 1 (工作時間變更原則）、第32條 （延長工作 

時間）、第34條 （輪班制更換班次休息時間之變更）、第36條 

(例假之調整）及 系 爭 規 定 等 ，竟有就該等事項同意與否之 

片面決定性權利。而上揭事項又均屬勞動契約之核心事項， 

是 企 業 エ 會 之 同 意 （不同意或否決），其法律效果等同取代 

雇主與全體勞エ為相關勞動條件之決定，且係可否之最終決 

定 。從 而 ，此 等 「經 エ 會 等 同 意 ,之 規 定 ，自己重大限制受 

憲法保障之個別勞エ之工作自主權、雇主之營業自由，並可 

以根本變更或取代勞エ舆雇主雙方本於契約自由所已荟訂之 

契約約定……類 此 情 形 ，以系爭規定為例，能當然認企業エ 

會不論是否具代表性，均當然有代表個別勞エ同意夜間工作 

或有權否決有需要之女性勞エ於夜間工作嗎？立法者以企業 

エ 會 之 同 意 ，作為限制勞エ及雇主上述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 

手 段 ，如何合於憲法比例原則？均顯然有疑！ i 。

2 . 由蔡炯燉大法官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及蔡明誠大法官加入之部 

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謂（聲證8號 ）：

(1) 「エ會既能影響企業雇主輿其受僱人間有關勞動條件之維持 

或 變 更 ，其運作自應符合憲法上民主正當性原則，以謀求會 

員整體利益為依歸。」

(2) 「國 家 對 有 意 組 織 或 加 入 ェ 會 （乃至於團體協商及爭議行 

為 ），提供健全而有效之保護機制，係 國 家 之 責 任 ，然而人 

民不論基於何種原因，要否組織或加入エ會，本屬人民之自 

由 ，國家不宜左右人民之意向，應係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民 

結社自由之普世價值。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世界各國ェ會 

組 織 率 ，於近年來普遍下降，乃不爭事實，我國當然也不例 

外 。如果我們只是擔心ェ會組織率不高，不思提供健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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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環 境 ，讓エ會自然成長，而希望藉由偏方幫助其成長，或 

許反而會造成揠苗助長之後果。勞エ政策允宜兼顧各方憲法 

上權益之平衡，三思而後行！」

3 . 據 此 可 知 ，法律上強制エ會代表其他勞エ與雇主談判並決定勞 

動 條 件 ，關鍵在於エ會必須具有民主正當性，若由不具民主正 

當 性 （非 過半數勞エ所組成之エ會），取代個別勞エ之同意權， 

實 屬 違 憲 。

(ニ）此 外 ，系爭規定亦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

1 .  謹說明期待可能性原則於違憲審査之適用如后：

(1)  行政機關要求人民履行之義務若欠缺期待可能性，即 屬 違 法 。

參諸釋字第685號 ，由林錫堯大法官提出，許宗カ大法官加 

入之協同意見書即敘明：「如 同 刑 法 之 適 用 ，於行政罰領域 

内 ，行為人如欠缺期待可能性，亦 可 構 成 『阻卻責任事由』

(Entschuldigungsgmnde) 。亦即雖認定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亦具備責任能力，但 仍 容 許 有 某 種 『阻卻責任事由』之 存 在 ， 

無期待可能性即屬之，縱行政罰法或其他法律未明文，亦當 

容 許 此 種 「超法定之阻卻責任事由」之 存 在 。至何種情形始 

吖認行為人欠缺期待可能性，原則上宜視個案情節及相關處 

罰規定認定之，但於行政罰法制與法理之建構過程，亦宜設 

法逐步釐清其判斷標準。」（聲證9號 ）

( 2 )  此於違憲審査時亦然，若一規範無使人民不違反或期待人民 

遵守之可能性時，該規範亦將因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而構成 

違 憲 ，此 亦 為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土 壤 整 治 案 」

(BVerfGE102,lff. ) 所開展之標準。

2 .  惟 查 ，系爭規定於特定狀況下不符期待可能性原則：

( 1 )系爭規定於實務上產生之最大問題為，現實中存在事實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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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運 作 、已 陷 於 「名存實亡」狀 態 之 ェ 會 （即實務上俗稱之 

「殖屍ェ會」）。

(2) 於上 開 情 形 ，就雇主方面而言，雇主洵無從與該ェ會聯繫、

溝 通 、協商而取得該ェ會對於延長ェ時制度之同意。況 按 ， 

雇主不得介入ェ會運作，否則即構成支配介入之不當勞動行 

為 （ェ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參照），是儘管該ェ會已 

無實際 運 作 、名 存 實 亡 ，雇主仍不得請求勞ェ加入該ェ會而

「活化」之 ，亦甚難逕自聲請法院解散之；從 而 ，在ェ會事 

實 上 並無運作、已 陷 於 「名 存 實 亡 i 狀 態 之 情 形 ，系爭規定 

仍強令雇主延長工作時間應取得該ェ會之同意，毋寧係令雇 

主負無期待可能性之義務。

(3 )  承 上 ，就勞ェ方面而言，縱使多數勞ェ因生活經濟因素而有 

延長ェ時獲取加班費之迫切須要，仍將因名存實亡之ェ會未 

能行使系爭規定之同意權，致使雇主忌憚於罰則，而不願與 

渠等合意延長ェ時工作。此 際 ，儘管勞ェ主動申請加入該ェ 

會 藉 以 「活化」之 ，亦將因該ェ會已無實際運作，致無從受 

理 、依章程規定審査、決議通過勞ェ之入會申請，而徒勞無 

功 。

(4 )  於 此 情 況 下 ，對於希望延長工作時間以獲取更多報酬之勞ェ， 

一方面其無法以己カ推翻ェ會之決定，另ー方面其不遵守ェ 

會之決議而私自與雇主合意延長工作期間，亦不因此受處罰， 

故並無期待勞ェ因此加入ェ會或遵守ェ會決議而不與雇主合 

意延長工作時間之可能性。

( 5 )  自雇主之角度而言，其並無法參與ェ會運作，甚至無法干渉 

勞ェ是否加入ェ會，一旦企業中形成非由過半數勞ェ組成、 

不具代表性之ェ會時，企業經營者並無任何方式解決此ー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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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法有效運作、無法代表多數勞ェ之困境；此 時 ，即便個 

別勞ェ希望延長工作時 货 ，該同意權限亦被ェ會所獨占，議

案甚至遭消極擱置者亦所在多有。於此情形之外’於雇主在

營 業 、業務上有使勞ェ延長工作時間之迫切必要時，若不使 

勞ェ延長工作時間工作，其企業經營恐無以為繼或將遭受嚴 

重 損 害 ，於 此 情 形 ，實無強令雇主不與個別勞ェ合意延長ェ 

作時間之期待可能性，要求雇主應先取得ェ會同意始得延長 

勞ェ工作時間，即明顯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

三 、抑 有 進 者 ，於當前勞動法令完備之情形下，ェ會之法律地位早已大 

幅 提 升 ，是 否 仍 有 「避免ェ會機制遭弱化」之 必 要 性 ，且係採取完 

全剝奪個別勞ェ同意權之激烈手段，實 非 無 疑 ，應有檢討之必要，

基於個別勞ェ權利之保障，更應宣告系爭規定為違憲：

(一）如 前 所 述 ，系爭規定之目的除為立法理由記載之「使勞ェ充分參 

與延長ェ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能」外 ，若依照龐建國委員 

提案時之說明，將特定個別勞動條件賦予ェ會獨占之同意權，其 

目的尚包含「避免ェ會機制遭弱化」，惟此實有目的間相互矛盾， 

及手段無法達成目的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

(ニ）然 而 ，於當前勞動法令完備之情形下，ェ會之法律地位早已大幅 

提 升 ，是 否 仍 有 「避免ェ會機制遭弱化 ,之 必 要 性 ，且係採取完 

全剝奪個別勞ェ同意權之激烈手段，並 非 無 疑 。

(三）謹整理系爭規定制定後，有關扶植ェ會法律地位與勢力之立法措 

施 ，謹彙整如附表，並說明如後：

1•系爭規定施行後，有關扶植ェ會勢力之立法措施，大致上可分 

為ェ會組織之自由化（類型一）、ェ會活動之保障（類型ニ）、 

強化ェ會 協 商 地 位 （類型三）、不當勞動行為與裁決機制之建 

立 （類型 四 ）以及爭議權行使之保障（類型五 ）。因修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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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多 ，謹擇要說明如下：

2 .  關於ェ會組織之自由化（類型一）：

(1 )  就組織ェ會而言，包括①放寬勞ェ組織工會之限制，增加工 

會 之 類 型 （ェ會法第 4條 、第6條 ），②解除ェ會籌組聯合組織 

之不必要管制（删除舊ェ會法1第47條至第 50條 ）。

( 2 )  就ェ會會務自主化而言，包括①ェ會於籌組階段之理監事選 

舉 ，上 級 ェ 會 、主管機關不再派員監督、指 導 （删除舊ェ會 

法第9條 ），甚 且 ，以下議題均改由ェ會自行決定，法 令 、主 

管機關不再予以置喙：②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得否加入 

ェ 會 （ェ會法第 14條及舊ェ會法第 13條 ）③ェ會理監事是否 

需有我國國籍（ェ會法第 19條及舊ェ會法第 16條 ）、④ェ會是 

否 解 散 （ェ會法第 26條第 1項第 3款及舊ェ會法第 40條 ）、⑤與 

外國ェ會之聯合（刪除舊ェ會法第 34條 ）、⑥ェ會之基層組織

(舊ェ會法第十一章）等 。又⑦若ェ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得訴 

請 法 院 撤 銷 ，主管機關已無片面撤銷之權ヵ（ェ會法第 33條 

及舊ェ會法第 3 0條 ）。

3 .  關於ェ會活動之保障（類型ニ）：

(1 )  就經費而言，100年 5月 1日採 行 之 措 施 ，包括①明定會員應繳 

納 之 入 會 費 、經 常 會 費 之 下 限 （ェ會法第 28條第 2項 ），②另 

課與雇主代扣ェ會會費之義務（ェ會法第 28條第 3項 ）。

(2 )  就提起訴訟而言，③放寬不作為訴訟之要件，亦即ェ會於章 

程目的範圍内對雇主提起不作為之訴，無須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之 許 可 （勞動事件法第 4 0條 ）。至於與不當勞動行為及裁 

決機制相關部分，請詳見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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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關於強化ェ會協商地位（類型三 ）：

(1 )  就團體協商而言，①ェ會為唯一的團體協約勞方當事人（團 

體協約法第2條 ），②所提出的團體協商，雇主無正當理由不 

得 拒 絕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 1項 ），雇 主 如 有 違 反 ，不但得 

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2 ，且於此 情 形 ，③主管 

機關得依職權交付仲裁（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5項）。此 外 ，④ 

新 增 禁 搭 便 車 條 款 （團體協約法第13條 ），俾使ェ會得以保 

護其團體協商之成果。另 ー 方 面 ，⑤團體協約簽訂後經濟情 

形有 重 大 變 化 ，如維持該團體協約有與雇主事業之進行或勞 

ェ生活水準之維持不相容，或因團體協約當事人之行為，致 

有無法達到協約目的之虞時，當事人之一方得向他方請求協 

商變更團體協約内容或終止團體協約，無須向主管機關聲請 

廢 止 （團體協約法第31條 ）。

( 2 )  就勞資會議而言，關於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①事業單位有 

結合同一事業單位勞ェ組織之企業ェ會者，由該ェ會會員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選 舉 之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5條第 1項 ）。不 

但 如 此 ，②ェ會辦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得 決 定 「分配 

勞 方 代 表 人 數 （屬ェ會會員或非會員）」（事業單位召開勞資 

會議應行注意事項第4條 ）。

(3 )  就大量解僱而言，雇主應優先將解僱計畫書通知ェ會（大量 

解僱勞ェ保護法第4條第 1項 ），如有違反則處新臺幣10萬元 

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3 。此 外 ，協商委員會之勞方代表，有ェ 

會組織者由ェ會推派（大量解僱勞ェ保護法第6條 ）。至於與 

不當勞動行為及裁決機制相關部分，請詳見後述。。

5 .  關於不當勞動行為與裁決機制之建立（類型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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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參 考 日 本 、美國等國家之立法，實施不當勞動行為與裁決制 

度 ，避免雇主以經濟優勢地位，採取反ェ會組織及相關活動 

之 不 法 、不 當 行 為 ，並能快速回復ェ會、勞ェ之相關權益， 

回復集體勞資關係之正常運作。ェ會法明文規定①雇主不得 

有 「不利益待遇」及 「支配介入」之 行 為 ，前者禁止雇主因 

勞ェ組織ェ會、加 入 ェ 會 、參加工會活動、擔任ェ會職務、 

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協商事務、支持或參與争議行為， 

而有拒絕僱用、解 僱 、降 調 、減薪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後者 

則 禁 止 雇 主 有 「不 當 影 響 、妨礙或限制ェ會之成立、組織或 

活動」之 行 為 ，另明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不利益待遇為無 

效 （ェ會法第 35條 ）。此 外 ，②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誠 

信 協 商 義 務 者 ，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亦得透過裁決程序提 

起 救 濟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 ）。

( 2 )  關於不當勞動行為之救濟程序，①經裁決認定雇主違反ェ會 

法第35條第 1項 者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 下 罰 鍰 ；② 

裁 決 委 員 會 得 為 「救濟命令」，即課予雇主為一行為或不行 

為 之 義 務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 ），如未依裁決所定 

期 限 為 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 0萬元以下 

罰 鍰 ，且於ェ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2款 、第5款 之 情 形 ，並得 

令 限 期 改 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ェ會法第 4 5條 ）

(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部分參照前掲註 3 ) 。此 外 ，關 

於ェ會法第 3 5條第 2項之裁決決定，③於民事法院核定前，得 

代替假扣押或假處分原因之釋明，法院不得再命債權人提供 

擔 保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0條 ）；4於民事法院核定後，即與 

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カ（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 9條 ）。

6 . 關於爭議權行使之保障（類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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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①放寬ェ會得採取之争議行為類型，ェ會法原規定之爭議行 

為 類 型 僅 有 罷 ェ ，100年 5月 1日施行之勞資爭議處理法，將 

争議行為定義為「勞資爭議當事人為達成其主張，所為之罷 

ェ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為」，不再侷限 

於 罷 ェ ，立 法 理 由 並 例 示 糾 察 線 、杯葛等類型之争議行為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 ）。關於具備正當性之争議行為，明 

定②ェ會及其會員之民事免責、刑 事 免 責 （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55條 ）。

( 2 )  ③大幅鬆綁ェ會取得罷ェ權之程序限制，ェ會法原規定必須 

召集會員大會並作成決議始得罷ェ，且不得因要求超過標準 

ェ 資 之 加 薪 而 罷 ェ ；自100年5月1日起，ェ會毋庸召集會員 

大 會 ，只要取得過半數會員同意即可宣告罷ェ及設置糾察線， 

ェ會主張之加薪幅度亦無任何限制（ェ會法第54條第 1項 、 

删除前舊ェ會法第26條 ）

(3 )  解除ェ會積極行為之限制部分，舊ェ會法第29條4原規定ェ會 

不得有封鎖商品或工廠、命令會員怠ェ之行為等，100年5月 

1 日施行之ェ會法已將該條規定删除，理 由 為 ：「現行各款規 

定 ，部分行為已屬刑事犯罪之領域，應依刑法規定辦理；差 

餘 則 與 ェ 會 Ü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有 關 ，且規定並不周延，同時考 

量我國國情及司法實務累積尚少，各國經驗及法制復非一致， 

爰 予 删 除 ，以免掛漏及誤解。」進一歩放寬ェ會爭議行為之 

空 間 。

(四）據 上 可 知 ：

1 . 系爭規定制定之際，ェ會仍受到國家高度監督、管制而無法自 

由開展之狀態，因 此 ，於勞基法中賦予ェ會同意延長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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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強 化 、扶 植 ェ 會 之 衡 平 措 施 ，或有其時空背景下之考量 

(但仍有手段與目的間無實質關連、非最小侵害手段等違憲事

由）。

2 .  然 而 ，於系爭規定制定後，已施行相當多強化ェ會法律地位、 

扶植ェ會勢力之立法措施，此與系爭規定制定前國家高度管制 

ェ會之歷史背景、法律狀態迥然有別。尤 有 甚 者 ，觀諸現行勞 

資會議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 、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 

事項第4條 等 規 定 即 可 知 ，ェ會對於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之人數 

享 有 決 定 權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之選舉亦係由ェ會辦理，ェ會 

之 力 量 ，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3 .  是以 ，1 0 0年 5月 1日以後，國家大幅解除限制、甚且是積極賦 

予ェ會在法律制度層面上的保障，原先作為制度衡平之勞動基 

準法所定ェ會同意權，是否仍有維持必要？即有疑問。

(五）綜 上 ，於如此時空背景早已有別之情形下，系爭規定針對勞ェ延 

長工作時間賦予ェ會絕對、優 先 的 同 意 權 ，是否仍有其必要，並 

非 無 疑 。此實非屬最小侵害之手段，當有積極宣告其違憲之必要。

四 、此 外 ，系爭規定除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外，並對勞ェ權 

益等公益造成偌大影響，且造成實務上諸多不合理之情形，實有法 

規範憲法審査之必要：

(一）系爭規定不問ェ會會員人數多寡，使ェ會一律享有絕對且唯一之 

同 意 權 ，可 能 出 現 「少数意見綁架多数意見」之 不 當 結 果 ，業如 

前 述 。

(ニ）此 外 ，事業單位之ェ會組成結構及實際運作極為複雜多樣，ェ會 

未必能忠實反映多數勞ェ之需求或意見。且ェ會之組成結構及實 

際運作極為複雜多樣，致在形成是否同意延長ェ時之決策時，未 

必係考量多數事業單位勞ェ實際之需求或意見，此於實務上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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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例諸如：

1 .  事業單位多數内勤職務勞ェ有延長ェ時工作之業務上需要，惟 

因ェ會主要係由外勤職務勞ェ，甚至係由非屬勞動契約之勞ェ 

所 組 成 ，而外勤職務並無延長ェ時工作之業務上需要，故ェ會 

拒絕同意延長ェ時。

2 .  任職於事業單位分公司或分支機構之勞ェ有延長ェ時工作之業 

務 上 需 要 ，惟因ェ會主要係由任職於總公司之勞ェ所組成，而 

總公司並無延長ェ時工作之業務上需要，故ェ會拒絕同意延長 

ェ 時 。

(三）  又系爭規定所賦予ェ會之同意權，屬 空 白 授 權 ，未如勞基法第49 

條第 1項女工夜間工作設有條件（如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或交通 

工具等），並無具體標準可供判斷ェ會是否濫用延長ェ時之同意 

權 ：

1 .  實 務 上 ，ェ會於決定是否同意延長ェ時之際，未必完全基於保 

護事業單位勞ェ之考量，反而係將系爭規定賦予ェ會之同意權， 

作為與雇主的交換條件，藉以牟求ェ會自身之利益，甚至係部 

分ェ會會員或ェ會幹部É 身之利益。

2 .  於雇主未依ェ會所提要求給予利益之情形，ェ會即可能將系爭 

規定賦予ェ會之同意權作為與雇主談判之籌碼，如此恐使勞ェ 

延長ェ時工作之權益淪為他人利益交換之客體。

(四） 選擇不參加工會或是不得加入ェ會之勞ェ，無法行使會員權利、 

參舆ェ會決策過程，進而影響ェ會決策，惟該等勞ェ對於自己得 

否延長ェ時工作之個別勞動事項，卻仍須受制於ェ會之意思，顯 

見系爭規定確有不當：

1 . 如 前 所 述 ，勞ェ有不參加工會之É 由 ，此亦屬其憲法上所保障 

集會結社自由之内涵。而 事 實 上 ，勞ェ常基於種種考量而不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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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工會。

2 .  其 次 ，ェ會法第 14條第 1項 本 文 規 定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 

主 管 人 員 ，不得加入該企業之ェ會。」，行政院勞ェ委員會100 

年 1 2月3 0 曰勞資 1字第 1000126886號 令 指 出 ：「ェ會法第十四條 

所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指廠場或事業單位之委 

任 經 理 人 、廠 長 、副 廠 長 、各單位部門之主管、副主管或相當 

層級之人」，是屬於上開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縱 

為勞動基準法上之勞ェ，仍不得加入ェ會。

3 .  再者 ，ェ會法第 2 6條 規 定 ：「下列事項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 

表 大 會 之 議 決 ：…五 、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被企業 

ェ會停權或除名之勞ェ，亦無法律途徑得透過ェ會表達意見。

4 .  又 ，於 實 務 上 ，部分ェ會乃透過設定會員資格條件或入會審查 

等 方 式 ，排除特定類別之勞ェ加入其ェ會。

5 .  上開選擇不加入ェ會或客觀上不得加入ェ會或被ェ會停權、除 

名 之 勞 ェ ，無法行使會員之權利，進而影響ェ會決策，惟於系 

爭 規 定 之 下 ，渠等對於 â 己得否延長ェ時工作之個別勞動條件 

事 項 ，卻仍須受制於ェ會是否同意延長ェ時之意思，顯見系爭 

規定確有不當，並有作成憲法解釋之必要。

五 、末 查 ，關於系爭規定達憲疑義，業有多件經鈞庭受理法規範憲法審 

查 在 案 (憲法法庭112年度憲民字第489號 、112年度憲民字第1111號 、 

113年度憲民字第217號 、114年度憲民字第71號 等 案 件 ，聲請人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114年度憲審字第5號 ，聲請人為最高行政法院 

第一庭），其聲請人包含人民及適用系爭規定之法官，足見系爭規 

定確有違憲疑義，且具憲法上重要性，鈞庭應予受理並作成解釋，

25 至為灼然。

2 6 綜 上 所 述 ，系爭規定實已侵犯人民之工作權、契約自由權、集會結社權等

13



1 基 本 權 利 ，並且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期待可能性原則而有違憲之虞，

2 敬 請 鑒 察 ，並作成違憲之宣告，以維權益，俾 符 法 制 。

3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聲證7號 釋字第807號 解 釋 ，由黃虹霞大法官提出，蔡焖燉大法官及蔡

明誠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乙份。

聲證8號 釋字第807號 解 釋 ，由蔡焖燉大法官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及蔡

明誠大法官加入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乙份。

聲證9號 釋字第685號 解 釋 ，由林錫堯大法官提出，許宗カ大法官加入

之協同意見書乙份。

4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附表 91年12月2 5 日修正系爭規定後有關扶植ェ會之立法整理乙份。

5

6 此致

7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8

9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  日

10

聲請人 南山人哥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尹 崇 堯  

訴 訟 代 理 人 劉 志 鵬 律 師  

劉素吟律師 

摩■福正律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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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80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蔡焖燉大法官、蔡明誠大法官加入

是 保 護 還 是 不 當 限 制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3 0 條 及 第 4 9 條第 

1 項 等 規 定 未 以 須 具 代 表 性 作 為 限 制 條 件 ，賦 予 ェ 會 同 意 櫂 ， 

合 憲 嗎 ？憲 法 第 1 4 條 所 保 障 人 民 結 社 É 由 ，迄今仍應是法  

治 不 能 及 的 黑 洞 嗎 ？業 必 歸 會 、強 制 入 會 制 度 幾 時 休 ？企業 

勞 ェ 及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等 均 應 有 完 整 結 社 自 由 ，此部分亟待修  

法 檢 討 落 實 ！

本 席 贊 同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4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下稱系爭規  

定 ）違 憲 ，但 認 為 違 憲 之 理 由 應 不 僅 止 於 本 件 解 釋 理 由 書 所  

述 ，而 且 認 為 系 爭 規 定 之 所 以 違 憲 之 關 鍵 ，與其說在違反性  

別 平 等 （差 別 待 遇 之 對 象 是 不 是 只 有 女 性 勞 ェ ，也 未 盡 然 ）， 

毋 寧 更 在 於 系 爭 規 定 之 但 書 前 段 即 「雇 主 經 ェ 會 同 意 」乙 句 。 

而 本 件 解 釋 主 文 及 理 由 書 均 未 就 此 部 分 為 處 理 ，未深入探討 

ェ 會 甚 至 公 會 核 心 爭 議 （業 必 歸 會 、強 制 入 會 ），也未趁此機  

會 針 對 ェ 會 之 代 表 權 及 代 表 性 暨 相 關 問 題 包 括 與 勞 ェ 工 作  

自 主 權 、企 業 營 業 自 由 以 及 勞 ェ 與 雇 主 間 契 約 自 由 等 之 關  

聯 ，並 進 而 由 此 等 面 向 觀 察 、論 述 ，更 多 著 墨 或 作 成 解 釋 ， 

至 為 可 惜 ！爰 提 出 本 協 同 意 見 書 ，除 了 就 性 別 歧 視 部 分 之 論  

述 為 補 充 外 ，針 對 所 稱 ェ 會 尤 其 企 業 ェ 會 之 代 表 權 及 代 表  

性 、企 業 勞 ェ 及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等 之 結 社 自 由 部 分 ，略述淺見  

如 下 ：

一 、關於性別歧視部分

( 一 ） 系 爭 規 定 係 於 9 1 年 1 2 月 修 正 ，修 正 前 即 7 3 年 

立 法 時 之 規 定 原 為 「女 工 不 得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1



内 工 作 。但 經 取 得 ェ 會 或 勞 ェ 同 意 ，並 實 施 晝 夜 三 班 制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完 善 及 備 有 女 工 宿 舍 ，或 有 交 通 工 具 接 送 ....」，

此 ー 原 始 規 定 所 以 由 主 管 機 關 提 案 並 於 9 1 年 1 2 月 修 正 ，其 

理 由 係 因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原 規 定 於 兩 性 工 作 平 等 法 實 施 後 ，對 

女 性 爭 取 在 工 作 職 場 上 的 平 等 而 言 是 不 平 等 的 ，而且不是保 

護 是 限 制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9 1 卷 第 4 7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第 6 5 頁 

參 照 ）。

( ニ ） 系 爭 規 定 固 然 於 9 1 年 1 2 月 作 文 字 修 正 ，但其本  

文 仍 維 持 以 性 別 作 區 分 之 意 旨 ，是仍難擺脫原規定違背性別  

平 等 之 窠 臼 ；即 使 由 系 爭 規 定 但 書 後 段 觀 之 ，應係出於保護  

女 性 勞 ェ 之 善 意 ，但 是 系 爭 規 定 但 書 前 段 規 定 ，附加工會等 

同 意 之 條 件 ，É 仍 難 辭 歧 視 女 性 之 結 果 。不 僅 於 此 ，更因系 

爭 規 定 但 書 後 段 特 予 保 護 女 性 ，亦 另 生 歧 視 男 性 之 問 題 。

ニ 、ェ 會 尤 其 企 業 ェ 會 之 代 表 權 及 代 表 性 部 分 ，暨因此 

所 引 致 之 系 爭 規 定 但 書 前 段 「經 ェ 會 等 同 意 」部分違憲之問  

題

( 一 ）ェ 會 法 尤 其 關 於 企 業 ェ 會 之 相 關 規 定

1 、 第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勞 ェ 均 有組織及加入ェ會之權

利 。」

2 、 第 5 條 第 1 、3 款 ：「ェ 會 之 任 務 如 下 ：ー 團 體 協 約  

之 締 結 、修 改 或 廢 止 … … 三 勞 動 條 件 、勞ェ安全衛生及會員 

福 利 事 項 之 促 進 。」

3 、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關 於 企 業 ェ 會 之 組 織 規 定 （結 

合 同 ー 廠 場 、同 一 事 業 單 位 、依 公 司 法 或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所  

定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企 業 内 之 勞 ェ ，所 組 織 之 ェ 會 ）。

4 、 第 7 條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1 款之勞ェ應加 入 其 企 業

工合 о

5 、 第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依 本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所 組 織 之



各 企 業 ェ 會 ，以 組 織 一 個 為 限 。」

6 、 第 1 1條 規 定 ：有 勞 エ 3 0 人 以 上 之 發 起 ，即得依法為 

エ 會 登 記 ，並 取 得 法 人 資 格 （エ 會 法 第 2 條 規 定 參 照 ）。

7 、 綜 上 ：エ 會 法 不 論 企 業 之 勞 工 人 數 多 寡 、也 不 論加入  

企 業 エ 會 為 會 員 之 勞 エ 比 例 若 干 ，只 要 同 一 企 業 内 之 3 0 個 

以 上 勞 エ ，即 可 發 起 組 織 成 立 該 企 業 之 唯 一 得 成 立 之 企 業 エ  

會 ，此 ー 企 業 エ 會 單 由 其 為 唯 一 性 之 合 理 性 觀 察 ，エ會法第 

9 條 規 定 是 否 未 對 企 業 内 勞 エ 之 結 社 自 由 過 度 限 制 ，而未違 

反 比 例 原 則 ，已 非 無 疑 。另 除 了 其 代 表 性 亦 顯 然 有 疑 義 外 ， 

其 他 勞 エ 不 問 其 意 願 均 有 加 入 該 企 業 エ 會 之 義 務 ，是否 合  

憲 ，更 非 無 疑 。

( ニ ）企 業 エ 會 之 代 表 權 及 代 表 性 疑 義 ；且若不具代表  

性 ，則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3 0 條 等 及 系 爭 規 定 但 書 前 段 賦 予 企 業  

エ 會 同 意 （不 同 意 即 否 決 ）權 （決定企業全體勞エ與雇主間  

勞 動 條 件 内 容 之 權 ），應 已 侵 害 均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企 業 勞 エ 之  

工 作 自 主 權 及 雇 主 之 營 業 自 由 ，而 為 違 憲 ：

1 、 如 前 ニ （一 ）所 述 ，只 要 3 0 個 以 上 勞 エ 發 起 ，不論 

其 會 員 所 占 企 業 勞 エ 總 人 數 比 例 ，即 得 依 法 登 記 成 立 所 屬 企  

業 之 唯 一 個 企 業 エ 會 ；另 エ 會 固 然 有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之 權 ，但 

因 其 不 具 代 表 非 其 會 員 之 其 他 勞 エ 之 權 ，故其所簽之圑體協  

約 沒 有 拘 束 或 保 護 非 其 會 員 之 其 他 勞 エ 之 效 カ （團體協約法 

第 9 、1 3 及 1 7條 等 規 定 參 照 ）。此 外 ，エ會本質上係立於為  

其 會 員 之 利 益 ，與 雇 主 協 商 談 判 ，以 促 進 勞 動 條 件 、勞エ安 

全 與 其 會 員 之 福 利 而 已 ；エ 會 應 無 權 決 定 、更無權片面決定  

雇 主 之 營 業 事 項 包 括 與 全 體 勞 エ 之 勞 動 條 件 内 容 等 。

2 、 然 則 ，此 ー 企 業 ェ 會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3 0 條 （每 曰 、 

每 週 工 作 時 數 ）、第 3 0 條 之 1 ( 工 作 時 間 變 更 原 則 ）、第 32 

條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第 3 4 條 （輪 班 制 更 換 班 次 休 息 時 間 之  

變 更 ）、第 3 6 條 （例 假 之 調 整 ）及 系 爭 規 定 等 ，竟有就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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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同 意 與 否 之 片 面 決 定 性 權 利 。而上揭事項又均屬勞動契  

約 之 核 心 事 項 ，是 企 業 ェ 會 之 同 意 （不 同 意 或 否 決 ），其法律 

效 果 等 同 取 代 雇 主 與 全 體 勞 ェ 為 相 關 勞 動 條 件 之 決 定 ，且係 

可 否 之 最 終 決 定 。從 而 ，此 等 「經 ェ 會 等 同 意 」之 規 定 ， É 
已 重 大 限 制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個 別 勞 ェ 之 工 作 自 主 權 、雇主之營 

業 自 由 ，並 可 以 根 本 變 更 或 取 代 勞 ェ 與 雇 主 雙 方 本 於 契 約 _ 

由 所 已 簽 訂 之 契 約 約 定 （以 系 爭 規 定 為 例 ：如 女 性 勞 ェ 原 本  

即 係 為 夜 間 工 作 需 要 而 與 雇 主 簽 訂 勞 動 契 約 ，則若ェ會不同 

意 女 性 勞 ェ 夜 間 工 作 ，該 女 性 勞 ェ 與 雇 主 間 勞 動 契 約 將 因 給  

付 不 能 而 無 效 ，而 且 女 性 勞 ェ 因 而 無 工 作 ，也 無 薪 資 ，喪失 

就 業 機 會 ，其 工 作 權 被 剝 奪 ）。類 此 情 形 ，以 系 爭 規 定 為 例 ， 

能 當 然 認 企 業 ェ 會 不 論 是 否 具 代 表 性 ，均當然有代表個別勞  

ェ 同 意 夜 間 工 作 或 有 權 否 決 有 需 要 之 女 性 勞 ェ 於 夜 間 工 作  

嗎 ？立 法 者 以 企 業 ェ 會 之 同 意 ，作 為 限 制 勞 ェ 及 雇 主 上 述 受  

憲 法 保 障 基 本 權 之 手 段 ，如 何 合 於 憲 法 比 例 原 則 ？均顯然有 

疑！

3 、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應 該 是 法 治 國 民 主 基 本 原 則 ，企業内少 

數 勞 ェ 組 織 之 企 業 ェ 會 ，難 認 具 代 表 性 ，若 認 其 得 代 表 多 數  

勞 ェ 為 同 意 （或 否 決 其 他 勞 ェ 之 意 思 自 主 ），將 形 成 多 數 服 從  

少 數 之 結 果 ，亦 應 與 法 治 國 民 主 基 本 原 則 相 牴 觸 。

4 、 尤 其 經 查 ：上 開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3 0 條 等 歷 史 條 文 及 立  

法 資 料 （如 附 件 一 ）發 現 ，由ェ會參與ェ 時 等 勞 動 條 件 之 決  

定 ，係 由 7 3 年 勞 動 基 準 法 立 法 時 之 第 3 0 條 規 定 起 ，該 7 3 年 

第 3 0 條 規 定 稱 「（第 1 項 ）勞 ェ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8 小 時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4 8 小 時 。（第 2 項 ）前項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雇 主 經 ェ 會 或 勞 ェ 半 數 以 上 同 意 ，得 將 其 週  

内 一 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其分配於其他  

工 作 日 之 時 數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2 小 時 。每 週 工作總時數仍以  

4 8 小 時 為 度 。（第 3 項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ェ 簽 到 薄 或 出 勤 卡 ， 

逐 日 記 載 勞 ェ 出 勤 情 形 。此 項 薄 卡 應 保 存 1 年 。」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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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稱 所 以 規 定 「雇 主 得 經 ェ 會 或 勞 ェ 同 意 」係參照日本勞動  

基 準 法 規 定 等 語 ，未 見 其 他 進 一 步 說 明 或 詳 予 討 論 。其他第 

3 0 條 之 1 等 含 系 爭 規 定 則 陸 續 均 比 照 第 3 0 條 為 規 定 （比如 

系 爭 規 定 之 行 政 院 提 案 原 無 ェ 會 同 意 字 樣 ，ェ會或勞ェ同意  

等 語 係 立 法 院 審 查 會 增 列 ），而 且 就 為 何 經 ェ 會 同 意 為 合 宜 ， 

再 無 片 言 提 及 ，應 是 想 當 然 耳 地 比 附 第 3 0 條 規 定 。此等規定 

直 至 9 1 年 1 2 月 修 法 時 始 全 部 以 勞 資 會 議 備 位 性 取 代 原 勞 ェ  

同 意 （此 ー 備 位 性 部 分 之 規 定 ，係 出 於 龐 建 國 委 員 為 加 強 ェ  

會 地 位 之 提 議 ，勞 委 會 代 表 原 不 贊 同 ，請 見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91 

卷 第 4 7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第 4 6 頁 至 第 4 7 頁 參 照 ），ェ會部分則 

未 變 動 。自 亦 難 認 上 開 經 ェ 會 同 意 之 規 定 之 立 法 資 料 已 足 _ 

證 或 合 理 說 明 其 為 合 憲 。

次 查 日 本 國 勞 動 基 準 法 之 規 定 係 以 「事業單位内有由過  

半 數 勞 ェ 所 組 成 之 ェ 會 者 」（詳 請 參 照 蔡 大 法 官 焖 燉 之 意 見  

書 ）為 限 制 條 件 ，而 我 國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3 0 條 經 ェ 會 同 意 之 規  

定 ，卻 缺 漏 過 半 數 勞 ェ 組 成 之 應 具 代 表 性 意 旨 。又日本國企  

業 ェ 會 制 度 有 其 獨 特 歴 史 （請 參 見 附 件 ニ ：蔡大法官焖燉提  

供 「本 件 聲 請 案 補 充 資 料 一 日 本 企 業 ェ 會 強 制 入 會 之 union 

sh o p制 度 」），與 我 國 國 情 亦 未 必 相 合 。而且日本國之企業ェ  

會 係 以 具 代 表 過 半 数 同 一 企 業 勞 ェ 之 特 質 ，並 以 此 為 前 提 ， 

如 由 其 代 表 其 他 勞 ェ 與 雇 主 談 判 並 決 定 勞 動 條 件 ，始具民主 

正 當 性 而 為 合 憲 。然 我 國 ェ 會 法 關 於 企 業 ェ 會 之 規 定 ，並不 

以 具 上 開 過 半 数 代 表 性 為 必 要 條 件 ，是 不 但 自 難 認 在 我 國 ， 

如 由 未 具 代 表 性 之 企 業 ェ 會 代 表 全 體 勞 ェ 與 雇 主 談 判 並 決  

定 勞 動 條 件 ，係 符 合 民 主 正 當 性 ，而 當 然 為 合 憲 ；抑且應認  

為 因 系 爭 規 定 未 限 定 所 稱 ェ 會 須 為 「由企業内過半數勞ェ組  

成 之 ェ 會 」，於 該 範 圍 内 為 違 憲 。

三 、企 業 勞 ェ 及 専 門 職 業 人 員 等 之 結 社 É 由部分 

( 一 ）憲 法 第 I4 條 保 障 人 民 之 結 社 自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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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 ）憲 法 第 1 4條 所 保 障 之 人 民 結 社 É 由 ，不僅保障人  

民 得 自 由 選 定 結 社 目 的 以 集 結 成 社 ，並保障人民得參與或不  

參 與 結 社 團 體 之 組 成 與 相 關 事 務 等 （本 院 釋 字 第 4 7 9 號及第 

7 2 4 號 解 釋 參 照 ）。

( 三 ）企 業 勞 ェ 之 結 社 自 由 部 分 ：

1 、 ェ 會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先 規 定 ，組織及 加 入 ェ 會 含 企  

業 ェ 會 係 勞 ェ 之 權 利 ；但 同 法 第 7 條 則 單 就 企 業 ェ 會 部 分 規  

定 ，勞 ェ 有 加 入 所 屬 企 業 之 企 業 ェ 會 之 義 務 。ニ規定間非無  

塵句癖。

2 、 更 且 其 中 ェ 會 法 第 7 條 勞 ェ 應 加 入 所 屬 企 業 之 企 業  

ェ 會 之 規 定 部 分 ，並 涉 及 對 人 民 受 憲 法 第 1 4 條 保 障 之 結 社  

_ 由 之 限 制 ，其 限 制 非 可 任 令 立 法 者 恣 意 ，必須符合憲法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然 經 查 ：現 行 ェ 會 法 第 7 條 規 定 係 9 9 年修 

正 ェ 會 法 全 文 時 新 增 之 規 定 ，其 立 法 資 料 顯 示 ：行 政 院 原 提  

草 案 之 規 定 内 容 為 「依 前 條 第 1 項 以 同 一 廠 場 或 同 一 事 業 單  

位 組 織 之 企 業 ェ 會 ，其 加 入 ェ 會 之 會 員 人 數 已 達 全 體 得 加 入  

ェ 會 之 勞 ェ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時 ，其 餘 未 加 入 ェ 會 之 勞 ェ ， 

應 經 個 人 同 意 參 加 該 ェ 會 為 會 員 。」（由 附 件 ニ 觀 之 ，主管機 

關 提 案 應 係 擬 參 考 日 本 之 企 業 ェ 會 制 度 而 為 立 法 ）但經政黨 

協 商 ，竟 逕 被 修 改 為 現 行 文 字 （立 法 院 第 7 屆 第 3 會 期 第 10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第 政 9 6 頁 、第 政 1 0 3 頁 ；同會期第 

1 5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第 討 1 9 、2 0 頁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9 9 卷 

第 4 1 期 院 會 紀 錄 第 4 7 頁等參照）。是 ェ 會 法 第 7 條 規 定 之  

立 法 資 料 顯 然 欠 缺 其 對 勞 ェ 結 社 自 由 之 限 制 ，如 何 合 於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證 明 ，本 席 以 為 ェ 會 法 第 7 條 規 定 違 憲 。

3 、 另 由 上 開 行 政 院 原 ェ 會 法 第 7 條 提 案 文 字 亦 可 知 ：ェ 

會 之 代 表 性 應 植 基 於 民 主 多 數 決 原 則 ，此參酌團體協約法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意 旨 亦 同 。是 其 會 員 人 數 未 逾 全 體 得 加 入 該  

企 業 ェ 會 之 勞 ェ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之 企 業 ェ 會 ，不 具 代表權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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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性 ，不 可 以 也 不 適 宜 替 代 全 體 勞 ェ 為 勞 動 條 件 之 決 定 、同 

意 或 不 同 意 。

( 四 ）専 門 職 業 人 員 等 之 結 社 自 由 部 分 ：

1 、 各 専 門 職 業 人 員 也 都 有 類 似 エ 會 法 第 7 條 及 第 9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略 如 附 表 一 ），所 以 此 等 「業 必 歸 會 」（公 會 ） 

之 規 定 ，也 都 有 相 同 之 限 制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結 社 自 由 ，必須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問 題 。就 此 一 問 題 ，本院釋字第 

7 2 4 號 解 釋 已 於 其 理 由 書 末 段 稱 「人 民 團 體 中 之 職 業 團 體 ， 

其 現 行 相 關 法 制 ，基 於 歷 史 背 景 ，雖 強 制 會 員 入 會 ，但並未  

普 遍 賦 予 公 權 力 ，相 關 法 規 對 其 又 採 較 強 之 監 督 ，主管機關 

宜 考 量 當 前 社 會 變 遷 ，於 立 法 政 策 上 審 慎 調 整 各 種 職 業 團 體  

應 有 之 功 能 及 相 應 配 合 之 監 督 強 度 ，建 立 適 當 之 法 制 規 範 ， 

併 此 指 明 。」即 論 知 應 檢 討 改 進 在 案 。

2 、 上 開 「業 必 歸 會 」規 定 ，是 戒 嚴 時 期 即 已 存 在 之 「陋 

習 」，民 主 法 治 「黑 洞 」，法 律 人 多 所 批 評 ，本院前輩大法官  

乃 特 於 本 院 作 成 釋 字 第 7 2 4 號 解 釋 時 ，以 其 理 由 書 末 段 文 字 ， 

呼 籲 立 法 檢 討 改 進 ，但 解 嚴 已 近 3 5 年 ，自 本 院 釋 字 第 7 2 4 號 

解 釋 作 成 迄 今 亦 已 超 過 7 年 ，情 況 仍 未 見 改 善 ，實 在 … … 。 

唉 ！

四 、末 查 經 本 院 解 釋 應 諭 知 檢 討 改 進 ，而未獲改善之事  

例 很 多 （比 如 附 表 ニ ），本 院 無 立 法 執 行 權 ，對主管機關或立  

法 機 關 不 檢 討 改 善 之 舉 ，本 院 只 能 徒 呼 奈 何 而 已 。因 此 ，本 

席 以 為 本 院 應 透 過 解 釋 ，應 更 積 極 作 為 ，才能更及時落實人  

權 保 障 之 憲 法 職 責 。



附
表

一
：
專

門
職

業
技

術
人

員
之

公
會

組
織

數
與

會
員

加
入

公
會

之
規

定

職
業

公
會

組
織

數
之

規
定

應
加

入
何

處
及

幾
處

公
會

律
師

1
.
 

律
師

法
§
5
1
 
I

，
得

成
立

一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
並

以
成

立
時

該
法

 

院
轄

區
為

其
區

域
。

2
.
 

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1
.
 

僅
得

擇
一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為
其

所
屬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
申

請
同

時
加

入
該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及

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
為
 

該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之

一
般

會
員

及
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之
個

人
會

員
。

2
.
 

亦
得

申
請

加
入

其
他

地
方

律
師

公
會

 

為
其

特
別

會
員

法
醫

師
無

特
別

規
定

無
特

別
規

定

民
間

公
證

人
1
.
 

公
證

法
§
1
3
3

Ѵ
，
同

一
組

織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全
國

公
證

人
公

會
聯

合
會

無
特

別
規

定

物
理

治
療

師
1
.
 

物
理

治
療

師
法

§
4
8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物
理

治
療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
 

原
則

上
於

ー
處

執
業

，但
符

合
例

外
 

情
形

者
，
得

於
他

處
執

業

2
.
 

僅
須

加
入

執
業

所
在

地
公

會
醫

事
檢

驗
師

1
.
 

醫
事

檢
驗

師
法

§
4
9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醫
事

檢
驗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醫
師

1
.
 

醫
師

法
§
3
2
 1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藥
師

1
.
藥

師
法

§
2
8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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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藥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護
理

人
員

1
.
 

護
理

人
員

法
§
4
4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護
理

人
員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聽
カ

師
1
.
 

聽
カ

師
法

§
4
5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聽
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驗
光

師
1
.
 

驗
光

人
員

法
§
2
8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驗
光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醫
事

放
射

師
1
.

 
醫

事
放

射
師

法
§
5
0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醫
事

放
射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職
能

治
療

師
1
.
 

職
能

治
療

師
法

§
4
8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職
能

治
療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營
養

師
1
.
 

營
養

師
法

§
4
2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營
養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語
言

治
療

師
1
.
 

語
言

治
療

師
法

§
4
5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語
言

治
療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臨
床

心
理

師
1
.
 

心
理

師
法

§
4
9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臨
床

心
理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諮
商

心
理

師
1
.
 

心
理

師
法

§
4
9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諮
商

心
理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助
產

人
員

1
.
助

產
人

員
法

§
4
5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助

產
人

員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呼
吸

治
療

師
1.

 
呼

吸
治

療
師

法
§
2
9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呼
吸

治
療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獸
醫

師
1
.
 

獸
醫

師
法

§
4
3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全
國

獸
醫

師
公

會
聯

合
會

執
業

所
在

地
公

會

技
師

技
師

法
§
2
6
，
各

科
技

師
公

會
或

數
科

聯
合

技
師

公
會

，
已

成
立

全
國

 

性
公

會
者

，
不

得
再

設
立

省
（
市

）
技

師
公

會
。

無
特

別
規

定

社
會

工
作

師
1
.
 

社
會

工
作

師
法

§
3
2
，
在

同
一

區
域

内
，
同

級
之

社
會

工
作

師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社
會

工
作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
.
 

原
則

上
於

ー
處

執
業

，
但

符
合

例
外

 

情
形

者
，
得

於
他

處
執

業

2
.
 

僅
須

加
入

執
業

所
在

地
公

會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1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法
§
2
4
 Д

，
同

一
區

域
内

，
同

級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
以

一
個

為
原

則
。
但

ニ
個

以
上

同
級

之
公

會
，
其
名
 

稱
不

得
相

同
。

2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
.
 

全
國

執
業

2
.
 

僅
須

加
入

執
業

所
在

地
公

會

建
築

師
1
.
 

建
築

師
法

§
3
0
1
1
，
同

一
行

政
區

域
同

級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
 

全
國

建
築

師
公

會

1
.
 

全
國

執
業

（
金

馬
例

外
）

2
.

 
只

能
加

入
事

務
所

所
在

地
公

會
（
金
 

馬
例

外
）

地
政

士
1
.
直

轄
市

公
會

、
縣

（
市

）
地

政
士

公
會

：
地

政
士

法
§
3
0

П 
’
在
 

同
一

區
域

内
，
同

級
之

地
政

士
公

會
，
以

一
個

為
原

則
。
但

ニ
 

個
以

上
之

同
級

公
會

，
其

名
稱

不
得

相
同

。

1
.
 

全
國

執
業

2
.
 

僅
須

加
入

執
業

所
在

地
公

會

10



2
.
地

政
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專
利

師
專

利
師

法
§
1
7
，
專

利
師

公
會

，
以

一
個

為
限

。
僅

有
全

國
性

公
會

會
計

師
1
.
 

省
（
市

）
會

計
師

公
會

：
無

規
定

數
量

限
制

。

2
.
 

全
國

聯
合

會

1.
 

全
國

執
業

2
.
 

僅
須

加
入

事
務

所
所

在
地

公
會

（
但

 

不
限

制
加

入
其

他
公

會
）

記
帳

士
1.
 

記
帳

士
法

§
2
0
 ’
在

同
一

區
域

内
，
同

級
之

記
帳

士
公

會
以

一
個

為
限

。

2.
 

記
帳

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無
特

別
規

定

製
表

者
：
吳

佳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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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ニ
：
1
0
0
年

6
月

至
1
0
8
年

7
月

作
成

之
解

释
諭

知
檢

討
修

法
者

（
不

含
違

憲
並

命
定

期
修

法
）
之

後
續

檢
討

修
法

情
形

解
釋

解
釋

作
成

曰
修

法
之

論
知

(
標

*
者

為
於

解
釋

文
中

諭
知

，
其

餘
則

於
理

由
書

中
諭

知
）

後
續

檢
討

修
法

情
形

7
8
0

1
0
8
.
0
7
.2
6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5
4
條

第
1
款

上
開

規
定

之
適

 

用
，
係

以
「
警

鈐
已

響
、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或

遮
斷

器
開

始
 

放
下

」
為

要
件

，
未

設
最

低
之

合
理

安
全

間
隔

時
間

，
應

依
本

 

解
釋

意
旨

儘
速

檢
討

改
進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7
8

1
0
8
.
0
6
.1
4

藥
事

法
1
0
2
條

第
2
項

，
旨

在
實

施
醫

藥
分

業
政

策
。
在

未
變

 

更
此

項
政

策
之

前
，
有

關
機

關
應

本
於

該
規

定
之

立
法

意
旨

， 

儘
速

貫
徹

社
區

藥
局

之
可

近
性

與
方

便
性

，
以

保
障

民
眾

得
及

 

時
取

得
藥

師
調

劑
藥

品
服

務
之

權
益

。
於

上
開

制
度

未
臻

完
備

 

前
，
有

關
機

關
亦

應
配

合
醫

藥
分

業
實

際
發

展
程

度
，
衡

酌
該

 

規
定

一
醫

師
得

例
外

調
劑

藥
品

之
範

圍
是

否
足

敷
病

人
醫

療
 

權
益

維
護

之
最

高
利

益
，
適

時
檢

討
並

為
合

理
之

調
整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7
0

1
0
7
.
1
1
.3
0

現
行

企
業

併
購

法
就

未
贊

同
合

併
之

股
東

不
願

被
逐

出
，
然

卻
 

因
現

金
逐

出
合

併
而

遭
剝

奪
股

權
之

情
形

，
尚

未
臻

妥
適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6
7

1
0
7
.
0
7
.2
7

相
關

機
關

仍
應

適
時

檢
討

藥
害

救
濟

法
第

1
3
條

第
9
款

有
關

 

藥
害

救
濟

給
付

之
不

予
救

濟
要

件
，
且

不
應

過
度

擴
張

藥
害

不
 

予
救

濟
之

範
圍

，
阻

絕
受

藥
害

者
尋

求
救

濟
之

機
會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6
5

1
0
7
.
0
6
.1
5

有
關

區
段

徵
收

範
園

内
必

要
之

其
他

管
線

(
如

電
力

、
電

信
等

） 

工
程

所
需

工
程

費
用

等
負

擔
，
亦

涉
及

需
用

土
地

人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時

之
財

政
É

主
權

與
各

管
線

事
業

機
關

（
構

）
之

財
產

 

利
益

，
有

關
機

關
宜

全
盤

檢
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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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3

1
0
7
.
0
5
.0
4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他
與

土
地

徵
收

之
相

關
規

定
（
例

如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9
條

、
第

4
9
條

及
都

市
計

晝
法

第
8
3
條

等
）
，
關

於
 

土
地

被
徵

收
後

之
使

用
情

形
，如

何
定

期
通

知
或

依
法

公
告

使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知

悉
，
亦

應
依

本
解

釋
意

旨
ー

併
檢

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5
5

1
0
6
.
1
2
.0
1

監
獄

行
刑

法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未
要

求
監

督
機

關
設

置
具

外
 

部
公

正
或

專
業

人
員

參
與

之
委

員
會

，
以

審
查

及
處

理
申

訴
事

 

件
，
相

關
機

關
應

併
檢

討
修

正
。

已
檢

討
倏

法

1
0
9
.
0
1
.1

5
修

正
公

布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7
條

 

第
2
項

：
委

員
應

就
法

律
、
醫

學
、
公

共
 

衛
生

、
心

理
、
犯

罪
防

治
或

人
權

領
域

之
 

專
家

學
者

遴
選

之
。
其

中
任

一
性

別
委

員
 

不
得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

7
5
3

1
0
6
.
1
0
.0
6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
關

係
全

民
 

健
保

制
度

之
永

續
健

全
發

展
及

保
險

瞀
事

服
務

機
構

之
權

利
 

義
務

，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以
公

開
方

式
舉

辦
聽

證
， 

使
利

害
關

係
人

代
表

，得
到

場
以

言
詞

為
意

見
之

陳
述

及
論

辯
 

後
，
斟

酌
全

部
聽

證
紀

錄
，
說

明
採

納
及

不
採

納
之

理
由

作
成

 

決
定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4
7

1
0
6
.
0
3
.1
7

土
地

徵
收

條
例

第
5
7
條

第
2
項

1
年

時
效

期
間

之
規

定
，
有
 

關
機

關
應

依
本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正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4
6

1
0
6
.
0
2
.2
4

就
滯

納
金

之
加

徵
方

式
，
仍

應
隨

時
視

稽
徵

成
本

、
逾

期
繳

納
 

情
形

、
物

價
及

國
民

經
濟

水
準

，
每

2
日

加
徵

1
%

，
是

否
間

 

隔
日

數
過

短
、
比

率
過

高
，
致

個
案

適
用

結
果

可
能

過
苛

，
上

 

開
調

整
機

制
外

，
是

否
應

於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滯

納
金

得
由

稽
 

徵
機

關
依

法
視

個
案

情
形

予
以

減
免

等
，
檢

討
修

正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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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5

1
0
6
.
0
2
.0
8

為
貫

徹
租

稅
公

平
原

則
，
合

理
分

配
國

家
稅

賦
負

擔
，
相

關
機

 

關
應

併
通

盤
檢

討
現

行
法

令
有

關
不

同
所

得
之

歸
類

及
各

類
 

所
得

之
計

算
方

式
是

否
合

理
、
得

減
除

之
成

本
及

直
接

必
要

費
 

用
（
含

項
目

及
額

度
）
是

否
過

於
寬

泛
、
各

職
業

別
適

用
之

不
 

同
費

用
標

準
是

否
應

有
最

高
總

額
限

制
，
尤

其
各

項
租

稅
優

惠
 

措
施

是
否

過
於

浮
濫

，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3
9

1
0
5
.
0
7
.2
9

有
關

機
關

允
宜

審
酌

擬
辦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之
區

域
是

否
已

擬
 

定
細

部
計

晝
或

是
否

屬
於

平
均

地
權

條
例

第
5
6
條

第
1
項

各
 

款
得

辦
理

市
地

重
劃

之
區

域
，
或

重
劃

範
圍

是
否

業
經

主
管

機
 

關
列

入
當

地
分

區
發

展
計

畫
土

地
，
或

有
進

行
市

地
重

劃
之

急
 

迫
性

等
因

素
（
獎

勵
重

劃
辦

法
第

4
條

、
都

市
計

晝
法

第
2
4
 

條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參
照

）
，
適

時
檢

討
 

申
請

之
同

意
比

率
，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3
8

1
0
5
.
0
6
.2
4

氺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申

請
核

發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業
級

別
證

作
 

業
要

點
第

2
點

第
1
款

第
1

目
規

定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之

營
業

 

場
所

應
符

合
自

治
條

例
之

規
定

，
各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就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營
業

場
所

距
離

限
制

之
規

定
，
允

宜
配

合
客

觀
環

境
及

 

規
範

效
果

之
變

遷
，
隨

時
檢

討
而

為
合

理
之

調
整

，
以

免
產

生
 

實
質

阻
絕

之
效

果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3
7

1
0
5
.
0
4
.2
9

又
因

偵
查

中
羈

押
係

起
訴

前
拘

束
人

民
人

身
自

由
最

為
嚴

重
 

之
強

制
處

分
，
自

應
予

最
大

之
程

序
保

障
。
相

關
機

關
於

修
法

 

時
，
允

宜
併

予
考

量
是

否
將

強
制

辯
護

制
度

擴
及

於
偵

查
中

羈
 

押
審

查
程

序
，
併

此
指

明
。

已
檢

討
修

法

1
0
6
.
0
4
.
2
1
刑

事
訴

訟
法

增
訂

第
3
1
條

之
 

1
，
將

強
制

辯
護

制
度

擴
及

於
偵

查
中

檢
 

察
官

聲
請

羈
押

、
延

長
羈

押
、
再

執
行

羈
 

押
被

告
之

法
院

審
查

及
其

救
濟

程
序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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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上

採
強

制
辯

護
制

度
。

7
3
4

1
0
4
.
1
2
.1
8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2
7
條

第
1
1
款

規
定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汚
染

環
境

行
為

。
主

管
機

關
修

正
公

告
時

，
應

通
盤

考
量

其
可

 

能
造

成
言

論
自

由
或

其
他

憲
法

上
所

保
障

之
基

本
權

利
限

制
 

之
必

要
性

與
適

當
性

，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3
1

1
0
4
.
0
7
.3
1

為
確

保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取
得

充
分

資
訊

以
決

定
是

否
申

請
 

抵
價

地
，
主

管
機

關
宜

於
徵

收
公

告
及

書
面

通
知

時
，
ー

併
告

 

知
預

估
之

抵
價

地
單

位
地

價
；又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對

於
徵

收
 

補
償

價
額

提
出

異
議

時
，其

申
請

發
給

抵
價

地
之

期
間

宜
否

隨
 

之
展

延
，
主

管
機

關
應

就
相

關
規

定
ー

併
檢

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2
9

1
0
4.
0
5.
01

立
法

院
行

使
文

件
調

閱
權

，
如

與
受

調
閱

之
機

關
發

生
諸

如
： 

所
調

閱
之

事
項

是
否

屬
於

國
家

機
關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受
憲

法
 

保
障

之
範

疇
、
是

否
基

於
與

立
法

院
憲

法
上

職
權

之
特

定
議

案
 

有
重

大
關

聯
、
是

否
屬

於
法

律
所

禁
止

調
閱

之
範

圍
、
是

否
依

 

法
定

組
織

及
程

序
調

閱
、
以

及
拒

絕
調

閱
是

否
有

正
當

理
由

等
 

爭
議

時
，
立

法
院

與
受

調
閱

之
機

關
，
宜

循
協

商
途

徑
合

理
解

 

決
，
或

以
法

律
明

定
相

關
要

件
與

程
序

，
由

司
法

機
關

審
理

解
 

決
之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2
8

1
0
4
.
0
3
.2
0

對
於

祭
祀

公
業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存
在

之
祭

祀
公

業
，其

派
下

員
 

認
定

制
度

之
設

計
，
有

關
機

關
自

應
與

時
俱

進
，
於

兼
顧

對
女

 

性
積

極
保

護
義

務
及

法
安

定
性

原
則

，視
社

會
變

遷
與

祭
祀

公
 

業
功

能
調

整
之

情
形

，
就

相
關

規
定

適
時

檢
討

修
正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2
7

1
0
4
.
0
2
.0
6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未
充

分
考

慮
不

同
意

改
建

所
涉

各
 

種
情

事
，
有

關
法

益
之

權
衡

並
未

臻
於

妥
適

，
相

關
機

關
應

儘

已
檢

討
修

法

10
5.
11
.
3
0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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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通

盤
檢

討
改

進
。

訂
第

2
2
條

之
1
第

1
項

：
經

主
管

機
關

 

以
書

面
通

知
之

日
起

6
個

月
内

，
自

行
配

 

合
騰

空
點

還
房

地
者

，
按

點
還

時
當

地
地

 

方
政

府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拆

遷
補

償
標

準
， 

由
改

建
基

金
予

以
補

償
，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其
原

改
建

基
地

内
原

階
坪

型
之

輔
助

購
 

宅
款

金
額

，
並

得
價

購
或

承
租

原
規

劃
改

 

建
基

地
内

2
8
坪

型
以

下
之

零
星

餘
戶

。

7
2
4

1
0
3.
0
8.
01

人
民

團
體

中
之

職
業

團
體

，
其

現
行

相
關

法
制

，
基

於
歴

史
背

 

景
，
雖

強
制

會
員

入
會

，
但

並
未

普
遍

賦
予

公
權

力
，
相

關
法

 

規
對

其
又

採
較

強
之

監
督

，
主

管
機

關
宜

考
量

當
前

社
會

變
 

遷
，於

立
法

政
策

上
審

慎
調

整
各

種
職

業
團

體
應

有
之

功
能

及
 

相
應

配
合

之
監

督
強

度
，建

立
適

當
之

法
制

規
範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1
9

1
03
.0
4.
18

原
住

民
族

工
作

權
保

障
法

第
1
2
條

第
1
項

、
第

3
項

及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9
8
條

規
定

，
依

國
家

與
社

會
時

空
環

境
與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工

作
權

之
需

求
，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
又

得
標

廠
商

未
僱

 

用
一

定
比

例
之

原
住

民
而

須
繳

納
代

金
，其

金
額

如
超

過
政

府
 

採
購

金
額

者
，
允

宜
有

適
當

之
減

輕
機

制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1
6

1
0
2
.
1
2
.2
7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9
條

規
定

完
全

禁
止

公
職

人
 

員
之

關
係

人
與

上
開

機
關

為
買

賣
、租

賃
、承

攬
等

交
易

行
為

， 

若
因

禁
止

其
參

與
交

易
之

競
爭

，將
造

成
其

他
少

數
參

與
交

易
 

者
之

壟
斷

，
反

而
顯

不
利

於
公

共
利

益
，
於

此
情

形
，
苟
上
開
 

機
關

於
交

易
過

程
中

已
行

公
開

公
平

之
程

序
，
而

有
充

分
之

防
 

弊
規

制
，
是

否
仍

有
禁

止
公

職
人

員
之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必
要

，

已
檢

討
修

法

1
0
7
.
0
6
.
1
3
修

正
公

布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設
有

6
款

例
 

外
規

定
。

一
、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以

公
告

程
序

或
同

法
 

第
1
0
5
條

辦
理

之
採

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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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機
關

應
儘

速
通

盤
檢

討
改

進
。

ニ
、
依

法
令

規
定

經
由

公
平

競
爭

方
式

， 

以
公

告
程

序
辦

理
之

採
購

、
標

售
、 

標
租

或
招

標
設

定
用

益
物

權
。

三
、
 
基

於
法

定
身

分
依

法
令

規
定

申
請

之
 

補
助

；
或

對
公

職
人

員
之

關
係

人
依

 

法
令

規
定

以
公

開
公

平
方

式
辦

理
 

之
補

助
，
或

禁
止

其
補

助
反

不
利

於
 

公
共

利
益

且
經

補
助

法
令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同

意
之

補
助

。

四
、
 
交

易
標

的
為

公
職

人
員

服
務

或
受

其
 

監
督

之
機

關
團

體
所

提
供

，
並

以
公

 

定
價

格
交

易
。

五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執

行
國

家
建

設
、
公
 

共
政

策
或

為
公

益
用

途
申

請
承

租
、 

承
購

、
委

託
經

營
、
改

良
利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

六
、
 
一

定
金

額
以

下
之

補
助

及
交

易
。

7
1
2

1
0
2
.
1
0
.0
4

為
減

少
干

預
人

民
收

養
子

女
之

自
由

，相
關

機
關

對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收
養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之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仍

應
考

量
兩

岸
 

政
治

、
經

濟
及

社
會

因
素

之
變

遷
，
適

時
檢

討
修

正
，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0
9

1
0
2
.
0
4
.2
6

*
9
2
年

1
月

2
9
日

及
9
7
年

1
月

1
6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2
2
條

第
1
項

有
關

申
請

核
定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時
應

具
備

之
同

意
比

率
之

規
定

，有
關

機
關

仍
應

考
量

實
際

實

已
檢

討
修

法
1
0
8
.
0
1
.
3
0
修

正
公

布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3
7
條

，
就

部
分

地
區

之
應

具
備

之
同

意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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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情

形
、
一

般
社

會
觀

念
與

推
動

都
市

更
新

需
要

等
因

素
，
隨
 

時
檢

討
修

正
之

。

率
等

為
提

高
。

7
0
3

1
0
1.
1
0.
05

公
益

與
非

公
益

團
體

之
醫

院
間

存
有

直
接

競
爭

關
係

，
開

放
公

 

益
團

體
同

時
從

事
收

益
活

動
，再

明
確

排
除

其
營

利
所

得
之

免
 

稅
，
此

一
管

制
之

操
作

極
易

影
響

租
稅

公
平

與
競

爭
中

立
。
主
 

管
機

關
允

宜
就

此
ー

併
檢

討
，
併

此
指

明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7
0
2

1
0
1
.
0
7
.2
7

教
師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
所

謂
行

為
不

檢
有

損
 

師
道

之
行

為
態

樣
，
於

實
務

形
成

相
當

明
確

之
類

型
後

，
為

提
 

高
其

可
預

見
性

，
以

明
文

規
定

於
法

律
為

宜
，
並

配
合

社
會

變
 

遷
隨

時
檢

討
調

整
，
併

此
指

明
。

已
檢

討
改

修
法

1
0
2
.
0
7
.
1
0
修

正
公

布
教

師
法

第
1
4
條

删
 

除
「
行

為
不

檢
有

損
師

道
」
類

型
，
增

列
 

以
下

類
型

：
經

學
校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或

依
法

組
成

之
相

關
委

員
會

調
查

確
 

認
有

性
骚

擾
或

性
霸

凌
行

為
，
且

情
節

重
 

大
；
知

悉
服

務
學

校
發

生
疑

似
校

園
性

侵
 

害
事

件
，
未

依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規
定

通
 

報
，
致

再
度

發
生

校
園

性
侵

害
事

件
；
或
 

偽
造

、
變

造
、
湮

滅
或

隱
匿

他
人

所
犯

校
 

園
性

侵
害

事
件

之
證

據
，
經

有
關

機
關

查
 

證
屬

實
；
體

罰
或

霸
凌

學
生

，
造

成
其

身
 

心
嚴

重
侵

害
；
行

為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
經
 

有
關

機
關

查
證

屬
實

。

6
9
9

1
0
1.
05
.1
8

1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3
5
條

第
4
項

前
段

吊
銷

駕
駛

 

執
照

部
分

、
第

6
7
條

第
2
項

前
段

暨
第

6
8
條

規
定

關
於

違
 

反
第

3
5
條

第
4
項

前
段

部
分

，
雖

不
違

憲
，
惟

立
法

者
宜

針
 

對
不

同
情

況
，諸

如
駕

駛
人

是
否

曾
有

酒
駕

或
拒

絕
酒

測
之

紀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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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
拒

絕
酒

測
時

所
駕

駛
之

車
輛

種
類

、
所

吊
銷

者
是

否
屬

其
 

賴
以

維
持

生
活

之
職

業
駕

駛
執

照
等

狀
況

，增
設

分
別

處
理

之
 

規
定

，
使

執
法

者
斟

酌
個

案
具

體
情

節
而

得
為

妥
適

之
處

理
； 

2
.
另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有
關

酒
後

駕
車

之
檢

定
測

 

試
，
其

檢
測

方
式

、
檢

測
程

序
等

事
項

，
宜

以
法

律
或

法
律

明
 

確
授

權
之

規
範

為
之

，相
關

機
關

宜
本

此
意

旨
通

盤
檢

討
修

正
 

有
關

規
定

。

6
9
7

1
0
1
.
0
3
.0
2

*
貨

物
稅

條
例

第
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
於

委
託

多
家

 

廠
商

分
ェ

之
情

形
，
立

法
機

關
宜

考
量

產
製

之
分

ェ
、
製

程
及

 

各
種

委
託

製
造

關
係

，
明

定
完

成
應

稅
貨

物
之

產
製

階
段

，
作
 

為
認

定
受

託
產

製
廠

商
之

依
據

，
適

時
檢

討
相

關
規

定
改

進
 

之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69
1

1
0
0.
1
0.
21

*
受

刑
人

不
服

行
政

機
關

不
予

假
釋

之
決

定
者

，其
救

濟
有

待
 

立
法

為
通

盤
考

量
決

定
之

。
在

相
關

法
律

修
正

前
，
由

行
政

法
 

院
審

理
。

已
檢

討
修

法
1
0
9
.
0
1
.
1
5
修

正
公

布
監

獄
行

刑
法

新
增

 

第
1
3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
「
受

刑
人

對
於

 

廢
止

假
釋

、
不

予
許

可
假

釋
或

撤
銷

假
釋

 

之
處

分
不

服
，
經

依
本

法
提

起
復

審
而

不
 

服
其

決
定

，
或

提
起

復
審

逾
2
個

月
不

為
 

決
定

或
延

長
復

審
決

定
期

間
逾

2
個

月
不

 

為
決

定
者

5
應

向
監

獄
所

在
地

或
執

行
保

 

護
管

束
地

之
地

方
法

院
行

政
訴

訟
庭

提
 

起
撤

銷
訴

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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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0

1
00
.0
9.
30

*
曾

與
傳

染
病

病
人

接
獨

或
疑

似
被

傳
染

者
，於

受
強

制
隔

離
 

處
置

時
，
仍

宜
明

確
規

範
強

制
隔

離
應

有
合

理
之

最
長

期
限

， 

及
決

定
施

行
強

制
隔

離
處

置
相

關
之

組
織

、
程

序
等

辦
法

以
資

 

依
循

，
並

建
立

不
服

者
得

及
時

請
求

法
院

救
濟

，
及

合
理

補
償

 

之
機

制
，
相

關
機

關
宜

儘
速

通
盤

檢
討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制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6
8
9

1
0
0.
0
7.
29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
9
條

第
2
款

規
定

，
就

新
聞

採
訪

者
之

 

跟
追

行
為

，應
確

保
新

聞
採

訪
之

自
由

及
維

護
個

人
之

私
密

領
 

域
及

個
人

資
料

自
主

，
是

否
宜

由
法

院
直

接
作

裁
罰

之
決

定
， 

相
關

機
關

應
予

檢
討

修
法

，
或

另
定

專
法

以
為

周
全

規
定

。

尚
未

依
解

釋
意

旨
檢

討
修

法

6
8
8

1
0
0
.
0
6
.1
0

*
加

值
型

及
非

加
值

型
營

業
稅

法
，有

關
包

作
業

之
開

立
憑

證
 

時
限

規
定

為
「
依

其
工

程
合

約
所

載
每

期
應

收
價

款
時

為
限

」
， 

倘
嗣

後
買

受
人

因
陷

於
無

資
力

或
其

他
事

由
，此

際
營

業
稅

法
 

對
營

業
人

已
繳

納
但

無
從

轉
嫁

之
營

業
稅

，
宜

為
適

當
處

理
， 

主
管

機
關

應
儘

速
檢

討
改

進
。

已
檢

討
修

法

10
2.
8.

2
2
訂

定
發

布
「
財

政
部

各
地

區
國

 

稅
局

受
理

包
作

業
營

業
人

因
買

受
人

事
 

由
無

法
收

回
價

款
申

請
退

還
營

業
稅

或
 

留
抵

應
納

營
業

稅
作

業
要

點
」

製
表

者
：
吳

佳
珍

、
郭

思
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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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ー

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日期：民國73年 0 7月 3 0日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曰 

第 3 0條

勞エ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エ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エ會者，經勞資會讓 

同意後，得將其ニ週内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敷，每日不得超過ニ小時。但每週工作緦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エ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エ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内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毎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ニ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エ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エ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エ向雇主申請其 

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ェェ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ェ照顧家庭 

成員需要，允許勞ェ於不變更毎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彈 
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匯出時間：110/08/18 10:30

立法理由：
民國7 3年 0 7 月 3 0 日 第 3 0條

一、八小時工作制度，在國際勞エ組織一九一九年之第一號公約「工業工作時間公約 
」及一九二〇年 「商業工作時間公約」均有規定。「工廠法」第八條亦予援用。

ニ、因應實際需要，參照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得經エ會或勞エ同意，將其週内一 
曰正常工作時間之一部或全部分配至其他工作日。惟對於每日所分配之工作時數 

及每週之工作總時數仍作適當之限制。

三、簽到簿或出勤卡為勞エ出勤之重要紀錄，故定其保管年限為一年。

民國8 9年 0 6 月 2 8 日 第 3 0條

為落實勞エ實施週休二日及推動未来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將原條文中每週工作總時數
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之規定，修改為每ニ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並增列

第四項規定施行日期。

民國9 1年 1 2月 2 5 日 第 3 0條

一企業内勞ェェ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之競爭カ與生産秩序，勞雇雙方宜透 

過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勞ェ充分参與ェ時彈性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 
功能，乃將原條文第二項雇主經ェ會或勞ェ半數以上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之 
經ェ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ェ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又原條文第二項規定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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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彈性不足，造成部分企業排班困難。爰予修正，使ニ週得有二日正常工作時數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但每日正常エ時以十小時為度，毎週正常エ時以四十八小 
時為度。

ニ法定エ時縮短後，每週平均エ時為四十ニ小時；如事業單位每日工作八小時，則 

平均每週將出現零碎エ時ニ小時，是日勞工仍須出勤一次。為使事業單位能將該 
等零碎エ時集中運用，減少勞エ出勤次數，以利休假時間整體運用，爰增列第三 

項。
三依朝野協商結論，增列第四項。
四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五項。
五原條文第四項配合修正，移列至第八十六條但書規定。
六依本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調整工作時間者，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仍適用之。

民國 1 0 4年 0 6 月 0 3 日 第 3 0 條

一、因應國際勞エ組織（ILO) 頒訂第47號公約及頒布第1 1 6號減少エ時建議書 

，建立「每周工作40小時原則」，並落實全國週休二日之制度，爰修正原條文 

第一項，讓所有工作者均享有週休二日之權益。
ニ、修正原條文第四項之用詞冗言，以求法規精準。
三、 為配合民法中「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権」之請求權時效為五年，爰修正原條文 

第五項，明定勞エ出勤紀錄須保存五年，以保障勞エ權益。
四、 新增第六項，勞エ應有權利向雇主申請出勤資料，以備不時之需。
五、 新增第七項，避免雇主以正常工作時間修正為由，減少勞ェェ資。

六、 新增第八項，明定雇主得視勞ェ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ェ於不變更每日正常 
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内，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俾打造友善勞 
動職場。

資料來源：司 法 院 钭 檢 索 系 统

第 2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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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匯出時間：110/08/18 10:31

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日期：民國73年 07月 3 0日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日 

第 30-1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エ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エ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内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ニ小時 

，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ニ、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ニ小時。 
三、女性勞ェ，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 

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立法理由：
民國8 5年 1 2月 2 7 日 第 30-1條

本條係新増。

民國8 7年 0 5月 1 3 日 第 30-1條

原規定對於在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性勞エ無法獲得保障，有違國際勞エ公約保護妊娠 
、哺乳期女性勞動者之精神。為補充法律規範保障之不足，故於原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中增列排除妊娠或哺乳期間女性勞ェ適用之規定。

民國9 1年 0 6月 1 2 日 第 30-1條

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修正，爰酌修第二項規定，使臻明確。

民國9 1年 1 2月 2 5 日 第 30-1條

一配合第三十條勞資協商機制之修正，第一項序文經エ會或勞エ半數以上同意之規 
定，爰修正為「雇主經ェ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ェ會者，經勞資會讓同意後」。 

ニ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第三十條規定修正之。

三第一項第四款配合第四十九條女性夜間工作禁止規定修正之。
四第二項依法制體例及朝野協商結倫酌作文字修正。

民國1 0 5 年 1 2 月 2 1 日第 30-1條

一、原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第三款例假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第三款規範，爰予删除，原第四款款次遞減。

ニ、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W Í 4宁 Í Í  : 司:::院'3學音料

Ц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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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曰期：民國73年 07月 3 0曰 

修正曰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曰 

第 3 2條

雇主有使勞エ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 

業単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エ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エ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エ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 
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エ工作時間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エ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 
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内通知エ會；無 

エ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 
給勞エ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内工作之勞エ，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 
項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立法理由：

民國7 3年 0 7 月 3 0 日 第 3 2條

—、於 「工廠法」第十條原定，天災、事變、季節之原因外，增列換班、準備、補充 
性工作，亦得延長工作時間，以資因應。現エ會組織尚未能普遍成立，特增列徵 

得勞エ同意之規定，以便處理。為顧及勞エ健康，明定男工延長工作時間一日不 
超過ニ小時，女工延長工作時間一日不超過ニ小時。

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特殊行業，雇主經工會或勞エ同意者，得再予延長之。
三、 天災、事變情況危急，為保護生命、財産安全，特明定其延長工作時間，得不受 

每曰三小時之限制。

四、 在坑内之工作，具有危険性，特規定除有特別情形外，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
五、 憲法第一五三條規定「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 

之保護」對於女工延長工作時間，爰作較嚴格之限制。

民國9 1年 1 2月 2 5 日 第 3 2條

一企業内勞エエ時制度形成與變更，攸關企業競爭カ與生産秩序，勞雇雙方宜透過 
協商方式，協定妥適方案。為使勞エ充分參與延長エ時之安排，加強勞資會議功 
能，乃將第一項雇主經エ會或勞エ同意之規定，修正為「雇主經エ會同意，如事 
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ニ原條文有關延長工作時間之規定較為繁瑣，各方反應不符實際需要，爰將延長エ 

時之要件及程序予以修正，明定經エ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即可延長エ時。至於每 
曰正常エ時與延長エ時，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另為促進兩性工作平等，併修

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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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兩性勞エ延長エ時之差別規定，使為一致。上開修正分列於第一項及第ニ項； 
各該延長之工作時間，並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給付延時エ資。

三原條文第二項因延長工作時間均放寬至每日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可達十二小時 

，已無另行核定特殊行業之必要，爰予以刪除。
四簡化無エ會組織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時間之行政程序，第三項「核 

備」修正為「備查」，並酌作文字修正。

民國107年 0 1月 3 1 日 第 3 2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資料來:'原：司;去院ニ氐資料檢索系s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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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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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日期：民國73年 07月 3 0日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日 

第 3 4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エ同意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 
特殊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 

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應經エ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エ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立法理由：
民國7 3年 0 7 月 3 0 日 第 3 4條

参照「工廠法」第九條訂定，為顧及部分勞エ尚在求學時期，無法每週晝夜更換工作 

時間，第一項特設但書規定，以利執行。

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1 日第 3 4條

一、為使各種型態之輪班勞エ均能受到本條規定之保障，將原條文第一項「晝夜」ニ 

字刪除。
ニ、原條文第二項規定「適當」之休息時間，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為明確相關規定 

使勞資雙方可資遵循，修正為「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三、增列第三項，給予勞方遵循本條規定排班之緩衝時間。

民國107年 0 1 月 3 1 日 第 3 4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資十::來源：司:去院:š S S í 彳栌索裂 ?í

第 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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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日期：民國73年 0 7月 3 0曰 

修正曰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日 

第 3 6條

勞エ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曰。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エ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ニ週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曰。
ニ、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エ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曰。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エ每ニ週内至少應有ニ 

曰之例假，每四週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エ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人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 
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エ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 
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内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ェ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ェ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 

關備查。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匯出時間：110/08/18 10:31

立法理由：
民國7 3年 0 7 月 3 0 日 第 3 6條

参照「工廠法」第十五條訂定。

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1 日第 3 6條

一、法定正常工作時間自ー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縮減為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後，為 
落實週休二日，並考量例假僅限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特殊原因始得出勤之 

嚴格規範，經衡平審酌勞資雙方權益，爰修正第一項規定，定明勞エ每七日應有 
之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另一日為休息曰。

ニ、配合現行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及修正條文第三十條之一有關ニ週、八週及四 

週彈性工作時間所定各項調整原則，増訂第二項規定，其中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定 
ニ週及八週彈性工作時間之例假仍維持每七日至少一日，僅休息日可彈性調整， 

惟例假及休息日之總數不減損；至第三款所定四週彈性工作時間之例假與現行第 
三十條之ー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相同，其例假與休息日亦可於例假及休息日總數不 

減損之前提下彈性調整。
三、為落實休息日應使勞ェ休息為原則，工作為例外，另考量休息日出勤之時數性質 

上屬延長工作時間，爰增訂第三項，定明除受到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之限制外 
，於核計是否超過一個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之四十六小時之時，亦併予列計，以 
避免勞ェ過勞（例如：勞ェ於休息日若僅工作ニ小時，依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第

等 i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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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規定，應列計延長工作時數為四小時，並併入一個月延長工作時間上限之四 
十六小時計算）。

四、依現行解釋，現行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勞エ工作時間者，不受同條第二項 
所定時數之限制，爰休息日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特殊情況使勞エ於休息日 

工作之時數，参照該解釋之意旨，於第三項但書明文規範。

民國107年 0 1 月 3 1 日 第 3 6條

照民進黨黨國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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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勞動基準法 

公布曰期：民國73年 0 7月 3 0日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 0 6月 1 0日 

第 4 9 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エ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エ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 

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ニ、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舎。

前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雇 
主與勞エ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エ作者 

，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エ作時，不適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立法理由：
民國7 3年 0 7 月 3 0 日 第 4 9條

一、因應經濟發展需要，對於夜間工作有條件之限制。

ニ、第一款乃係基於勞雇雙方之共同利益，有及時處置之必要。
三、 對於易於敗壞之原料或材料，第二款明定為免於業務之重大損失，得在夜間工作

c

四、 擔任管理技術之主管職務，其工作性質，較具繼續性，不宣中途停止，爰於第三 

款中定為得在夜間繼纘工作。
五、 第四款係遇對於特別事故發生，不宣放寬夜間工作之限制，因茲事體大，故定為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六、 第五款對於運輸、倉儲及通信業，訂為放寬限制之規定。

七、 第六款衛生福利及公用事業不需經體カ勞動工作，健康上可以顧慮之問題較少， 
故予放寬。

八、 對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仍應嚴禁深夜工作，俾其有較多之時間，可以休息 

或有較長時間可以照顧其新生嬰兒。

民國9 1年 1 2月 2 5 日 第 4 9條

一為促進職場上兩性之平等，有關女工夜間工作之條件：
(一）原條文第一項規定事茉單位申請女工夜間工作，需符合一定之條件者，始得為 

之。其中是否同意於夜間工作，事涉制度之實施，應有售體勞ェ之參與，是以 

，除維持現行ェ會同意之規定外，並將勞工同意修正為勞資會議同意。
(ニ ）原條文第一項規定實施晝夜三班制為女工夜間工作要件之一，惟此項規定已不 

合時宜，爰予删除。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匯出時間：110川8バ9 05:01

第 i 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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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雇主如符合所定要件，即可使女工於夜間工作，應毋須再經由主管機關核准。
(四） 為顧及女工於夜間工作之健康與安全，並順應國内經濟與社會之發展，爰配合 

修正雇主於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且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應提供 

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時，女工得於夜間工作。
ニ為明確規範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增列第二項明定其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及於末句後增列「但雇主與受雇者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於本 

法者，從其約定」。
三女工縱使已同意夜間工作，但如有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雇主仍不得強制其工作 

，爰增列第三項。

四原條文第三項有關情勢緊急係屬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情況，爰配合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第一項文字予以修正。另既屬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實無 

法符合第一項所定四件，並配合第一項修正，删除補報規定。

五有關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而須於夜間工作之補報規定，因已修正删除，有關エ 
資之發給及補休之規定，又已於第二十四條、第四十條予以明定，故不再另行規 
定 ，爰刪除原條文第四項規定。

六為落實憲法定母性保護之精神，原條文第二項對於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之特別保 
護應予维持，並移列為第五項。

資料來Я  :司法院法學資料：f ŕ 索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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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工
廠
檢
查
法j

、Г

鑛
場
法j

、
「
最
低h

資
法j

、
「
勞
動
契
約
法
」
審
議
廢
Jh
，
現

行

г

廠
礦

 

工
人
受
Ш

解
雇
辦
法j

則
由
院
予
以
Ш

止

。
」

三

、
抄
送
勞
動
基
準
法
革
案
既
說
明
各
ー
份
。

院

長

 

孫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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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

基

準

法

草

案

總

説

明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莫
不
重
視
勞
動
條
件
之
維
雜
，
勞h

權
益
之
保
護
。
我
國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二
條
、
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及
第
一
百
五
十
六
條
對

 

於
改
善
勞h
生

活

，
亦
明
定
爲
國
家
之
基
本
政
策
，
政
府
施
政
自
應
以
此
爲
準
繩
。
 

我
國
有
關
勞
動
基
準
之
立
法
，
散
見
於
工
廠
法
、
鑛
場
法
、
工
廠
檢
査
法
、
勞
エ
安
全
衞
生
法
、
職
工
福
利
金
條
例
及
某
本
エ
資
暫
行
辦
法
等

 

法

規

，
或
因
適
用
範
圍
過
於
狭
隘
，
或
因
所
定
勞
勐
條
件
有
欠
周
延
，
或
因
歷
時
已
久
不
能
適
應
當
前
狀
况
。
經
就
各
該
法
規
及
業
已
公
布
而
尙
未

 

施
行
之
最
低
エ
資
法
、
勞
動
契
約
法
等
切
實
加
以
檢
討
，
並
參
考
國
際
勞
エ
公
約
、
エ
業
先
進
國
家
勞
エ
立
法
，
衡
酌
我
國
當
前
勞
エ
狀
祝
擬
訂
勞

 

動
基
準
法
，
以
之
爲
勞
動
條
件
之
基
本
法
律
，
期
能
達
到
保
障
勞h

權

益

，
和
詣
勞
資
關
係
，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
建
立
現
代
化
國
家
之
目
的
。
本
法

 

施
行
後
，
原
有
之

「
工
廠
法
」

、г
н

廠
檢
査
法
」

、г

鑛
場
法
」

、
「
最
低
エ
資
法
」

、г

勞
動
契
約
法j

及

「
廠
礦
工
人
受
雇
解
雇
辧
法
」
均
 

可
廢
止

，
亦
符
合
簡
化
法
令
之
政
策
。

本
法
草
案
共
分г

總
則

j

、
「
勞
動
契
約

j

、「
H

資

j

、г
н

作
時
間
、
休

息

、
休
假
」
、
「
童H

、

女
工
」

、
「
退
休
」

、
「
災
害
補
償

 

j

、
「
技
術
生
」

、г
н

作
規
則j

、
「
監
督
與
檢
査j

、
「
罰
則
」

、
「
附
則
」
訃
十
ニ
章
八
十
五
條
，
其
要
點
如
次
：
 

1
、
關
於
本
法
名
稱
：
世
界
各
國
對
於
保
障
勞
エ
之
法
律
，
有
綜
合
立
法
者
，
有
分
別
立
法
者
。
操
綜
合
立
法
者
，
多
定
名
爲
勞
エ
法
：
探
分
別
立

 

法

者

，
則
依
其
內
容
而
異
其
名
稱
。
惟
關
於
勞
動
條
件
，
各
國
均
訂
有
最
低
標
準
*
以
利
執
行
。
日

本

、
韓
國
爲
分
別
立
法
國
家
，
稱
勞
動
條

 

件
之
法
律
爲г

勞
動
基
準
法
」

。
本
院
遵
照
貴
院
第
五
十
三
會
期
第
九
次
院
會
通
過
勞
エ
安
全
衞
生
法
時
之
附
帶
決
譏
，
將
本
法
定
名
爲г

 

勞
動
基
準
法
」

。

ニ

、
關
於
本
法
宗
旨
：
揭
示
本
法
之
宗
旨
，
俾
勞
屉
雙
方
共
體
ヵ
行
。
(
第
一
條
)

三

、
關
於
用
辭
之
定
議
：
闡

釋

「
勞
エ
」

、
「
届
上
」

、
「
エ
資
」

、
「
平
均
エ
資
」

、
「
审
業
坩
位
」

、
「
勞
動
契
約
」
之
含
義
，
以
杜
爭
議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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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第
二
條
〕

四

、
 
關
於
適
用
範
圍
：
我
國
以
^
^
定
保
護
勞
エ
勞
動
條
件
之
法
律
，
多
以
エ
廠
、
礮
場
之
勞
エ
爲
範
阐
。
近
年
由
於
經
濟
快
速
成
長
，
各
業
勞
エ

 

急
驟
壻
加
，
其
不
屬
廠
礦
範S

之
勞H

,
均
未
能
獲
得
公
平
之
保
護
。
爱
參
照
較
新
立
法
之
勞H

安
全
衞
生
法
第
四
條
所
列
各
業
納
入
木
法
，
 

以
擴
大
勞
エ
保
識
之
範
圍
。
(
第

_!條

〕

五

、
 
關
於
勞
動
契
約
：
基
於
勞
雇
雙
方
•中
等
精
神
並
嫌
顧
安
定
社
會
之
i

的

，
對
於
定
期
勞
動
芡
約
加
以
滴
當
之
限
制
0
¥:
明
定
終
止
弊
勅
契
約
fl 

先
期
預
告
，
未
依
規
定
期
間
預
告
者
，
應
給
付
預
告
期
間
之
エ
資
。
米
^
辦
失
業
保
險
前
，
脃
依
規
定
發
給
資
追
费
。
另
规
定
勞
№
雙
方
不
經

 

預
告
終
止
勞
動
契
約
之
條
件
。
(
第
九
條
承：

第
二
十
條
〕

六

、
 
關
於
エ
資
：
最
低
エ
資
法
雖
於
民
阈
ニ
十
五
年
問
公
布
，
迄
未
施
行
，
政
府
遷
啬
後
亦
#:
以
行
政
命
令
规
记
茁
本
丁
：資
之
計
筲
標
準
。
本
法
詳

列
エ
資
之
範
圍
，
並
明
定
屮
央
主
赞
機
岡
應
擬
定
莊
，本
エ
資
報
由
行
政
院
核
定
.，
ー
辰
主
不
按
期
給
付
丁
資
者
，
主
管
機
捫
得
限
期
令
其
給
付
；
34

雇
主
因
歇
業
或
宣
告
破
Æ

，
本
於
勞
動
契
約
所
嵇
欠
之
エ
資
米
滿
六
個
月
者
，
有
優
先
於
抵
押
權
受
撳
之
權
等
。
(
笫
ニ
十
ー
條
不
：第
ニ
十
九

條
) 

七

、
 
關
於
工
作
時
間
、
休

息

、
休
假■

 • 0
前
№
界
各
國
エ
時
標
準
多
以
每
日
八
小
時
爲
度
，
本
法
從
之
。
惟
爲
因
應
實
際
谣
要
，
得
將
其
週
內
一
日

之

正

常

.1'-
作
時
間
分
配
於
其
他
エ
作
日
；
因
天
災
、
半
變
或
季
節
、
換

班

、
準
備
等
原
闪
，
得
於
正
常
じ
作
時
間
以
外
延
長
エ
作
時
問
。
在
坑

內
エ
作
之
勞
エ
，
原
則
上
不
得
延
長
其
エ
作
時
間
。
涉
及
公
衆
生
活
或
其
他
特
殊
屯
業
，
得
調
整
其
:|:
作
呤
間
。
设
期
例
假
及
國
定
紀
念
日
應

 

予
休
假
，
連
續
服
務
滿
1
定
期
間
應
給
予
特
別
休
假
，
未
休
假

之

勞

_|;
卞
後
應
袖
給
休
息
並
加
給
：丄
資
。
(
第

--
十
條
至
笫
叫
十
：1:條

〕
 

八

、
 
關
於
章
エ
、
女
.し
：
京

エ

、
女

_1:
之
保
詖
，
削
於
安
全
衞
生
部
分
0
列
入
勞
エ
安
全
衞
生
法
，
一
般
保
渡
則
列
入
木
法
中
。
〔ぃ
前
我
國
國
民
義
 

務
敎
育
！
|延
長
爲
九
年
，
國
民
中
^
畢
柒
時
爲
屯
滿
十
五
歲
，
特
提
高
宽
:1:
最
低
エ
作
年
齡
爲
年
滿
十
；:7[
歲

，
以
資
№
<
!
:

。
丕
於
莆
エ
深
夜
エ

 

作
之
嚴
格
禁
止
，
女
工
夜
間
工
作
之
應
備
條
件
，
女
工
分
娩
前
後
之
適
當
照
應
，
均
爲
現
行
工
廠
法
及
有5

i

法
令
保
護
蛮H

、
女
エ
之
屯
奰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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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仍
予
納
入
。
(
第
四
十
四
條
至
五
十
二
條
)

九

、
關
於
退
休
：
豪
濟
省
政
府
訂
有
勞
エ
退
休
法
規
，
因
無
強
制
效
ヵ
，
績
效
未
彰
。
制
定
勞
エ
退
休
法
律
，
可
以
.妓
勵
エ
人
敬
業
安
位
，
保
障
其

 

老
年
生
活
，
本
法
以
之
列
爲
專
章
，
將
勞h

退
休
分
Й

請
退
休
與
強
制
退
休
兩
種
；
勞
エ
退
休
後
可
按
其
工
作
年
資
給
與
退
休
金
。
退
休
金
最

 

高
總
數
以
六
十
|
侗
基
數
爲
限
，
雇
主
一
次
發
給
退
休
金
有
困
難
時
，
得
報
經
主
管
機
_
核
定
後
分
期
給
付
。
(
笫
五
十
三
條
至
第
五
十
七
條

十

、
闘
於
災
害
補
償
ン
明
定
努
丁
；因
遭
遇
職
業
災
杳
而
致
傷
番
、
疾

病

、
殘
廢
或
死
亡
時
，
參
加
勞
エ
保
險
者
，
其
因
同
一
箏
故
領
取
勞
エ
保
險
之

 

職
業
傷
寄
補
償
费
或
職
業
病
補
償
费
時
，
雇
主
應
按
其
.中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加
給
酉
分
之
三
十
，
逾
一
年
未
座
癒
者
，
按
乍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加
給

 

百
分
之
五
十
，
但
以
一
年
爲
限
。
勞H

未
參
加
勞H

保
險
者
，
其
全
部
補
償
由
雇
主
負
擔
。
當
前
承
攬
作
業
在
營
雄
、
造

船

、
破
場
部
分
有
擴

 

展
趨
勢
，
特
規
定
祟
業
ж

位
應
與
承
攬
人
，
！$
次
承
攬
人
負
職
業
災
害
補
償
之
連
帶
貨
任
，
承
攬
人
或
中
間
承
攬
人
爲
災
喪
補
償
時
，
就
共
所
 

補
償
部
分
得
向
最
後
承
攬
人
求
償
。C

第
五
十
八
條
至
第
六
十
ニ
條
〕

十

ー

、
關
於
技
術
生
：
掙
徒
觀
念
陳
舊
，
不
足
以
發
揚
職
業
技
術
之
精
神
，
爰
更
名
爲
「
技
術
生
」

，
藉
以
提
高
靑
年
人
就
業
之
意
願
。
玆
參
照
丁
： 

廠

法

Г

學
徒
|_
之
有
關
規
定
，
納
入
本
法
中
*
釾
於
招
收
技
術
生
之
條
件
、
招
收
技
術
生
之
人
數
、
留
用
期
間
、
待
遇
均
作
詳
明
之
規
定
；
對
 

於
エ
時
、
休

息

、
休

假

、
童

エ

、
女
工
及
災
杏
補
償
等
亦
明
定
準
用
勞h

之
規
定
，
以
保
М
技
術
生
之
權
益
。
(
第
六
十
三
條
至
第
六
十
八
條

十

二

、
關
於
エ
作
規
則
：
明
定
エ
作
規
則
應
規
定
之
ポ
項
，
砣
應
公
開
揭
示
，
俾
勞
雇
雙
方
共
同
遵
守
執
行
。
(
第
六
十
九
條
、
第
七
十
條
〕

十

三

、
關
於
安
全
衞
生
與
福
利
：
勞
エ
之
安
全
衞
生
、
勞
エ
福
利
搣
於
勞
動
基
準
之
喟
項
，
我
國
雖
有
勞
エ
安
全
衞
生
法
、
破
場
安
全
法
及
職
エ
福

 

利
金
條
例
之
個
別
立
法
，
本
法
仍
於
總
則
第
八
條
中
敍
明
，
以
示
本
法
與
該
法
之
主
從
關
係
。
(
第
八
條
〕

十

四

、
關
於
監
督
與
檢
査
：
參
照
塊
行
エ
廠
檢
查
法
及
6
批
淮
之
國
際
エ
商
業
勞
エ
撿
査
公
約
與
實
際
廉
要
，
制
訂
第
十
章
蛇
督
與
檢
査
，
明
定
檢

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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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査
機
構
及
撿
查
人
員
之
權
貞
，
以
利
執
行
。
(
第
七
十
一
條
第
七
十
三
條
)

十

五

、
啞
於
沉
刟
：
本
法
對
於
違
反
本
法
規
定
之
丰
項
，
蜆
其
恬
節
輕
重
，
科
以
徙
刑
、
拘

役

、
剡

金

、
剀
鍰
等
處
分
。
第
十
ー
章
罰
則
所
定
，ド
由
 

刑
刑
度
較
日
本
、
韓
國
之
法
例
爲
低
。
罰
金
及
罰
鍰
額
度
亦
經
審
酌
我
國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情
况
，
逵
到
罰
得
其
當
之
p

的

。
對
於
法
人
之
代
表

 

人

、
法
人
或Ü

然
人
之
代
理
人
，
受
偏
人
或
其
他
從
業
人
貝
，
因
執
行
業
務
迤
Ш

本
法
之
規
定
，
除
依
本
章
之
規
定
處
剁
行
爲
人
外
，
對
該
法

 

人
或
，0
然
人
本
人
亦
科
以
各
該
條
所
定
罰
金
或
則
鈸
額
度
之
剖
鍰
，
以
加
強
法
人
及
代
理
權
授
與
人
之
贷
任
。
(
第
七
十
四
條
至
第
八
十
|
條

十

六

、
^
於
公
營
也
業
人
貝
身
分
之
認
定
：
公
營
寧
業
人
貝
贝
有
公
務
貝
及
努
エ
雙
重
身
分
者
，
爲
維
持
公
務
員
管
理
體
系
之
完
整
，
並
兼
顧
勞
エ
 

法
令
之
逾
用
，
特
規
定
公
務
負
具
有
勞
エ
身
分
者
有
釦
其
任
(
派

〕
兔

、
薪

资

、
獎

懲

、
退

休

、
撫
卹
及
保
險
(
含
職
業
災
害
〕
等
寧
项
，
應
 

適
用
公
務
負
法
令
之
規
定
，
其
餘
事
項
則
依
勞
エ
法
令
規
定
。
(
第
八
十
：
_.
條

〕

十

七

、
蒯
於
ヶ
法
授
榄
之
規
定
：
本
法
爲
勞
エ
之
主
要
立
法
，
所
渉
範
圍
甚
廣
，
非
訂
定
輔
助
法
規
，
無
以
利
執
行
，
爰
有
授
權
條
文
之
訂
定
。
(
 

第
八
十
ニ
條
、
第
八
十
四
條
〕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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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八
條
雇
主
因
歇
業
或
宣
告
破
産
，
本
於
勞
動
契
約
所
積
欠

 

之

h
資
未
滿
六
個
月
者
，
有
優
先
於
抵
押
權
受
償
之
權
。

第
二
十
九
條
事
業
單
位
於
營
業
年
度
終
了
結
箅
，
如
有
盈
餘
，
除
 

繳
納
稅
捐
彌
補
藤
損
及
提
列
股
息
、
公
辕
金
外
，
對
於
全
年
工
作

 

無
過
失
之
勞h

，
應
給
與
獎
金
或
分
配
紅
利
。

第

四

章

エ

作

時

問

、
休
ロ
|
、
休
似

 

第
三
十
條
勞

H

毎
日
正
常H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
毎
週H

 

作
總
時
歡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

前
項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
雇
主
經
エ
會
或
勞H

半
數
以
上
同
意

 

，
並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
得
將
其
週
內I

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
其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之
時
數
，
館
 

日
不
得
超
過
ニ
小
時
。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仍
以
四
十
八
小
時
爲
度

 

0

餍
主
應
置
備
勞
エ
簽
到
簿
或
出
勤
卡
逐
日
記
m

勞h

出
勤
情

 

形

，
此
項
薄
卡
應
保
存
一
年
。

第
一1

{十
一
條
在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之
勞
ェ
，
以
入
坑
ロ
時
起
至

 

出
坑
口
時
止
爲
工
作
時
間
。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不
能
巾
途
停
止
者
，
以
到
達
工
作
地
點

時
廢
日
，
緩
不
濟
急
，
生
活
迫
切
所
需
，
將
嚴
重
影
響
勞h

生

活

，
 

爰
明
定
主
管
機
關
得
限
期
令
其
給
付
。

一
、
參

照

「
勞
動
契
約
法
」
第
二
十
九
條
精
神
而
爲
訂
定
。

ニ

、
我
國
於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十
月
二
十一

一

曰
經
批
准
國
際
勞h

組
織

 

「
ェ
資
保
護
公
約
1—
茲
將
該
公
約
第
十
ー
條
規
定
納
ス
本
法
中

 

，
明
示
其
優
先
次
序
。

參

照

Г
Н

廠
法J

第
四
十
條
，
及
我S

H

商
界
習
憤
加
以
規
定

一
、
八
小
時
工
作
制
度
，
在
國
際
勞H

組
織
一
九
一
九
年
之
第
一
號

 

j

 

公

約

「
工
業
工
作
時
間
公
約J

及
一
九
二
〇
年

「
商
業
工
作
時

 

問
公
約J

均
有
規
定
。

「
工
廠
法
」
第
八
條
亦
予
援
用
。

ニ

、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
參
照
日
本
勞
動
基
準
法
規
定
雇
主
得
經H

會
 

一 

或
勞
エ
同
意
，
並
報
准
主
管
機
關
後
，
將
其
週
內
ー
日
正
常
エ

 

作
時
間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分
配
至
其
他
工
作
日
，
惟
對
於
每
日
所

 

分
配
之
工
作
時
數
及
毎
週
之
工
作
總
時
數
仍
作
適
當
之
限
制
。

І

三

、
簽
到
薄
或
出
勤
卡
爲
勞H

出
勤
之
重
要
紀
錄
，
故
定
其
保
管
年

 

I

 

限
爲
一
年c

在
坑
道
或
隧
道
內H

作

，
其
情
形
較
爲
特
殊
，
故
另
定
其H

作
 

時
間
之
計
算
標
準
。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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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〇 pc]
、 何 十  
取 有 九  
得 左 條  
エ 列  
會 情 女  
或 形 エ  
勞 之 不  
エ ー 得 
同 ， 於 
意 經 午 .  
並 主 後  
實 管 十  
施 機 時  
晝 關 至  
夜 核 翌  
三 准 Й  

班 者 六  
制 ， 時 
， 不 之  
安 在 時  
全 此 問  
衞 限 內  
生 。 エ 
設 作

第
。 И

八
條

萤
王
不
得
於
午
.後
八
時
至
翌
晨

之
時
問
內
エ
作

第 
不 四  
得 十  
エ 七
作 條
0

萤X
每
曰
之X
作
時
問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m
假
曰

第 
其 四  
監 十  
護 六  
人 條  
之
同 未  
意 滿  
書 十  
芨 六  
其 歲  
年 之  
齢 人  
之 受  
證 偏  
明 從  
文 事  
件 エ  
〇 作 

者

1
應Ш.
備

Ш
心 民 ®  
健 中 十  

前 康 學 五  
項 者 畢 條  
受 ， 隹 

翻 不 或 雇  
之 在 經 主  
入 此 主 不  
， 限 赞 得  
準 。 機 偏  
用 關 用  
童 認 未  
エ 定 滿  
保 其 十  m エ 五  
之 作 歲  
規 性 之  
定 質 人  
。 及 從  

環 事  
境 ：！： 
無 作  
礙 0 
其 但  
身 國

奔 第 因  
全 一 應  
。 款 經  

所 濟  
列 發  
爲 展  
夜 需  
間 要  
X  » 
作 對  
所 於  
應 夜  
具 間  
備 エ  
之 作  
條 作  
件 有  
， 條 
旨 #  
在 ：ž  

保 限  
護 制  
女 ° 
ェ

參
酌

ž
法

第

士

條
訂
定
0

舍 爲
確 保  
之 護  
規 民  
定 族
。 ä

苗
9

童
I

エ
作
應
予
限
制
9

爰
參
酌
國
際
公
約

主 修  
應 正  
置 エ 參  
備 業 照  
其 エ 民  
監 作 國  
護 兒 ニ  
人 童 十  
同 之 八  
意 僱 年  
書 用 十  
及 年 ニ  
證 齡 月  
明 公 二  
其 約 十  
年 1— 曰 
齢 第 批  
之 八 准  
文 條 之  
件 訂 國  
> 定 際  
以 ， 勞 
利 並 エ  
査 ’明 組  
核 定 織  
。 Ш —i

限 管 本 完  
制 機 法 成  
。 關 特 義 我  

Щ 規 務 國  
定 定 敎 義  
其 雇 育 務  
エ 主 ， 敎 
作 不 爲 育  
性 得 求 ， 
質 僱 與 業  
及 用 敎 經  
環 未 育 延  
境 滿 政 爲  
無 十 策 九  
礙 五 一 年  
其 歲 致 ， 
身 之 並 兒  
心 人 參 童  
健 從 照 六  
康 事 有 歲  
者 エ 關 入  
， 作 國 學  
得 ， 際 ， 
不 但 公 十  
受 經 約 五  
此 主 ， 歲

第
十
八

規
定

X

不
得
從
事
危
險
性
之
エ
作
0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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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完
#
及
備
有
女
工
宿
舍
或
有
交
通
工
具
接
送
者
。

ニ

、
硭
主
之
家
奶
密
。

三

、
 
丙
不
Ш

.技
制
及
預
兄
之
非
術
環
性
緊
急
事
故
干
擾
該
事
業
之

兀

常

エ

作1>!?
冏

者

。

四
、 、
生
掩
原
料
忒
材
利
从
於
敗
壊
，
爲
免
於
捎
失
必
斛
於
夜
間
エ

作
^

。

五

、
 
控
任
管
理
找
術
之
キ
；管
職
務
者
。

六

、
 
浬
^E

喊
繁
急
車
放
或
爲
函
家
經
濟
重
大
利
终
所
犯
兕
，
徴
 

得
有
£
:
勞
职
阐
骰
之
同
意
，
並
經
中
央
主
符
機
趴
核
准
者
。

七

、
 
旭
^

、
介
佔
及
汕
0
業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跑
核
定
者
。

八

、
 
.a
生
福
利
及
公
用
竿
業
不
忠
從
半
雕
力
勞
勋
者
。
 

前
项
何
趙
於
絍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エ
不
適
用
之
。

笫
ー
项
馆
三
款
怙
形
如
因
情
勢
緊
念
，
不
及
報
經
主
竹
機
關

核
准
^
^
得
ゼ
先
命
於
屮
伋
十
昨
不
：翌
烏
六
時
之
時
叫
内
從
书
：丄

作

，
於
翌
日
午
前
補
報
。

主
竹
機
趵
奵
於
前
採
之
補
報
，
認
與
規
定
不
介
，
應

-5;
令
補

 

給
相
^
之
休
息
'if
加
倍
彼
給
該
時
問
内
工
作
之
ェ
资
。

ニ
〇

ニ

、
第
二
款
對
居
主
萩
榀
作
除
外
之
規
定
因
其
閊
係
密
切
，
不
能
與

 

倔
用
之
勞H

同

視

C

三

、
 
第
三
款
乃
係
菡
於
勞
雇
雙
方
之
共
同
利
益
，
有
及
時
處
跤
之
必

 

耍

。

四

、
 
料
於
易
於
敗
壊
之
原
料
成
材
料
，
笫
四
款
明
定
爲
免
於
業
務
之

 

Ш

大
拟
失
，
得
在
夜
間
工
作
。

五

、
 
擔
任
管
理
技
術
之
主
竹
職
務
，
其
丁
：作
件
質
，
較
具
繼
結
性
，
 

不
宜
屮
途
停
止
，
兔
於
笫
五
款
中
^ІЙ

得
が
夜
間
繼
績
工
作
。

六

、
 
笫
六
款
係
遇
妁
於
特
別
屯
故
發
生
，
不
宜
放
宽
夜
間
エ
作
之
限

 

制

，
因
狄
卞
體
大
，
故
足
爲
應
經
中
央
主
竹
機
3
核

准

。

七

、
 
第
七
款
對
於
運
糨
、
食
储
及
通
^
業

，
訂
爲
放
寬
限
制
之
規
定

 

0

八

、
 
第
八
款
衔
生
：福
利
及
公
用
:^
業
不
忠
鹋
們
ヵ
叻
動
て
作
，
健
康
 

上
可
以
顧
應
之
問
题
較
少
，
故
：>了
放
灯
。

九

、
 
料
於
姙
娠
及
哺
乳
期
問
之
女
工
，
仍
應
做
«
深
夜H

作

，
俾
其
 

有
較
多
之
時
問
，
可
以
休
息
成
冇
蛟
畏
吐
間
可
以
照
顔
艿
新
生

 

ІЩ
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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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勞
動
基
準
法

单

^
行
政
院
原
草
案

暨

行
政
院
增
加
及
^
正
部
分
條
文
草
粒
條
文
對
照
表

審

査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章
總
 

則

(
修
正
)

第
二
條
本
法
用
辭
之
定
，義
如

左
：

一
、
勞
エ
：
謂
受
雇
主
偏
用
從
事
エ
作
狴
 

致
エ
Й
者

。

ニ

、
雇
主
：
誚
僱
用
勞
エ
之
事
業
主
、
事
 

業
經
營
之
.負
貴
人
或
代
表
事
業
主
處
理
 

有
關
勞
_н
事
務
之
人
。

三

、
-
エ

資

：-||
勞

エ

因

エ

作

而

獲

得

之

報

 

酬

。
包
括
ェ
資
、
薪
金
及
按
計f

、
計
 

日

、
計
片
、
計
件
以
現
金
或
實
物
等
方
 

式
給
付
之
獎
金
、
津
貼
及
其
他
任
何
名
 

義
之
經
常
性
給
與
均
屬
之
。

行

政

 

院

原

 

草

案

 

暨
行
政
院
增
加
及
修
正
部
分
條
文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同
 

上
)

第
一
條
爲
規
定
勞
勤
條
件
最
低
標
準
，
保
 

障
勞
エ
權
益
，
加
強
勞
雇
關
係
，
促
進
社
 

會
與
經
濟
發
展
，
特
制
定
本
法
，
太
法
未
 

規
定
者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

.
雇
主
與
勞H

所
訂
勞
泐
條
件
不
得
低
 

於
本
法
所
定
之
最
低
標
準
。

i

第
一

條

、

(
同
上
)

第
二
條
本
法
用
辭
之
定
義
如
左
：

I
、
勞H

:

謂
受
雇
主
僱
用
從
事
工
作
獲
 

致
エ
資
者
。

ニ

、
麗
主
：
fi
僱
用
勞H

之
事
業
主
、
事
 

業
經
營
之
負
责
入
或
代
表
事
業
主
處
理
 

有
關
勞H

事
務
之
人
。
 

• 

三

、
エ
資
••謂
勞H
因
工
作
而
獲
得
之
報
 

酬

。
包
括
ェ
資
、
薪
金
及
按
計
時
、
計
 

日

、
.計
件
以
現
金
或
實
物
等
方
式
給
付
 

之
獎
金
、
律
貼
及
其
他
任
何
名
_
之
經
 

常
性
給
與
均
屬
之
。

行
政
院
：

揭
橥
立
法
宗
锜
，
3Ž
辨
照
其
他
相
關
法
 

例
閫
明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N

規
 

定

，
以
資
周
全
。

一
、
行
政
院
：

閫
釋
本
法
名
詞
定
義
。

關
於
「
勞H

J

、f

雇
主
」
、
「
事
業
 

單
位
」
定
義
係
棼
照
勞
エ
安
全
衞
生
法
；

「
 

工
費
」
係
參
照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

「
 

平
均
工
費
」
係
參
酌
其
他
工
業
國
家
勞
エ
立
 

法

，
以
按
月
計
給
之
平
均H

資
爲
原
則
，
並
 

規
定
按
日
、
按
時
或
論
件
等
計
算H

資
之H

 

人

，
其
平
均
ェ
資
不
得
少
於
一
定
計
算
方
式
 

所
得
金
額
，
以
資
保
障
。

ニ

、
審
査
會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ニ
五



三

、
江
鵬
堅
、
費
希
平
、
劉
興
#

、
李
友
吉
 

四
位
委
員
聲
明
保
留
在
院
會
之
發
言
權

(
修

正

〕
 

•

第
二
十
九
條
事
業
軍
位
於
營
業
年
度
終
了

 

結
算
，
如
有
盈
餘
，
除
縦
納
脫
捐
彌
補
齬
 

損
及
提
列
股
息
、
公
®
金
外
，
對
於
全
年
 

エ
作
笼
無
過
失
之
勞
エ
，
應
紿
與
獎
金
或
 

分
配
紅
利
。

I
 I

 

-
 
I
 -
 

I
 

■
 

1
—
 1
1
 -
 

•
 »
 
1
 -
 

-
 
—
^
1
 
I
 

,
^
—
^
Ê
— -
 
-
 
-
 
■
 

I
 ■
 

•

第
四
章
工
作
時
間
、

休

息

、
休
假

(修
正
)

第
三
十
條
劈
エ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

-̂-
週
エ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

前
項
正
常
エ
^

間

，
》
主
經
エ
會
 

或
勞H

半
數
以
上
同
意
，
得
將
其
週
内
一
 

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
其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之
時
敷
，
毎
日
 

不
得
超
過
ニ
小
時
。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仍
 

以
四
十
八
小
時
爲
度
。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ェ
簽
到
溥
或
出
勤
十
 

逐
日
記
載
勞
ェ
出
勤
情
形
，
此
項
簿
卡
應
 

保
存
一
年
。

第
二
十
九
條
事
業
單
位
於
營
業
年
度
終
了

 

結
算
，
如
有
盈
餘
，
除
纖
納
稅
捐
彌
補
虧
 

損
及
提
列
股
息
、
公
積
金
外
，
對
於
全
年
 

工
作
無
過
失
之
勞H

 *
應
給
與
獎
金
或
分
 

配
紅
利
0

第
四
章
(同
上
)

第
三
十
條
勞

H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

前
項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
雇
主
經H

會
 

.

或
勞
エ
半
數
以
上
同
意
，
並
報
當
地
主
管
 

一 

機
■
核
備
後

，
得
將
其
週
內I

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
其
分
配
 

i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之
時
敷
，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ニ
小
時
。
毎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仍
以
四
十
八
 

小
時
爲
度
。

雇
主
應
置
備
勞
ェ
簽
到
簿
或
出
勤
卡
 

.逐
日
記
載
勞H

出
勤
情
形
，
此
項
簿
卡
應

一
一
、
行
政
院
：

i

 

參
照
「
工
廠
法
」
第
四
十
條
-
及
我
國
 

i

 H

商
界
習
慣
加
以
規
定
。
 

i

 

.1

一
、
審
查
會
：

文

字

修

正

-
。

—

«
.

行
政
院
：

㈠

八
小
時
工
作
制
度
，
在
國
際
勞H

組
 

織
一
九
一
九
年
之
第
一
號
公
約Г

Н

 

業
エ
作
時
間
公
約
|—
及
ー
九
ニ
〇
年
 

「
商
業
工
作
時
間
公
約
」
均
有
規
定
 

。
「
工
廠
法
」
第
八
條
亦
予
援
用
。

㈡

因
應
Ж
際
需
要
，
參
照
日
本
勞
動
基

.
準
法
規
定
雇
主
得
經
エ
會
或
勞
エ
同
 

意

，
並
報
准
主
管
機
關
後
，
將
其
週
 

丙
一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之
一
部
或
全
 

瓿
分
配
至
其
他
工
作
日
*
惟
對
於
每
 

日
所
分
配
之
工
恨
時
數
及
毎
週
之H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三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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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四
P

I  

保
存
一
年

c

修m

 

'

第
三
十
一
條
在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之
勞
 

.H

，
以
入
坑
口
時
起
至
出
坑
口
時
止
爲
エ
 

作
時
間
。
 

-

.■第
三
十i

條
在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之
勞
 

j
 

H

，
以
入
坑
口
時
起
至
出
坑
口
時
止
爲H

 

一
作
時
間
。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不
能
中
途
停
止
 

一 

者

，
以
到
達
工
作
地
點
時
起
至
離
開
工
作
 

一 

地
點
時
止
爲
工
作
時
間
。

作
總
時
數
仍
作
適
當
之
限
制
。

• 

㈢
簽
到
薄
或
出
勤
卡
爲
勞H

出
勤
之
重
. 

要
紀
錄
，
故
Æ
其
保
管
■年
限
爲
一
牟
， 

0

ニ

、
審
査
會
：

本
條
第
二
項
中
「
並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
之
規
定
，
不
僅
增
加
各
行
政
機
關
 

之
負
擔
，
亦
使
工
廠
工
作
有
所
躭
誤
，
爰
將
 

其
刪
除
。

三

、
江
M

堅

、
費
希
平
、
李
友
吉
、
劉
興
锋
 

、
謝
深
山
五
位
委
員
聲
明
保
留
在
院
會
 

之
發
言
權
。

一
、
行
政
院
：

在
坑
道
或
隧
道
內
工
作
，
其
情
形
較
爲
 

特
殊
，
故
另
宠
其
工
作
時
間
之
計
算
標
準
。
 

ニ
、
審
查
會
：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不
僅
有
欠
合
理
，
 

且
與
本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亦
似
有
矛
盾
之
 

處

，
爱
將
其
刪
除
。

三

、
許
委
員
勝
發
聲
明
保
留
在
院
會
之
發
言
 

權

0

第
三
十
二
條
因
季
節
之
關
係
或
因
換
班

、
：

第
三
十
二
條
(同
 

上
)

行
政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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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或
補
充
性
工
作
，
有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
雇
主
經H

會
或
 

勞H
同
意
，
並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後
 

得
將
第
三
Í

所
定
之
工
作
時
間
延
長
之
 

，
其
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
男
工
一
日
不
得
 

超
過
三
小
時
，
一
個
月
工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六
小
時
•，
女
工
一
日
不
得
超
過
 

ニ
小
睁
，
一
個
月
工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起
過
 

二
十
四
小
時
。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特
殊
行
業
 

，
雇
主
經
エ
會
或
勞
エ
同
意
，
前
項
工
作
 

時
間
每
日
得
延
長
至
四
小
時
，
但
其
工
作
 

總
時
數
男
工
毎
月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六
小
時
 

.，
女
工
毎
月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ニ
小
時0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必
須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工
作
者
，
雇
主
得
將
 

第
三
十
條
所
定
之
工
作
時
間
延
長
之
。
但
 

應
於
延
長
開
始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通
知H

 

會

。
無
エ
會
組
織
者
，
應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
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
雇
主
應
於
 

事
後
補
給
勞
ェ
以
適
當
之
休
息
。

在
坑
內
工
作
之
勞
ェ
，
其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延
長
，
但
以
監
視
爲
主
之
工
作
，
或

T

於

「
工
廠
法
」
第
十
條
原
定
，
天
災
 

、
事
變
、
季
節
之
原
因
外
，
增
列
換
 

班

、
準
備
、
補
充
性
工
作
，
亦
得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
以
資
因
應
。
現H

會
 

組
織
尙
未
能
普
遍
成
立
，
特
增
列
徵

-

得
勞
エ
同
意
之
規
定
，
以
便
處
理
。
 

爲
顧
及
勞
エ
健
康
，
明
定
男
工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一
日
不
超
遍
三
小
時
，
女

-
H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一
日
不
超
過
ニ
小
 

時

。

㈡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特
殊
行
業
 

.，
雇

主

經

H

會
或
勞H

同
意
者
，
得
 

再
予
延
長
之
。

㈢

天
災
、
事
變
情
况
危
急
，
爲
保
護
生
 

命

、
財
産
安
全
，
特
明
定
其
延
長
エ
 

.作
時
間
，
得
不
受
每
日
三
小
時
之
限
 

制

0

㈣
在
坑
內
之
工
作
，
具
有
危
險
性
'»
特
 

，規
定
除
有
特
別
情
形
外
，
其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延
長
。

㈤

憲
法
第
一
五
三
條
規
定
「.婦
女
兒
童
 

從
事
勞
動
者
，
應
按
其
年
齢
及
身
體
 

狀
態
，
予
以
特
別
之
保
護
」
對
於
女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H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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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四
ニ

有
前
項
所
定
之
情
形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條
所
列
事
業
，
除
製
造
 

業
及
曠
業
外
，
因
公
衆
之
生
活
便
利
或
其
 

他
特
殊
原
因
，
有
調
整
第
三
十
條
、
第
三
 

十
二
條
所
定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及
延
長H

 

作
時
間
之
必
要
者
，
得
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及
ェ
會
，
就
必
 

要
之
限
度
內
以
命
令
調
整
之
。

第
三
十
三
條
(同
 

上
〕

第
三
十
四
條
勞

H

エ
_作
採
晝
夜
輪
班
制
者
 

，
其
ェ
作
班
次
每
週
更
換
一
次
。
但
經
勞
 

.H

同
意
者
不
在
此
限
。

依
前
項
更
換
班
次
時
，
應
給
予
適
當
 

之
休
息
時
間
。

第
三
十
四
條
(同
 

上
〕

第
.三
十
五
條
勞
エ
繼
續
工
作
四
小
時
，
至
 

少
應
有
三
十
分
鐘
之
休
息
。
但
資
行
輪
班
 

制
或
其
工
作
有
連
續
性
或
緊
急
性
者

，
雇
 

主
得
在
工
作
時
間
內
另
行
調
配
其
休
息
時
 

間

。

第
三
十
五
條
(同

H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
爰
作
較
嚴
格
之
 

限
制
。

一
、
江
鵬
堅
〈
費
希
平
ニ
位
委
負
聲
明
—
涩
 

在
院
會
之
發
言
權
。

行
政
院
：

對
於
與
公
衆
生
活
便
利
有
關
或
其
他
有
 

特
殊
原
因
之
勞
ェ
，
其
作
息
時
間
得
由
主
管
 

機
關
會
商
目
的
事
業
機
關
及
ェ
會
，
另
以
命
 

令
作
適
當
之
安
排
，
以
資
調
節
。

行
政
院
：
 

：

參
照

Г
H

廠
法
」
第
九
條
訂
定
，
爲
Ш 

及
部
分
勞H

尙
在
求
學
時
期
，
無
法
毎
週
!t 

夜
更
换
工
作
時
間
，
第
一
項
特
設
但
書
規
定
 

*
以
利
執
行
。

行
政
院
：

㈠

「
工
廠
法
」
第
十
四
條
原
定
爲
每
Ш 

績
工
作
五
小
時
，
至
少
應
有
三
十
分
 

鐘
之
休
息
，
敕
爲
便
於
管
理
.
.,
特
將
 

其
毎
日
工
作
八
小
時
平
均
分
爲
兩
個
 

Jt
次

，
每
工
作
四
小
時
休
息
三
十
分



第
三
十
六
條
勞

H

每
七
日
中
至
少
應
有
一
 

日
之
木
息
，
作
爲
例
假
。

第
三
十
七
條
紀
念
日
、
勞
動
節
日
及
其
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應
放
假
之
日
，
均

第
三
十
八
條
勞

H

在
同
一
雇
主
或
事
業
單
 

位
繼
繽
工
作
滿
一
定
期
間
者
，
每
年
應
依
 

左
列
規
定
給
予
特
別
休
假
：

一
、I

年
以
上
三
年
未
滿
者
七
日
。

ニ

、
三
年
以
上
五
年
未
滿
者
十
日
。

•

三

、
 
五
年
以
上
十
年
未
滿
者
十
四
日
。

四

、
 
十
年
以
上
者
，
每
一
年
加
給
一
日
.，
 

加
至
三
十
日
爲
止
。

第
三
十
六
條
(同
 

上
)

第
三
十

七

條
(同
 

上
)

第
三
十
八
條
(同
 

上
)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三
十
六
條
所
定
之
例
假
、-
，第
三
十
九
條
(固

 
a

ご
 

第
三
十
七
條
所
定
之
休
假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所
定
之
特
別
休
傲
，H

資
應
由
雇
主
照
給
 

。
雇
主
經
徵
得
勞H

同
意
於
休
假
日H

作
一
 

者

，H

資
應
加
倍
發
給
。
因
季
節
性
關
係

鐘
-。

㈡

「輪
班
制

J

及
有
連
績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工
作
另
作
較
具
體
之
彈
性
規
定
，
 

以
符
實
際
需
要
。

行
政
院
：

參

照Г
Н

廠
法
」
第
十
五
條
訂
定

-
 

■
 
I 
I 

■
■
■
 
— 
1
_ 

ニ■ 

1 

I 
n
^
l
^
i 
-
 

I 

4

1

1

ь

行
政
院
：

參

照

「H

廒
法J

第
十
六
條
訂
定

行
政
^
:

參
照
「
工
廠
法J

第
十
七
條
訂
定

行政院

-:
;

.■
,

H
參

照

「
工
廠
法
」
.第
十
八
條
訂
定
。
 

㈡
休
假
及
季
節
趕H

，
應
加
倍
發
給H

 

資

0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叶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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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四
四

竿
他四

I  士當ニ
事條
由
得勞

S  š

，婚
請 、
假喪 
應 、 
給疾 
之 é  

假或 
期其

第
四
士

m
へ

同
x

上

者 由 и  

，不十
雇•能ニ 
主接條

U m
強常工 
制ェ因 
其作健 
エ時康  
作間或  
。以其 

外他 
之正 
エ當 
作理

事

由條管四  
雇 所 機 十  
主 定關一  
加 之 認 條  
倍特有  
發 別 必 公  
給 休 要 用  
。假時事  

〇, ，，業 
假得之  
期停勞  
內止エ 
之 第 ， 
エ三當  
資十地  
應八主

第

核西 ，假•第雇四 
備小 並期三主十.  
。時 前 應 ，十認條， 
' 內 項 於 但 六 有 . .  

詳停事停條繼因 .  
述 止 後 止 至 績 天 -  
理 勞補候  第エ災 
由 エ 假 期 三 作 、 
報 假 休 之 十 之 事  
請 期 息 エ 八 必 變  
當 應 。資 條 要 或  
地於 應 所 時 突  
主事 加 定 ，發 
管.後 倍 勞 得 事  
機ニ 發 エ 停 件  
關 十 • 給 之 止 ，

エ有 
作趕 
者工 
. ，必 
亦要 
同 ， 
。經 

勞 
エ
或
エ
會
ill

意
照
常

第
四
十

І

同

上
り

第 
• 四 

十

條

同

. 上

第
四
十.
條

へ

同

上

行
®:'
院

：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
勞
ェ
放
 

棄
假
耻
，
繼
績
工
作
，
雇
主
應
加
倍
發
給
ェ
 

資

，
以
資
補
償
。
並
應
於
事
後
補
膜
休
息
，
 

俾
勞H

有
調
節
身
心
，
恢
復
疲
勞
之
機
會
。

行
政
院
：

.

公
用
事
業
，
關
係
大
衆
生
活
之
便
利
，
 

本
法
特
規
定
主
管
機
關
認
爲
必
要
時
.，
無
須
 

徵
得H

會
或
勞H

同
意
，
可
逕
行
停
止
其
特
 

別
休
假
，
但
應
加
倍
發
給
其
假
期
內
之H

資

行
政
院
：

本
法
所
定
得
延
長
工
作
之
時
間
，
有
非
 

體
弱
カ
褎
之
勞H

所
能
負
擔
者
，
特
定
本
條
 

以
示
限
制
。

行
政
院
：
 

.

 

.

.

.

有
關
勞H

請
假
，
歷
年
来
，
均
由
各
機



及
亊
假
以
外
期
間
內H

資
給
付
之
最
低
標
： 

準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第
五
章
童

H
、女
工

第
五
章
(同
 

上
〕

第
四
十
四
條
十
五
歲
以
上
未
滿
十
六
歲
之
“
第

四

十

四

條

c

同
 

受
僱
從
事
工
作
者
，
爲
童H
。
 

一
 

童H

不
得
從
事
繁
重
及
危
險
性
之H

 

作

。

- 

一

上

)丨

第
四
十
五
條
雇
主
不
得
僱
用
未
滿
十
五
歲

 

之
人
從
事
工
作
。
但
國
民
中
學
畢
業
或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其
工
作
性
質
及
環
境
無
礙
 

其
身
心
健
康
者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受
僱
之
人
-
準
用
童H

保
護
之

第
四
十
五
條
.
(
同
 

上

)

關
以
命
令
行
之
，
無
法
律
依
據
，
致
多
糾
紛
 

，
茲
特
於
本
法
中
加
以
規
定
，
並
授
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另
定
請
假
應
铪
之
假
期
及
事
假
以
 

外
期
間
內
ェ
資
給
付
之
最
低
標
準
，
以
資
遵
 

循

0

行
政
院
：

㈠

「
工
廠
法
」
第
五
條
以
未
滿
十
四
歲
 

之
男
女
，
不
得
僱
用
爲
工
人
，
效
配
 

.

合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之
年
齢
，
將
可
以
 

僱
用
爲
工
人
之
年
齡
酌
予
提
高
，
並
 

以
作
爲
童H

之
法
定
年
齡
，
以
便
管
. 

理

？
 

.

㈡
參

照「
H

廠
法
」
第
六
條
、
第
七
條
 

及

「
勞H

安
全
衞
生
法J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童H

不
得
從
事
危
險
性
之
工
作

行
政
院
：

我
國
義
務
教
育
，
業
經
延
爲
九
年
，
兒
 

童
六
歲
入
學
，
十
五
歲
完
成
義
務
教
育
，
爲
 

求
與
敎
育
政
策
一
致
並
參
照
有
關
國
際
公
約
 

，
本
■法
特
規
定
雇
主
不
得
僱
用
未
滿
十
五
歲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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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I

期
院
會
紀
錄

.

四
六

規
定

'V/

(
修
5

 

——

第
四
十
六
條
未
滿
十
六
歲
之
人
受
僱
從
事

ェ
作
者
-
雇
主
酿
鼪
€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書
及
其
年
齢
之
證
明
文
件
。

第
四
十
六
條
未
滿
十
六
歲
之
人
受
僱
從
事
 

工
作
者
，
雇
主
應
置
備
其
監
護
人
之
同
意
 

書
及
其
年
齡
之
證
明
文
件
。

第
四
十

七
條
童

H

毎
日
之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
例
假
日
不
得И

作

。

第
四
十

七
條
(同
 

上
)

之
人
從
事
エ
作
，
但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厲
エ

 

作
性
質
及
環
境
無
礙
其
身
心
健
康
者
，
得
不
 

受
此
限
制
。
 

■ 
:
 ,

 

•
’

第
四
十
八
條
童
ェ
不
得
於
午
後
八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

第
四
十
八
條
(同
 

上
)

一
、
行
政
院
：

參
照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批
 

准
之
國
際
勞H

組
織
「
修
正
工
業
工
作
兒
童
 

之
偏
用
年
齢
公
約J

第
八
條
訂
定
1
並
明
定
 

雇
主
應
慑
備
其
監
議
人
同
意
書
及
®
明
其
年
 

齡
之
文
件
，
以
利
査
核
。

ニ
、
審
査
會
：

依
民
法
之
規
定
，
將

「
監
護
人
」
修
正
 

爲

Г

法
定
代
理
人J

 U

 

.

.

.

行
政
院
：
 

.

爲
保
護
民
族
幼
苗
，
童
ェ
工
作
應
予
限
 

制
，
爰
參
酌
國
際
公
約
，
作
明
確
之
規
定
。

行
政
院
：

參
酌Г

 

H

廠
法J

第
士

 

1

條
訂
定
。
.

c

 修
一
^
)

第
四
十
九
條
女
工
不
得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Ä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
但
經
取
得
ェ
會
 

或
勞
ェ
同
意
，
並
實
施
畫
夜
三
班
制
，
安
 

全
衞
生
設
施
完
善
及
備
，有
女
工
宿
舍
或
有

第
四
十
九
條
女
工
不
得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
但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不
在
此
限

行
政
院
：

因
應
經
濟
發
展
需
要
，
對
於
夜
間
工
作
 

有
條
件
之
虺
制
。

㈠
第
一
款
所
列
爲
夜
間
工
作
所
應
具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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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
通
Н
Д

接
送
且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ー
經
主
 

一 

管
機
関
核
准
者
不
在
此
限
：

I

 

一
、
因
不
能
控
制
及
预
見
之
非
循
環
性
緊
 

急
事
故
干
掇
該
事
業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I

者

。

j  

ニ

、
生
産
原
料
或
村
料
易
於
敗
壤
，
爲
免
 

I  

於
損
先
必
須
於
夜
間
工
作
者
。
 

j

 

三

、
擔
任
管
理
技
術
之
主
管
職
務
者
。

四

、
 
避
有
國
家
緊
急
事
故
或
爲
國
家
經
濟
.

一 

重
大
利
益
所
裔
要
，
徵
得
有
關
勞
雇
國

 

j  

礎
之
同
意
，
並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I

者

。

五

、
 
運
輸
、
食
儲
及
通
信
業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者
。

. 

六

、
衞
生
福
利
及
公
用
事
業
不
需
從
事
體
 

カ
勞
動
者
。
 

.

.
前
項
但
書
於
姙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H

不
適
用
之
。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情
形
如
因
情
勢
緊
急
 

，
不
及
報
經
主
管
擻
關
核
准
者
，
得
逕
先

一
、
取
得
エ
會
或
勞
エ
同
意
並
實
施
晝
夜
 

三
班
制
，
安
全
衞
生
設
施
完
善
及
備
有
 

女
工
宿
舎
或
有
交
通
工
具
接
送
者
。

ニ

、
雇
主
之
家
屬
者
。

三

、
 
因
不
能
控
制
及
預
見
之
非
循
環
性
緊
 

急
事
故
干
癍
該
事
業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

.

四

、
 
生
産
原
料
或
材
料
易
於
敗
壤
，
爲
免
 

於
損
失
必
須
於
夜
間h

作
者
。

五

、
 
擔
任
管
理
技
術
之
主
管
職
務
者
。

六

、
 
遇
有
画
家
緊
急
事
故
或
爲
國
家
經
濟
 

重
大
利
益
所
需
要
，
徵
得
有
關
勞
雇
圃
 

體
之
同
翯
，
並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七

、
 
運
輸
、
倉
儲
及
通
信
業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厢
孩
定
者
。

八

、
 
衞
生
福
利
及
公
用
事
業
不
需
從
事
體
 

カ
勞
動
者
。

前
項
但
書
於
姙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ェ
不
適
用
之
。

之
條
件
，
旨
在
保
護
女
工
之
安
全
。

：

㈡

第
二
款
對
雇
主
家
屬
作
除
外
之
規
定
 

因
其
關
係
密
切
，
不
能
與
雇
用
之
勞
 

エ
同
視0

㈢

第
三
款
乃
係
基
於
勞
雇
雙
方
之
共
同
 

利
益
，
有
及
時
處
置
之
必
要
。

И
對
於
易
於
敗
壤
之
原
料
或
材
料
，
第
 

四
款
明
定
爲
免
於
業
務
之
重
大
損
失
 

，
得
在
夜
閭
工
作
。

㈤

擔
任
管
理
技
術
之
主
管
職
務
，
其
エ
 

作
性
質
，
較
具
繼
績
性
.
不
宜
中
途
 

停
止
，
爱
於
第
五
款
中
定
爲
得
在
夜
 

間
繼
續
工
作
。

㈥

第
六
款
係
遇
對
於
特
別
事
故
發
生
，

不
宜
放
寬
夜
間
工
作
之
限
制
，
因
效
 

事
體
大
，
故
定
爲
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㈦
第
七
款
對
於
運
輸
、
倉
儲
及
通
信
業
 

，
訂
爲
放
寬
限
制
之
規
定
。

㈧
第
八
款
衞
生
福
利
及
公
用
事
業
不
需：

四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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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一
期
、院
.會
紀
錄

命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從
 

事
工
作
，
於
翌
日
午
前
補
報
。
.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前
項
之
補
報
，
認
與
 

i

【規
定
不
含
，
應
责
令
補
給
相
當
之
休
息
並
 

加
倍
發
給
該
時
間
內
工
作
之H

資

。
、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情
形
如
因
情
勢
緊
急
 

，
不
及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得
逕
先
 

命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從
 

事
工
作
，
於
翌
日
午
前
補
報
。

主
管
機
_
對
於
前
項
之
補
報
，
認
與
 

規
定
不
合
，
應
責
令
補
給
相
當
之
休
息
並
 

加
倍
發
給
該
時
間
內
工
作
之
工
費
。

四
八

經
體
ヵ
勞
動
工
作
，
健
康
上
可
以
顧•

 

慮
之
問
題
較
少
，
故
予
放
寛
。

. 

㈨
對
於
姙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工
，
仍
 

.應
嚴
禁
深
夜
工
作
，
俾
其
有
較
多
之
 

-

.
 

時
間
，
可
以
休
息
或
有
較
長
時
間
可
 

以
照
顧
其
新
生
嬰
兒
。

I

ニ

、審
查
會
：

本
№
係
對
夜
間
エ
作
之
條
件
限
制
。
惟

. 

!

其

第

I

款
之
規
定
亦
應
爲
其
餘
三
至
八
款
情
 

祝
於
夜
間
工
作
所
須
具
備
之
條
.#
，
爰
將
其
 

移
列
於
前
文
之
內
。
又
其
第
二
款
「
雇

主

之

.

 

.~
家
屬
者
.。
」
因
其
與
雇
主
關
係
密
切
，
似
無
 

,
受
修
正
後
第
一
項
前
文
所
诞
定
條
'#
限
制
之
 

必
要
，
爱
勝
Д

刪
除
。
原
第
三
款
改
爲
第I  

款

，
以
下
款
次
依
序
遞
改
。
同
時
甘
於
第
一
 

項
各
款
款
次
之
變
更
，
經
將
第
三
項
.中

之

「

第
一
項
第
三
款J

修
正
爲
「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三

、
江
1|
堅

、
費
希
平
ニ
位
委
員
聲
明
保
留
.

在
院
會
之
發
言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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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ニ

1 0 9年度憲三字第3 5 號聲請案補充資料

蔡 大 法 官 焖 燉 提 供

2021. 8.11

日 本 企 業 ェ 會 強 制 入 會 之 union s h o p制 度

( 西 谷 敏 ，勞 傲 法 ，4 6 5 頁 以 下 節 譯 ）

日 本 ェ 會 係 以 任 意 加 入 為 基 礎 之 勞 ェ 自 發 性 結 社 ，但 是  

一 旦 結 成 之 ェ 會 後 ，則 以 各 式 各 樣 之 態 樣 ，強 制 其 他 勞 ェ 加  

入 ェ 會 組 織 。典 型 上 有 closed s h o p及 union s h o p，均 是 透  

過 與 雇 主 之 協 定 （圑 體 協 約 ），以 ェ 會 會 員 作 為 員 ェ 之 條 件 。 

closed s h o p係 指 雇 用 時 從 ェ 會 會 員 中 雇 用 ，如 從 ェ 會 退 出  

或 除 名 時 ，課 予 雇 主 有 解 雇 之 義 務 。union s h o p係 承 認 雇 主  

於 雇 用 時 有 É 由 ，但 是 受 僱 用 後 未 加 入 ェ 會 、從 ェ 會 退 出 或  

被 除 名 時 ，課 予 雇 主 有 義 務 解 雇 該 員 ェ 。closed shop — 般  

是 以 產 業 別 等 跨 企 業 之 ェ 會 為 前 提 而 採 用 之 方 式 ，所 以 曰 本  

完 全 未 普 及 ，日 本 係 以 union s h o p作 為 組 織 強 制 加 入 之 主  

要 型 態 。

日 本 ニ 戰 後 陸 續 成 立 之 ェ 會 ，係 以 強 化 組 織 安 定 與 強 化  

控 制 為 目 的 ，要 求 雇 主 要 締 結 union s h o p協 定 。一 開 始 有 反  

對 之 雇 主 ，但 是 理 解 其 有 效 性 後 ，此 制 度 急 速 普 及 化 ，在 2 0 0 6  

年 締 結 團 體 協 約 的 ェ 會 中 ，有 64. 2 % 採 用 此 ー 制 度 （越 大 規  

模 之 ェ 會 其 普 及 率 越 高 ），正 職 員 ェ 幾 乎 全 部 加 盟 ，此 有 助 於  

ェ 會 之 安 定 與 確 立 協 調 的 勞 資 關 係 。

強制加入組織之合憲性？ （西 谷 敏 ，勞 働 法 ，4 6 6 頁 ）

51



在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透 過 closed s h o p及 union s h o p等 之  

強 制 加 入 組 織 ，作 為 侵 害 結 社 自 由 或 勤 勞 權 利 （工 作 櫂 ） 而 

有 違 法 ，一 般 嚴 格 限 制 之 。但 是 日 本 判 例 及 通 說 認 為 憲 法 第  

2 8 條 的 團 結 權 ，包 含 透 過 union s h o p強 制 加 入 之 權 利 ，原 

則 上 肯 認 其 適 法 性 。因 union s h o p而 被 解 雇 之 勞 ェ ，不 該 當  

於 濫 用 解 雇 。其 一 背 景 係 來 自 於 日 本 獨 特 的 集 團 主 義 之 想 法 ， 

以 及 基 於 此 的 團 結 權 理 解 ，更 進 一 歩 ，union s h o p係 具 備 員  

ェ 代 表 特 質 之 企 業 ェ 會 的 存 立 與 勞 資 關 係 之 現 實 上 判 斷 。

得 以 締 結 此 種 union s h o p係 因 事 業 場 或 企 業 有 過 半 數  

勞 ェ 組 成 之 ェ 會 。因 為 少 數 勞 ェ 組 成 之 ェ 會 要 與 雇 主 訂 定 此  

種 協 定 ，要 強 制 多 數 之 勞 ェ 加 入 ェ 會 ，是 非 常 不 合 理 的 。曰 

本 採 用 此 種 協 約 制 度 之 法 律 根 據 可 從 日 本 「勞 動 組 合 法 （ェ 

會 法 ）」 第 7 條 （關 於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之 規 定 ） 第 1 款 但 書 規  

定 ，「… 但 ェ 會 係 代 表 過 半 數 受 雇 於 特 定 事 業 單 位 之 勞 ェ 時 ，

其 締 結 該 勞 ェ 以 該 ェ 會 之 會 員 作 為 雇 用 條 件 之 團 體 協 約 ，則 

不 妨 礙 之 。」 由 此 ー 規 定 可 推 定 日 本 認 為 在 符 合 此 規 定 要 件  

( 過 半 數 勞 ェ 加 入 之 ェ 會 ）而 締 結 之 union s h o p，並 非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參 照 西 谷 敏 ，勞 働 法 ，4 6 7 頁 ，日 本 評 論 社 ，2008 

年 1 2 月 2 0 曰 ）

主 要 參 考 ：西 谷 敏 ，勞 働 法 ，日 本 評 論 社 ，2 0 0 8 年 1 2 月 

2 0 日



釋字笫六八五貌解釋協同意見書

大 法 官 林 錢 堯 提 出

許宗カ加入

本 文 僅 就 解 釋 文 及 解 釋 理 由 書 所 涉 有 關 「系爭財政部函釋之  

法 性 質 與 適 用 範 圍 」與 租 稅 罰 中 可 能 「以無期待可能性作為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之 情 形 ，表 示 意 見 如 下 ：

一 、 酺於系爭財政部函釋之法性質舆適用範固ー該函释係一 

種適用法律（涵攝作用）之 「判断基準 J ，可歸類為行政輊 

序法笫159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其適用有一定範圃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5 9條 規 定 行 政 規 則 之 定 義 及 其 種 類 ，並 

將 行 政 規 則 區 分 為 二 大 類 ：即 該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規 定 「關於 

機 關 内 部 之 組 織 、事 務 之 分 配 、業 務 處 理 方 式 、人事管理等 

一 般 性 規 定 」，及 第 2 款 規 定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  

解 釋 法 令 、認 定 事 實 及 行 使 裁 量 權 ，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  

裁 量 基 準 」。前 者 屬 内 部 秩 序 之 規 定 ，後 者 涉 及 行 政 行 為 。 

此 外 ，理 論 上 尚 有 「判 斷 基 準 」、「給 付 基 準 」、「指 導 基 準 」 

等 行 政 規 則 ，因 涉 及 行 政 行 為 ，可 歸 類 為 後 者 。其 中 ，所謂 

「判 斷 基 準 」，係 規 定 如 何 認 定 事 實 、如 何 於 具 體 個 案 判 斷  

某 具 體 事 實 是 否 符 合 某 一 法 定 要 件 （含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此 

即 涵 攝 作 用 ），俾 求 精 確 一 致 。對 於 法 律 要 件 之 適 用 ，除為 

解 決 法 規 解 釋 上 疑 義 而 有 解 釋 性 行 政 規 則 外 ，有時涉及於具  

體 個 案 如 何 判 斷 之 問 題 ，而為免不 同 機 關 或 對 不 同 案 件 有 判



斷 分 歧 之 情 形 ，有 訂 定 「判 斷 基 準 」之 必 要 ，此 類 「判 斷 基  

準 」 亦 可 與 「解 釋 性 規 定 」 或 「裁 量 基 準 」 同 視 ，為 一 種 行  

政 規 則 。

如 多 数 意 見 所 指 出 ，系 爭 財 政 部 函 釋 （即 財 政 部 9 1 年 6 

月 2 1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9 1 0 4 5 3 9 0 2 號 函 ）係 闡 釋 營 業 人 若 自 己  

銷 售 貨 物 ，其 銷 售 所 得 之 代 價 亦 由 該 營 業 人 É 行 向 買 受 人 收  

取 ，即 為 該 營 業 人 「將 貨 物 之 所 有 權 移 轉 與 他 人 ，以 取 得 代  

價 」，而 屬 該 項 營 業 行 為 之 銷 售 貨 物 人 ，其 合 作 店 並 未 參 與  

該 營 業 人 將 貨 物 之 所 有 權 移 轉 與 他 人 ，以 取 得 代 價 之 營 業 行  

為 ，自 非 該 項 營 業 行 為 之 銷 售 貨 物 人 ，依 營 業 稅 法 第 2 條 第  

1 款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3 2 條 第 1 項 前 段 之 規 定 ，應 由 銷 售  

貨 物 之 營 業 人 開 立 統 一 發 票 ，交 付 買 受 人 等 語 。準 此 ，系爭 

財 政 部 函 釋 係 為 執 行 上 開 營 業 稅 法 有 關 應 由 何 人 開 立 統 一  

發 票 之 規 定 ，即 依 法 律 判 斷 何 人 係 開 立 統 一 發 票 之 法 定 義 務  

人 ，並 期 各 執 行 機 關 有 一 致 作 法 ，乃 為 函 釋 之 「判 斷 基 準 」； 

且 依 其 意 旨 ，係 以 經 認 定 「營 業 人 係 É 己 銷 售 貨 物 、自行向 

買 受 人 收 款 」之 事 實 為 基 礎 （至 該 事 實 之 認 定 ，應 依 證 據 並  

符 合 論 理 法 則 與 經 驗 法 則 ，É 不 待 言 ），始 判 斷 應 由 該 營 業  

人 開 立 統 一 發 票 交 付 買 受 人 。從 而 ，在 上 述 意 義 下 ，始 認 系  

爭 財 政 部 函 釋 不 違 憲 。因 此 ，系 爭 財 政 部 函 釋 應 僅 適 用 於 「營 

業 人 係 自 己 銷 售 貨 物 、自 行 向 買 受 人 收 款 」之 事 實 類 型 ，至 

於 其 他 事 實 類 型 應 由 何 人 開 立 統 一 發 票 ，並 非 系 爭 財 政 部 函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仍 應 回 歸 營 業 稅 法 有 關 規 定 作 符 合 憲 法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

ニ 、關於以無期待可能性作為阻卻贵任事由 

(一）租稅罰為行政罰之一種，除法律有特別规定外，應適 

用行政罰法及其相關法理

租 稅 罰 ，不 論 是 行 為 罰 或 漏 稅 罰 ，均 是 行 政 罰 之 一 種 ， 

故 除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應 適 用 行 政 罰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理 （行 

政 罰 法 第 1 條 參 照 ）。詳 言 之 ，適 用 租 稅 罰 規 定 處 罰 違 反 租  

稅 法 上 義 務 之 人 民 時 ，除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仍應按行政罰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理 所 建 構 之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性 、違 法 性 （含有 

無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有 責 性 （含 有 無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1 2三個階 

段 分 別 檢 驗 ，確 認 已 具 備 無 誤 後 ，方 得 處 罰 。而 其 處 罰 ，除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亦 應 遵 循 行 政 罰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理 有 關 規  

定 。

(ニ）無期待可能性可作為阻卻贵任事由

如 同 刑 法 之 適 用 へ 於 行 政 罰 領 域 内 ，行 為 人 如 欠 缺 期  

待 可 能 性 ，亦 可 構 成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 （ E n tsch u ld igu n gsgr  

u nde) 3。亦 即 雖 認 定 行 為 人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亦 具 備 責 任 能 力 ，

1 「有責性」こ詞，刑法學說或以「罪責」取代，亦有學者以「可非難性」稱之。 
本文於此選擇以「有責性」為論述，合先敘明。
2 例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06號刑事判決：「行為人受不法之強暴、 

脅迫而實行犯罪行為，倘無期待可能性，依學者通説，固應阻卻責任，惟仍以所 
受之強暴、脅迫，已致其生命身體受有危險，而臻於不可抵抗，而又不能以其他 
方法避免之情形，始足當之。」
3 Joachim B ohnert，O rdnungsw idngK eitrecht，2004.S.2I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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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仍 容 許 有 某 種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之 存 在 ，無期待可能性即  

屬 之 ，縱 行 政 罰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未 明 文 ，亦 當 容 許 此 種 「超法 

定 之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之 存 在 。至 何 種 情 形 始 可 認 行 為 人 欠 缺  

期 待 可 能 性 ，原 則 上 宜 視 個 案 情 節 及 相 關 處 罰 規 定 認 定 之 ， 

但 於 行 政 罰 法 制 與 法 理 之 建 構 過 程 ，亦宜設法逐步釐清其判  

斷標 準 4 。

(三）在一定條件下「法律見解錯誤」可因無期待可能性而

構成阻卻贵任事由

本 文 則 試 以 ，「法 律 見 解 錯 誤 」（指 對 行 政 法 規 之 解 釋 或  

適 用 上 錯 誤 ）之 情 形 ，於 何 種 條 件 下 可 認 行 為 人 欠 缺 期 待 可  

能 性 ，說 明 如 下 ：

茲 以 行 政 法 規 複 雜 性 、行 政 法 法 理 具 有 高 度 爭 議 與 不 斷  

演 進 等 特 徵 ，行 政 法 上 之 法 律 見 解 不 僅 難 免 有 「見 仁 見 智 」 

之 不 同 ，亦 常 見 有 「昨 日 之 是 ，今 日 之 非 」之 情 形 ，呈現高 

度 不 穩 定 之 法 律 狀 態 ，執 法 機 關 本 於 依 法 行 政 ，取其確信之  

法 律 見 解 而 為 行 政 決 定 或 行 政 裁 判 ，固可發揮逐步釐清或導  

正 之 功 能 ，而 貫 徹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但 亦 不 免 使 人 民 之 權 益 在  

法 律 見 解 之 探 討 與 演 變 過 程 遭 受 不 利 ，因而有依信賴保護原

4 學者指出 ：期待可能性可謂是一項「發展性的法律概念」（ en tw ickhm gsfaehigC T 
R ech tsb eg riff) ，從早年的德國實例加以肯定以後，在刑法理論體系上，其已被通 

說認為具有超法規阻卻責任或減免刑責的功能；但是這項原則的內涵與作用，則 
視其判斷標準的立場而異（詳見蘇俊雄，「期待可能性在刑法責任理論體系上之 
定位」乙文，收錄於「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一 蔡墩銘教授六秩晉五壽誕祝壽論 
文集」乙書，國際刑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財團法人刑事法雑誌社基金會發共同 
發行，初版，1997年2月，頁451 )。



則 予 以 保 護 之 必 要 。然 就 對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人 施 予  

行 政 罰 方 面 而 言 ，如 行 政 法 規 規 定 不 明 確 而 於 法 規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上 容 許 有 不 同 見 解 （如 學 說 上 有 不 同 見 解 、法院判決有 

採 不 同 見 解 等 ），且 行 政 實 務 或 司 法 實 務 尚 未 形 成 通 説 ，亦 

尚 無 行 政 釋 示 、判 例 、大 法 官 解 釋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表 達 （如決 

議 、行 政 慣 例 等 ）可 作 為 標 準 而 據 以 遵 行 之 見 解 ，甚至雖已 

形 成 相 關 見 解 ，但 於 某 種 情 形 ，法規之 解 釋 與 適 用 上 仍 有 其  

不 明 確 之 處 ，而 就 此 不 明 確 處 亦 容 許 有 不 同 見 解 ，於此等情  

形 下 ，行 為 人 於 行 為 時 採 取 某 一 見 解 而 為 其 行 為 時 ，如其所 

持 見 解 在 法 理 說 明 上 具 有 相 當 合 理 之 理 由 ，縱該見解偏向行  

為 人 之 利 益 ，行 為 人 選 擇 該 見 解 ，乃 屬 合 乎 人 性 之 舉 ，故雖 

嗣 後 行 政 釋 示 、判 例 、大 法 官 解 釋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形 成 之 見  

解 ，認 為 應 採 另 ー 不 同 見 解 ，從 而 認 行 為 人 行 為 時 所 採 之 見  

解 有 誤 ，進 而 認 定 其 行 為 係 屬 違 法 而 予 以 糾 正 ，此固屬依法  

行 政 原 則 之 貫 徹 。但 因 行 為 人 行 為 時 有 上 述 「法 律 見 解 錯 誤 」 

之 情 形 ，對 行 為 人 而 言 ，避 免 此 種 「法 律 見 解 錯 誤 」而採取 

合 法 之 見 解 係 屬 無 期 待 可 能 ，亦即對行為人之合法行為無期  

待 可 能 ，É 應 認 有 「超 法 定 之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之 存 在 。是 故 ， 

行 為 人 雖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8 條 前 段 ：「不 得 因 不 知 法 規 而 免 除  

行 政 處 罰 責 任 」之 規 定 ，不 能 因 此 種 「法 律 見 解 錯 誤 」而認 

定 其 無 故 意 或 過 失 ，但 仍 因 其 具 有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而不受行 

政 罰 。

綜 上 所 述 ，簡 約 敘 述 如 下 ：對 於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行 為



之 處 罰 ，倘 因 行 政 法 規 之 解 釋 或 適 用 （涵 攝 ）容 有 不 同 見 解 ， 

而 司 法 或 行 政 實 務 上 尚 無 大 法 官 解 釋 、判 例 、行政釋示或以  

其 他 方 式 形 成 可 資 遵 行 之 見 解 ，且 行 為 人 於 行 為 時 所 依 據 之  

見 解 於 法 理 上 具 有 相 當 合 理 之 理 由 者 ，縱 行 為 後 司 法 或 行 政  

機 關 認 另 一 見 解 為 適 法 ，仍 可 因 對 行 為 人 之 適 法 行 為 無 期 待  

可 能 而 阻 卻 其 責 任 。

(四）行政罰法第8 條规定之意義

行 政 罰 法 第 8 條 規 定 ：「不得因不知法規 而 免 除 行 政 處  

罰 責 任 。但 按 其 情 節 ，得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處 罰 。」依其立法意  

旨 ，行 為 人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之 判 斷 ，並不包括行為人是否知悉  

其 行 為 有 無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判 斷 。換 言 之 ，故意或過失  

之 判 斷 ，並 不 包 括 違 法 性 認 識 之 判 斷 ，行為人不能主張其不  

知 法 規 而 否 認 其 有 故 意 或 過 失 。惟 若 行 為 人 確 不 知 法 規 ，因 

而 不 知 其 行 為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則 因 其 可 非 難 程 度 較 低 ， 

故 得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處 罰 。至 於 是 否 減 輕 或 免 除 ，由裁罰機關 

依 個 案 裁 量 之 5 。而 該 條 所 謂 「不 知 法 規 」，可 包 括 不 知 法 規

5 行政罰法第8 條立法説明：「一、本條係規定行為人因不瞭解法規之存在或適 

用，進而不知其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仍不得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然其可非 
難程度較低，故規定得按其情節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ニ、行政罰得予減輕者，於 
一定金額（罰緩）或期間等得以量化之規定方有其適用，此為事理當然，觀諸本 
法第18條第3項、第4項之規定亦明，故於無法量化之裁罰類型，行政罰之減 

輕即無適用餘地；另有關得免除處罰部分，於無法量化之裁罰類型，則仍有適用 
之餘地。此部分實務上應由行政機關本於職權依具體個案審酌衡量，加以裁斷。 
三、參考刑法第16條」。又行政罰法第8條相較於德國違反秩序罰法(OWÍG)第 

11條規定ゾ行為人行為時，不認識法定購成要件者，非Щ故意之行為。但不 
影響過失行為之處罰(第一項）。行為人行為時，不知其行為係不許可，尤其不知 
法規之存在或適用，且此錯誤係無法避免者，其行為不予非難(第二項）。」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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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存 在 或 不 瞭 解 法 規 如 何 解 釋 或 適 用 等 情 形 ，自亦將法律見 

解 錯 誤 之 情 形 涵 蓋 在 内 ，故 如 於 個 案 情 形 認 行 為 人 之 「法律 

見 解 錯 誤 」尚 難 構 成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時 ，亦得依本條但書規定  

按 其 情 節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處 罰 ，惟 此 乃 行 政 機 關 之 裁 量 櫂 6 。

至 行 為 人 是 否 具 備 如 上 述 之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執法機關應 

依 個 案 情 形 客 觀 認 定 之 ，並 無 裁 量 權 ，且 與 行 政 罰 法 第 8 條 

規 定 之 適 用 順 序 不 同 。具 體 言 之 ，執 法 機 關 對 行 為 人 是 否 具  

備 有 賣 性 要 件 之 判 斷 ，其 主 要 順 序 如 下 ：有 無 責 任 能 力 、有 

無 故 意 或 過 失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8 條 前 段 規 定 不 能 以 「不知法 

規 」 而 認 定 其 無 故 意 或 過 失 ）、有 無 阻 卻 責 任 事 由 、得否依  

行 政 罰 法 第 8 條 但 書 規 定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處 罰 。

顯有不同，自不宜以德國違反秩序罰法之相關理論説明我國行政韵法第8條規定 
內涵。
6 本條雖係參考舊刑法第16條ゾ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現 
已修正為I 余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 
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規定而来，但並非基於刑法禁止錯誤之理論而設， 
乃係有意建構符合行政法規及行政制裁特徴之行政罰自有體系而發，故其文義カ 
求簡明可行，而與舊刑法第16條有異。尤其，行政法規多具政策性與技術性， 

倘移植刑法上禁止錯誤之理論，則於行政罰法之立法或行政罰法規之適用上，不 
免捲入所謂不法意識如何認定？不法意識如何定位？於刑法理論上有關故意理 
論與罪責理論之爭辯如何解決？等問題，此於行政罰法法制之建構上是否必要？ 
對於行政機關執法是否過度負擔？不無疑義。因此，依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 
論1"不知法規」出於何因，皆不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因考量容或有過苛之可能， 
乃以但書建立得減輕或免除處罰之調整機制，殊無意捲人「不法意識」之困擾， 
期能簡明而使行政機關易於執行。

7



附
表

：
9
1
年

1
2
月

2
5
日
修
正
系
爭
規
定
後
有
關
扶
植
ェ
會
之
立
法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類
型

一
：
エ

會
組

織
之

自
由

化

放
寬

勞
エ

組
 

織
工

會
之

限
 

制

1
.
エ
會
法
第
4
條

I
.
 
勞
工
均
有

組
織

及
加

入
エ

會
之

權
利

。

II.
 
現
役
軍
人
與
國
防
部
所
屬
及
依
法
監
督
之
軍
火
工
業
員
 

エ
，不

得
組
織
エ
會
；軍

火
工
業
之
範
圍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國
防
部
定
之
。

丨
丨
丨
.教

師
得
依
本
法

組
織

及
加

入
エ

會
。

IV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及
公
立
學
校
公
務
人
員
之
結
社
組
織
，依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4
條

：

「各
級
政
府
行
政
及
教
育
事
業
、
軍
火
エ
 

業
不

得
組

織
エ

會
。

\

•
 

左
列
修
正
理
由
，
一

、勞
エ
團
結
權
為
勞
 

動
三
權
之
首
，對

於
勞
動
條
件
之
確
保
及
 

掃
升

至
為

萬
要

，
爰

.
照

『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JT

 ľ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阈
際

公
約

』
及

國
際

勞
エ

組
織

（
IL
0
 )
第

 

八
十

七
號

公
約

等
精

神
，
增

列
第

一
項

明

定
勞

エ
皆

有
組

織
及

加
入

エ
會

之
團

結

靈
。
ニ

、
慮
及
國
家
安
全
，
現
役
軍
人
之
 

團
結

權
，
目
前
仍
宜
予
以
限
制
；
至
於
軍
 

火
工
業
部
分
，則

僅
於
國
防
部
所
屬
及
依
 

法
監
督
者
方
予
限
制
（其

中
所
謂

4
衣
法
 

監
督

』
，
係
考
慮
該
部
所
屬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未
来
有
行
政
法
人
化
之
可
能
，而

ー
 

般
民
間
軍
火
工
業
國
防
部
並
無
監
督
權
 

限
）
，
相
關
範
圍
乃
授
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國
防
部
定
之
，
爰
為
第
二
項
規
定
。 

三
、
教
師
之
團
結
權
應
與
一
般
勞
エ
同
受
 

保
障

，
僅
於
エ
會
組
織
型
態
部
分
，
宜
考

1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量
其
特
殊
性
而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六
條
另
 

予
限

制
，
爰
為
第
三
項
規
定
。
四

、
至
於
 

公
務

人
員

之
結

社
自

由
，
亦
應
給
予
保
 

障
，惟

基
於
司
法
院
歷
次
解
釋
，
公
務
人
 

員
與
國
家
間
為
『公

法
上
職
務
關
係
』
，而

 

勞
エ
與
雇
主
間
為
『私

法
上
勞
雇
關
係
』
， 

兩
者
顯
有
不
同
，各

自
形
成
一
套
完
整
之
 

人
事
法
制
體
系
；復

以
公
務
人
員
協
會
法
 

業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公
布
，九

十
ニ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
公
務
人
員
之
組
織
結
 

社
應

依
該

法
之

規
範

，
爰
為
第
四
項
規
 

定
。
」

增
加

工
會

之
 

類
型
、擴

大
企
 

業
エ

會
之

组
 

織
範
圍

2
.
工
會
法
第

6
條

1
.
エ
會
組
織
類
型
如
下
，但

教
師
僅
得
組
織
及
加
入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之
エ
會
：

一
、
企
業
エ
會

：結
合
同
一
廠
場
、
同
一
事
業
單
位
、
依
 

公
司
法
所
定
具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之
企
業
，或

依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所
定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與
子
公
司
 

内
之
勞

エ
，
所
組
織
之
エ
會
。

ニ
、
産
業
エ
會

：結
合
相
關
產
業
內
之
勞
エ
，所

組
織
之
 

エ
會

。

三
、
職
業
エ
會
：結

合
相
關
職
業
技
能
之
勞
エ
，所

組
織
 

之
エ

會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6
條

：

「（
1)
同
一
區
域
或
同
一
廠
場
，
年
滿
ニ
 

十
歲
之
同
一
産
業
工
人
，或

同
一
區
域
同
 

一
職

業
之

工
人

，
人
數
在
三
十
人
以
上
 

時
，
應
依
法
組
織
産
業
エ
鲁
或
職
業
エ
 

會
。
（

II
)同

一
產
業
內
由
各
部
分
不
同
職
 

業
之
工
人
所
組
織
者
為
産
業
エ
會
。
聯
合
 

同
一
職
業
工
人
所
組
織
者
為
職
業
エ
會
。 

產
業
エ
會
、
職
業
エ
會
之
種
類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ニ

、配
合
エ
會
新

2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II.
前
項
第
三
款
組
織
之
職
業
エ
會
，應

以
同
一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為
組
織
區
域
。

織
多

元
/
/
:
發

展
，
爰
將
エ
會
組
織

類
頭
 

イ
匕
，於

第
一
項
規
定
如

下
4
—
)第

一
款
規
 

定
企
業
エ
會
：現

行
以
廠
場
為
組
織
範
圍
 

之
エ
會

，仍
得
維

持
，歸

類
為
企
業
エ
會
， 

如
某
某
公
司
某
某
廠
エ
會
。
至
於
非
屬
營
 

利
性
質
之
團
體
、
組
織
亦
歸
類
為
企
業
エ
 

售
。
罕

增
列

依
法

律
具

有
捽

制
或

從
Ш

關
 

係
、ク

企
業

内
煢

エ
所

親
織

之
エ

會
，
亦

為
 

企
業

T
會

，如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六
+
九
條
 

之
ニ

、
第
三
百
六
十
九
條
之
三
之
控
制
公
 

司
及
從
屬
公
司
之
勞
エ
、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之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與
其
具
控
制
性
持
 

股
關
係
銀
行
、
保
險
公
司
及
證
券
商
之
勞
 

エ
所
組
織
之
エ
會
，亦

為
企
業
エ
會

。(
ニ
） 

笔
二

款
银

宠
產

業
エ

會
：
係

栺
相

關
產

 

業
，
如

紡
織

業
'
 石

化
業

之
孥

エ
所

m
織

 

之
i

#
。現

行
同
一
廠
場
產
業
工
人
所
組
 

織
之
産
業
エ
會
，未

來
應
改
依
第
一
款
規
 

定
稱
為
企
業
エ
會
。
（三

)第
三
款
規
定
職
 

業
エ

會
：
為
從
事
相
關
職
業
技
能
，
如
駕
 

駛
員

、
泥
水
エ
之
勞
エ
所
組
織
之
エ
會
。 

(四
)考

量
我
國
國
情
及
教
育
之
特
殊
性
， 

宜
對
教
師
得
組
織
之
エ
會
類
型
加
以
限

3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制
，
以
確
保
教
師
教
學
品
質
之
穩
定
性
， 

爰
於
序
文
規
定
教
師
僅
得
組
織
及
加
入
 

産
業
エ
會
及
職
業
エ
會
。
」

•
 

亦
即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之
エ
會
法
 

第
6
條

，除
將
舊
法
時
期
之
産
業
エ
會
正
 

名
為
企
業
エ
會
之
外
，並

增
加
企
業
エ
會
 

之
組
織
範
圍
（
關
係
企
業
エ
會
）
，就

エ
會
 

之
類
型
另
新
增
「産

業
エ
會
」
。

允
許

エ
會

得
 

依
需
求
自
由
 

籌
组

聯
合

組
 

織

3
.
ェ
會
法
第

8
條

I
.
 
エ
會
得
依
需
要
籌
組
聯
合
組
織
；其

名
稱

、
層

級
、
區
域
 

及
屬

性
，
應
於
聯
合
組
織
章
程
中
定
之
。

II.
 
工
會
聯
合
組
織
應
置
專
任
會
務
人
員
辦
理
會
務
。

M
l.

以
全
國
為
組
織
區
域
籌
組
之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其

發
起
籌
 

組
之
エ
會
數
應
達
發
起
工
會
種
類
數
額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且
所
含
行
政
區
域
應
達
全
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總
數
ニ
 

分
之
一
以
上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47
 

條
：「
同
一
縣
（
市

）區
域
内
，產

業
エ
會
、 

職
業

エ
會

，
合
計
滿
七
個
單
位
，並

經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單
位
發
起
，得

函
請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
組

織
縣

（
市

）
總

エ
會

。
」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工
會
法
第

48
 

條
:1■

同
一
省
區
内
，各

縣
（
市

）總
エ
會
， 

組
織
已
達
半
數
，並

經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單
 

位
之

發
起

，得
函
請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
組
 

織
省
總
エ
會
。
」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49
 

條
：「
（
丨）

同
一
業
類
之
エ
會
，
經
七
個
單
 

位
以

上
之

發
起

，
得
函
請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
組
織
各
該
業
省
（
市

）
及
全
國
エ
會
 

聯
合

會
。
（

II 
)
分
業
エ
會
聯
合
會
，
各
業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以
組
織
一
個
聯
合
會
為
限
。
」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50
 

條
，
各
省
總
エ
會
、院

轄
市
總
エ
會
及
各
 

業
エ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經

ニ
H

個
單
位
 

以
上
之
發
起
，得

申
請
登
記
，
組
織
全
國
 

總
エ

會
。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為

敏
餘

エ
會

级
 

.織
之
不
泌
要
营
1 激

，於
第
一
項
規
定
エ
會
 

得
依
需
要
籌
組
聯
合
組
織
，
其

名
稱

、
屬
 

性
（如

産
業
エ
會
之
聯
合
組
織
、
職
業
エ
 

會
之
聯
合
組
織
或
産
業
及
職
業
エ
會
之
 

聯
合
組
織
）、
區
域
（如

エ
會
之
聯
合
係
以
 

區
域
劃
分
者
，應

於
聯
合
組
織
章
程
中
明
 

定
其
組
織
區
域
）
及
層
級

（如
産
業
エ
會
 

之
聯
合
組
織
可
能
有
全
國
級
或
縣
（市

） 

級
等

規
範

，
應
於
聯
合
組
織
章
程
中
定
 

之
。
耳

於
原

第
+
章

第
四

十
七

條
至

第
五

 

+
—

條
有

關
聯

合
钼

織
之

規
定

，配
合

刪

除
，
俾

利
エ

會
依

其
需

求
，
自

由
m

組
聯

合
麵

。
）

針
對

發
起

組
 

織
工

會
之

理
 

事
、監

事
、
會

4
.
エ
會
法
第
1
1
條

1. 
組
織
エ
會
應
有
勞
エ
三
十
人
以
上
之
連
署
發
起
，組

成
籌
 

備
會
辦
理
公
開
徵
求
會
員
、
擬
定
章
程
及
召
開
成
立
大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9
條

： 

「（
1
)
發

起
組

織
エ

會
，
應
有
第
六
條
所
 

規
定
人
數
之
連
署
，
向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

5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員
代

表
等

選
 

舉
，主

管
機
關
 

不
再
監
督
、指

導
。

II.
前
項
籌
備
會
應
於
召
開
エ
會
成
立
大
會
後
三
十
日
内
，檢

 

具
章

程
、
會
員
名
冊
及
理
事
、
監
事

名
冊

，
向
其
會
址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請
領
登
記
證
書
。 

但
依
第
八
條
規
定
以
全
國
為
組
織
區
域
籌
組
之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應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並

請
領
登
記
證
書
。

發
起
人
應
即
組
織
籌
備
會

，辦
理
徵
求
會
 

員
、
召
開
成
立
大
會
等
籌
備
工
作
。

（
II 
) 

エ
會
組
織
完
成
時
，應

將
籌
備
經
過
、
會
 

員
名

冊
、
職
員

略
歴
冊

，
連
同
章
程
各
一
 

份
，
函
送
主
管
機
關
備
案
，
並

由
主
管
機
 

關
發
給
登
記
證
書

。
（
■■
■)
工

會
廳

之
撰
 

舉
，
由

上
級

エ
會

派
_
監

選
，
主

管
機

關
 

派
_

指
導

。
其

無
h
鈒

エ
會

者
，
由

キ
管

 

機
關

派
昌

監
撰

並
指

導
。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基
於
エ
會
會
務
 

自
主
化
，且

配
合
エ
會
選
舉
罷
免
章
則
應
 

由
エ
會
自
行
訂
定
，爰

刪
除
原
條
文
第
三
 

項
有
關
上
級
エ
會
及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監
 

選
、
指
導
之
規
定
。
」

放
寬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不

得
 

加
入

エ
會

之
 

限
制

。

5
.
エ
會
法
第
1
4
條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主
管
人
員
，不

得
加
入
該
企
業
之
エ
 

會
。
但
エ

會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1
3
條

： 

「
同

一
商

業
之

被
m

尺
員

，
除

代
表

m
方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各
鈒

業
務

行
政

キ
管

人
員

外
，
均

有

會
員
資

格
。
」

放
寬

エ
會

理
 

監
事

之
選

舉

6
.
エ
會
法
第
1
9
條

1
.
エ
會
會
員
年
滿
二
十
歳
1者

，得
被
選
舉
為
エ
會
之
理
事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16
 

條
：
「
エ
會
會
員
具
有

中
華
民

œ
礙
而

1
配
合
民
法
規
定
，
1
10

年
彳

月
2
0
日

修
正
「
年
滿
二
十
歳
」
為

「
已
成
年
」
。

6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資
格
限
制

監
事

。

II.
工
會
會
員
参
加
工
業

團
體

或
商
業

團
體
者

，不
得
為
理
事
 

或
監

事
、
常
務
理
事
、
常
務
監
事
、

M
1J理

事
長

、
理
事
長
 

或
監
事
會
召
集
人
。

年
滿

二
十

歳
者

，
得
被
選
為
ェ
會
之
理
 

事
、
監

事
。
」

參
左
列
條
1Г
修
正
理
由
：「
ニ

、滲
#^

Ш
際
癸
 

エ
公

約
之

精
神

及
國

民
平

等
待

遇
原

則
， 

爱
刪

除
原

條
文

エ
會

理
事

、
監

事
須

具
有

我
崩

規
定

，並
的
作
文
字
修
 

正
，
列
為
第
一
項
。
三

、
基
於
エ
會
會
員
 

純
粋
性
與
ェ
會
運
作
獨
立
性
原
則
，並

避
 

免
エ

會
為

工
業

園
體

或
商

業
園

體
所

把
 

遂
，爰

將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二
條
修
正
移
列
 

為
第

二
項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

エ
會

幹
部

之
 

選
任
、解

任
或
 

停
權

，使
エ
會
 

内
部
規
定
優
 

於
人

民
團

體
 

法
。

7
.
エ
會
法
第
2
6
條

1
.
下
列
事
項
應
經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議
決
：

一
、
エ
會
章
程
之
修
改
。

ニ
、
財
產
之
處
分
。

三
、
 
エ
會
之
聯
合
、
合

併
、
分
立
或
解
散
。

四
、
 
會
員
代
表
、理

事
、監

事
、常

務
理
事
、常

務
監
事
、 

副
理
事
長
、
理

事
長

、
監
事
會
召
集
人
之
選
任
、
解
 

任
及
停
權
之
規
定
。

五
、
 
會
員
之
停
權
及
除
名
之
規
定
。

六
、
 
エ
會
各
項
經
費
收
繳
數
額
、
經
費
之
收
支
預
算
、
支
 

配
基
準
與
支
付
及
稽
核
方
法
。

七
、
 
事
業
報
告
及
收
支
決
算
之
承
認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ニ

、原
條
文
酌
作
 

修
正

，列
為
第
一
項
：
（一

)第
一
款
未
修
 

正
。
（ニ

)參
照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增

列
「財

產
之
處
分
」
應
提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議
決
，並

列
為
 

第
二
款
。
（三

)原
第
七
款
及
第
八
款
合
併
 

修
1
吴

配
合

エ
會

會
務

自
キ

化
，
増

訂

エ
會

解
散

應
提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オ
皆
„議

決
，款

次
移
列
為
第
三
款
。

增
列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
，分

別
規
定
會
員
 

代
表

、
理

事
、
監
事
等
之
選
舉
、
罷

免
、 

停
櫂
規
定
及
會
員
之
停
權
、
除
名
規

定
，

7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八
、
 
基
金
之

運
用
及

處
分

。

九
、
 
會
內
公
共
事
業
之
創
辦
。

十
、
集
體
勞
動
條
件
之
維
持
或
變
更
。

十
一

、
其
他
與
會
員
權
利
義
務
有
關
之
重
大
事
項
。

II.
前
項
第
四
款
之
規
定
經
議
決
訂
定
者
，不

受
人
民
團
體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令
之
限
制
。

應
經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議
 

決
。
至
於
原
條
文
第
三
十
三
條
，
則
配
合
 

删
除

。
（五

)原
第
二
款
移
列
為
第
六
款
， 

並
因
應
實
務
需
要
酌
作
修
正
。
至
於
原
條
 

文
第
二
十
五
條
，則

配
合
删
除
。

（六
)原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款
移
列
為
第
七
款
及
第
 

九
款

，
内
容
未
修
正
。

（七
)勞

動
條
件
之
 

維
持
或
變
更
，屬

於
個
別
勞
動
契
約
内
容
 

之
調

整
，
除
有
團
體
協
約
外
，
應
屬
於
各
 

該
勞
エ
與
雇
主
間
權
利
與
義
務
問
題
，不

 

宜
概
括
授
權
由
會
員
大
會
或
代
表
大
會
 

議
決

之
，爰

删
除
原
第
四
款
。

（八
)原

第
 

五
款

移
列

為
第

八
款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九
)有

關
理
事
、
監
事
違
法
失
職
時
 

之
解

職
，
其
效
果
等
同
於
罷
免
，
故
為
求
 

エ
會
處
理
程
序
一
致
性
，避

免
產
生
程
序
 

爭
議

，
且

理
事

、
監
事
等
之
解
任
方
式
已
 

於
第

四
款

規
定

，
故
原
第
九
款
爰
予
删
 

除
。

（十
）
増
訂
第
十
款
ゾ
集
體
勞
動
條
 

件
之
維
持
或
變
更
。
」
（十

一
)為

免
疏
漏
， 

増
訂
其
他
與
會
員
權
利
義
務
有
關
之
重
 

大
事

項
，亦

須
提
經
エ
會
最
高
權
カ
機
關
 

議
決

，列
為

第
十

一
款
。
三

、了
倉

法
涂

8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藤
人

民
圃

體
法

ク
特

別
法

，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會
員

或
會

賁
代

表
大

會
議

決
 

訂
定

之
項

目
，
不

受
人

民
圃

體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今
之

限
制

。
\

會
員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決
議
瑕
疵
，從

 

行
政

監
督

改
 

為
司
法
救
濟
。

8
.
ェ
會
法
第
3
3
條

1
.
エ
會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30
 

條
：「
工
會
ク
课
鐵
或
決
議
，有

違
背
法
令

方
法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時
，會

員
或
會
員
代
表
得
於
決
 

議
後
三
十
日
内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其
決
議
。
但
出
席
會
議
 

之
會
員
或
會
員
代
表
未
當
場
表
示
異
議
者
，
不
得
為
之
。 

II.
法
院
對
於
前
項
撤
銷
決
議
之
訴
，認

為
其
違
反
之
事
實
非
 

屬
重
大
且
於
決
議
無
影
響
者
，
得
駿
回
其
請
求
。

琉
董

程
m

,
午

管
機

關
得

撤
銷

之
。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有
關
エ
會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時
，修

正
 

改
採

司
法

救
濟

途
徑

處
理

，
i

參
m
展

法
i 

第
五
十
六
條
、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九
條
 

及
第
一
百
八
十
九
條
之
ー
規
定
，於

第
一
 

項
及
第
ニ
項
分
別
規
定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決
議
及
法
院
駁
回
請
求
之
情
形
。
」

取
消

本
國

エ
 

會
與

外
國

エ
 

會
聯

合
之

許
 

可
制

9
.
舊
エ
會
法
第
3
4
條

【8
9.
7.
19
】

エ
會
與
外
國
エ
會
之
聯
合
，須

經
會
員
大
會
或
代
表
大
會
之
通
 

過
，
函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後
行
之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删
 

除
】

左
列
條
文
删
除
理
由
：「
有
關
エ
會
之
聯
合
，修

 

正
エ
會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已
有
 

規
定
2
,爰

予
删

除
。
」

取
消

主
管

機
 

關
主

動
解

散

10
■
舊
エ
會
法
第
4
0
條

【8
9_
7_
19
】

1
.
ェ
會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時
，
主
管
機
關
得
解
散
之
：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删

左
列
條
文
删
除
理
由
：
「
エ
會
為
勞
エ
行
使
團
 

結
權
之
重
要
組
織
，其

向
主
管
機
關
請
領
登
記

即
「
エ

會
之

聯
合

、
合

併
、
分

立
或

解
散

」
應

經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之
議

決
。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エ
會
之
權
限

一
、
成
立
之
基
本
條
件
不
具
備
者
。

除
】

證
書
後
即
具
法
人
資
格
，故

性
質
上
不
宣
由
行

ニ
、
破
壞
安
寧
秩
序
者
。

政
主
管
機
關
逕
予
行
使
解
散

權
，爰

予
刪
除

。
」

и.
エ
會
對
於
解
散
處
分
有
不
服
時
，得

於
處
分
決
定
公
文
送

達
之

日
起

，
三
十
日
内
提
起
訴
願
。

刪
除
1■
基
層
組

и
■
舊
エ
會
法
第
十
一
章
「基

層
組
織
」
【8
9.
7.

i9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刪
除
理
由
ゾ
基
層
組
織
屬
エ
會
内
部
組
織
，其

織
」相

關
規
定

1
0
0
年

5
月

1
日
【删

設
立

、
組
織
及
仟
期
本
於
エ
會
會
濟
冷
齐
原

除
】

Ж
，
得
自

行
規
定

，
爰
予

删
除
。
」

類
型

ニ
：
エ

會
活

動
之

保
障

最
低
入
會
費
、

1
.
エ
會
法
第
2
8
條

9
7
年

1
月

9
曰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ニ

、參
照
人
民
團
體
法

經
常

會
費

之
1. 

ェ
會
經
費
來
源
如
下
：

1
0
0
年

5
月

1
日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修

正
第
一
項
エ
會
經
費
來

保
障

與
雇

主
一

、
入

會
費

。
源

，
並
針
對
第
一
款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另
將
經

代
扣
義
務

ニ
、
經
常
會
費
。

常
會
費
移
列
至
第
二
款
，並

配
合
實
際
需
要
另

三
、
基
金
及
其
孳
息
。

増
訂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款
及
第
八
款
之
規
範
。
另

四
、
舉
辦
事
業
之
利
益
。

原
第

三
款

『
臨
時
募
集
金
』
其
性
質
與
基
金
相

五
、
委
託

收
入

。
同

，
爰
併
人
第
三
款
。
三

、
第
二
項
有
關
エ
會

六
、
捐

款
。

之
人
會
費
及
經
常
會
費
之
收
繳
數
額
，原

條
文

七
、
政
府

補
助

。
採
上
限
規
定
，考

量
會
費
收
費
金
額
多
寡
除
應

八
、
其
他
收

入
。

由
會
員
共
同
決
定
外
，亦

須
符
合
會
務
自
主
化

II.
前
項
人
會
費
，每

人
不
得
低
於
其
入
會
時
之

一
日

エ
資

所
及

奪
廢

需
宠

，
為

避
免

財
源

無
以

為
既

造
成

會

得
。經

常
會
費
不
得
低
於
該
會
員

當
月
エ
資
之
百
分
之
零

務
難

以
椎

展
，
爰

改
以

收
取

下
限

方
式

規
範

點
五

。
之

。又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M
l.

企
業
エ
會
經
會
員
同
意
，雇

主
應
自
該
勞
エ
加
入
エ
會
為

已
規
定
エ
會
各
項
經
費
收
繳
數
額
須
提
經
會

會
員
之
日
起
，
自
其
エ
資
中

代
扣

エ
會

會
費

，轉
交
該
エ

員
大
鲁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議
決
；另

政
府
補
助

1
0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IV
.

 
會
員
エ
會
對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會
費
繳
納
，應

按
申
報
參
 

加
工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人
數
繳
納
之
。但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者
，
從
其

規
定

。

V
.

 
前
項
繳
納
會
費
之
標
準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會
員
エ
會
會
員
 

所
繳
會
費

ш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
，最

低
不
得
少
於

百
分
之

部
分

，亦
應
由
各
級
政
府
視
狀
況
對
エ
會
酌
予
 

補
助

，
原
第
二
項
後
段
併
予
删
除
。
四

、
為
穩
 

定
企
業
エ
會
與
雇
主
間
之
勞
資
關
係
，且

可
Ж

 
省

IP
業

エ
會

收
取

會
蕾

诰
成

時
間

之
浪

費
及

 

爾
療

，
爰
增

列
第

三
項

，
明
定
か
叢
!:
倉
雜
會
 

員
同

竟
後

，雇
午

應
協

助
企

業
エ

會
從

會
員

之

五
。但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者
，從

其
規
定
。

工
資

中
代

扣
會

費
，
再

轉
交

給
エ

會
作

為
會

務

i軍
/
:
^
用

》
五

、
有
鑑
於
現
行
上
級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組
織
不
易
，
且
為
健
全
其
會
費
收
入
，爰

 

於
第
四
項
明
定
會
員
エ
會
對
於
上
級
エ
會
應
 

按
申
報
參
加
工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人
數
計
算
會
 

費
。但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章
程
可
另
行
規
定
。六

、 

為
使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收
取
會
費
規
範
明
確
，於

 

第
五
項
明
定
會
員
エ
會
對
於
エ
鲁
聯
合
組
織
 

繳
交
會
費
上
下
限
數
額
。
並
於
但
書
規
定
會
費
 

繳
交
數

額
，可

由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章
程
另
行
規
 

定
。
」

新
增

エ
會

之
 

不
作
為
訴
訟

2
.
勞
動
事
件
法
第

4
0
條

I
.
 
エ
會
於
章
程
所
定
目
的
範
圍
內
，得

對
侵
害
其
多
數
會
員
 

利
益
之
雇
主

，
提
起
不
作
為
之
訴
。

II.
 
前
項

訴
訟

，應
委
任
律
師
代
理
訴
訟
。
エ
會
違
反
會
員
之
 

利
益
而
起
訴
者
，
法
院
應
以
裁
定
駁
回
其
訴
。

M
l.

第
一
項
訴
訟
之
撤
回
、捨

棄
或
和
解
，應

經
法
院
之
許
可
。

1
0
7
年

1
2
月

0
5
曰
 

/
1
0
9
年

1
月

1
曰

勞
エ
於
勞
動
關
係
中
多
為
經
濟
上
較
弱
勢
之
 

一
造

，
如
雇
主
有
侵
害
多
數
勞
エ
利
益
之
行
 

為
，個

別
受
損
害
之
勞
エ
常
無
力
或
憚
於
獨
自
 

訴
請

排
除

，致
多
數
勞
エ
櫂
益
持
續
受
損
而
無
 

從
制

止
，實

有
由
所
屬
エ
會
以
自
己
名
義
對
侵
 

害
其
多
數
會
員
利
益
之
雇
主
，提

起
不
作
為
訴

1
1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IV
.

 
第
二
項
律
師
之
酬
金
，為

訴
訟
費
用
之
一
部
，並

應
限
定
 

其
最
高
額
，其

支
給
標
準
，
由
司
法
院
參
酌
法
務
部
及
中
 

華
民
國
律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鲁
意
見
定
之
。

V
.

 
前
四
項
規

定
，
於
第
一
項
事
件
之
調
解
程
序
準
用
之
。

敢
之

必
辱

。
叉

エ
會

為
勞

エ
組

成
ク

.
法

人
園

 

體
，
與

勞
エ

關
係

密
切

，
於

童
程

目
的

範
園

内

為
其

會
員

提
起

不
作

為
之

訴
，應

無
另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

四
條

之
三

規
定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及
監

督
之

必
要

，
既

為
法

定
訴

訟
擔

當
，
亦

無
需

個
別

會
S
ク

柃
權

、
旁

染
集

一
項
規
定
。
又
本
條
所
稱
之
工
會
會
員
，包

含
 

エ
會
法
第
六
條
規
範
之
エ
會
所
屬
會
員
，及

力
□ 

入
同
法
第
八
條
エ
會
聯
合
組
織
之
エ
會
所
屬
 

會
員

，
該
等
會
員
應
係
指
自
然
人
會
員
，
而
不
 

包
括
法
人
會
員
。
所
謂
多
數
會
員
，
人
數
並
無
 

限
制

，
惟
至
少
須
有
二
人
。
另
本
條
為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之
三
之
特
別
規
定
，如

符
合
 

該
條
規
定
之
要
件
，
エ
會
自
仍
得
依
該
規
定
， 

對
侵
害
多
數
會
員
與
非
會
員
勞
エ
之
雇
主
，提

 

起
不
作
為
之
訴
，
附
此
敘
明
。

類
型

三
：
強
イ

t:工
輸

商
地

位

エ
會

為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唯
一
合
法
的
 

勞
方
主
體
。

1
.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2
條

本
法
所
稱
團
體
協
約
，
指
雇
主
或
有
法
人
資
格
之
雇
主
團
體
， 

與
依
エ
會
法
成
立
之
エ
會
，以

約
定
勞
動
關
係
及
相
關
事
項
為
 

目
的
所
簽
訂
之
書
面
契
約
。

9
7
年

1
月

9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7
年

1
月

9
日
修
正
前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1 

條
第

1
項

：
「稱

團
體
協
約
者
，
謂
雇
主
 

或
有
法
人
資
格
之
雇
主
團
體
，與

有
法
人
 

資
格
之
エ
乂
爾
潑
，以

規
定
勞
動
關
係
為
 

目
的
所
締
結
之
書
面
契
約
。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配
合
エ
會
法
之

1
2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修
使

依
該

法
成

立
之

工
會

為
圃

體
協

 

約
勞

方
之

唯
一

當
事

人
，
以

有
別

於
勞

エ

依
其

他
法

律
成

立
之

人
民

圃
體

、
饰

取
作

 

文
字
修
正
。

j

雇
主

對
於

エ
 

會
提

出
的

協
 

商
不

得
無

故
 

拒
絕

，且
協
商
 

須
符
合
誠
信
。

2
.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6
條

I
.
 
勞
資
雙
方
應
本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
進
行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對

於
他
方
所
提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無

正
當
理
由
者
， 

不
得

拒
絕

。

II
.

 
勞
資
之
一
方
於
有
協
商
資
格
之
他
方
提
出
協
商
時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為
無
正
當
理
由
：

一
、
對
於
他
方
提
出
合
理
適
當
之
協
商
内
容
、
時

間
、
地
 

點
及
進
行
方
式
，
拒
絕
進
行
協
商
。

ニ
、
未
於
六
十
日
內
針
對
協
商
書
面
通
知
提
出
對
應
方
 

案
，
並
進
行
協
商
。

三
、
拒
絕
提
供
進
行
協
商
所
必
要
之
資
料
。

II
I•

依
前
項
所
定
有
協
商
資
格
之
勞
方
，
指
下
列
エ
會
：

一
、
企

業
エ

會
。

ニ
、
會
員
受
僱
於
協
商
他
方
之
人
數
，逾

其
所
僱
用
勞
エ
 

人
妻
女
二
分
之
一
之
產
業
エ
會
。

三
、
 
會
員
受
僱
於
協
商
他
方
之
人
數
，逾

其
所
僱
用
具
同
 

類
職
業
技
能
勞
工
人
數
二
分
之
一
之
職
業
エ
會
或
 

綜
合
性
エ
會
。

四
、
 
不
符
合
前
三
款
規
定
之
數
エ
會
，所

龎
會
員
受
僱
於

9
7
年

1
月

9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13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協
商
他
方
之
人
數
合
計
逾
其
所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ニ
 

分
之

一
。

五
、
經
依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規
定
裁
決
認
定
之
エ
會
。

IV
.

勞
方
有
ニ
個
以
上
之
ェ
會
，或

資
方
有
ニ
個
以
上
之
雇
主
 

或
雇
主
團
體
提
出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時
，他

方
得
要
求
推
 

選
協
商
代
表
；無

法
產
生
協
商
代
表
時
，依

會
員
人
數
比
 

例
分
配
產
生
。

團
體
協
商
陷
 

入
®
局

時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交
付
仲

裁
。

3
.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6
條

第
5
項

V
.

勞
資
雙
方
進
行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期
間
逾
六
個
月
，並

經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之
裁
決
認
定
有
違
反
第
一
項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或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協
商
者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於
考
量
勞
資
雙
方
當
事
人
利
 

益
及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之
可
能
性
後
，
得

依
職

權
交

付
仲

 

裁
。
但
勞
資
雙
方
另
有
約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1
0
3
年

6
月

4
日

/
 

1
0
3
年

7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ブ
ー
、
原
條
文
規
定
「勞

 

資
雙
方
應
本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進

行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
對
於
他
方
所
提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 

無
正
當
理
由
者
，不

得
拒
絕
」。
此
為
勞
資
雙
方
 

在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時

應
遵

守
之

誠
信

原
則

 

(g
o

o
d
 f

ai
th
)
，
換

言
之

，
雙
方
就
團
體
協
約
 

内
容
進
行
協
商
，
並
有
意
願
達
成
協
議
。
ニ

、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的
協
商
義
務
，應

納
入
協
商
時
 

間
和
有
效
爭
議
處
理
的
配
套
措
施

。
若

勞
資

爭
 

議
之

任
一

方
探

取
表

面
協

商
(
su
rf
ac
e

ba
rq
ai
ni
nq
 
)

、
Ш

 Ш
 Ш

 Ш
 
(
 
di
la
to
ry

ba
rg
ai
ni
ng
 )

、
或

拖
延

協
商

等
方

式
，
將

使
協

商
進

人
m

局
困

境
。
要

具
體

落
實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
破

除
永

無
止

\盡
拖

拖
拉

拉
之

協
商

態
度

，

沒
有

意
願

達
成

協
í 議

，
所

産
生

的
協

商
困

境
，

應
賦

予
當

事
人

提
出

交
付

仲
裁

之
權

利
。

14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Z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國
和
澳
洲
等
國
為
例
，若

集
體
協
商
產
生
僵
局
 

困
境

，導
致
團
體
協
約
之
簽
訂
沒
有
期
待
可
能
 

性
時

，
採
取
第
三
人
介
入
斡
旋
，
由
協
商
當
事
 

人
一
方
提
出
交
付
仲
裁
，
以
打
破
僵
局
。
三

、 

反
觀
台
灣
，對

於
拖
拉
協
商
所
産
生
之
協
商
僵
 

局
解

決
，
無
具
體
配
套
措
施
。
勞
資
談
判
過
程
 

協
調

未
成

，
雙
方
陷
入
喋
喋
不
休
的
口
舌
爭
 

辯
，
導
致
團
體
協
約
懸
而
不
決
，將

影
響
勞
資
 

雙
方

之
和
諧

，
不
利
集
體
協
商
制
度
之
建
立
。 

實
可
賦
予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委
員
會
可
依
 

據
違
反
誠
信
協
商
原
則
的
惡
意
程
度
，以

及
雙
 

方
自
由
協
商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的
期
待
可
能
性
， 

裁
定
交
付
仲
裁
。
爰
增
訂
第
五
項
，
明

定
「勞

 

資
雙
方
進
行
團
體
協
約
之
協
商
期
間
逾
六
個
 

月
，並

經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之
裁
決
認
定
有
違
 

反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或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協
商
者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於
考
量
勞
資
雙
方
當
事
人
利
益
及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之
可
能
性
後
，得

依
職
權
交
付
 

仲
裁

。
但

勞
資

雙
方

另
有

約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禁
搭

便
車

條
 

款

4.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1
3
條

團
體
協
約
得
約
定
，受

該
團
體
協
約
拘
束
之
雇
主
，非

有
正
當

9
7
年

1
月

9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配
合
エ
會
組
織
多
元
 

化
及

自
由

化
，
避
免
企
業
内
團
體
協
約
簽
訂

15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理
由

，不
得
對
所

屬
非

該
團

體
協

約
關

係
人

之
勞

エ
，就

該
團

體
協

約
所

約
定

之
勞

動
條

件
，
推
行
調
整
。
伯
_體

協
約
另
有

約
定

，非
該
團
體
協
約
關
係
人
之
勞
エ
，支

付
一
定
之
費
用
予
 

エ
會

者
，
不
在

此
限

。

後
，
受
團
體
協
約
拘
束
之
雇
主
，
對
所
屬
非
團
 

體
協
約
關
係
人
之
勞
エ
，就

團
體
協
約
所
約
定
 

之
勞
動
條
件
事
項
，
進
行

調
整

，
而
導
致
勞
エ
 

間
不
正
當
競
爭
，
間
接
損
及
エ
會
協
商
權
及
阻
 

卻
勞
エ
加
入
エ
會
，爰

增
訂
團
體
協
約
得
約
定
 

受
該

團
體

協
約

拘
束

之
雇

主
，
非
有
正
當
理
 

由
，
不
得
對
所
屬
非
團
體
協
約
關
係
人
之
勞
 

エ
，
調
整
該
團
體
協
約
所
約
定
之
勞
動
條
件
。 

惟
為
避
免
因
前
開
之
約
定
，間

接
造
成
非
團
體
 

協
約
關
係
人
之
勞
エ
，其

合
理
權
益
有
受
損
害
 

之
虞

，
爰
另
為
但
書
之
除
外
規
定
。
」

團
體
協
約
締
 

結
後

之
情

事
 

變
更

5
.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3
1
條

障
!體

協
約
签
訂
後
經

濟
情

形
有

重
大

變
化
，如

維
持
該
團
體
協
 

約
有
與
雇
主
事
業
之
進
行
或
勞
エ
生
活
水
準
之
維
持
不
相
客
， 

或
因
團
體
協
約
當
事
人
之
行
為
，致

有
無
法
達
到
協
約
目
的
之
 

慮
時

，當
事
人
之
一
方
得
向
他
方

請
求

協
商

變
更
圑
體
協
約
内

容
或

終
止
團
體
協
約
。

9
7
年

1
月

9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7
年

1
月

9
日
修
正
前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2
8
條

：
「
團
體
協
約
訂
立
時
之
經
濟
界
情
 

形
於
訂
立
後
有
重
大
變
更
，如

維
持
該
團
 

體
協
約
有
與
雇
主
事
業
之
進
行
，或

與
原
 

來
工
人
生
活
標
準
之
維
持
不
相
容
，或

依
 

團
體
協
約
當
事
人
之
行
為
，致

無
達
到
當
 

初
目
的
之
希
望
時
，
安

管
育

圑
體
協
 

約
當
事
人
一
方
之
聲
請
，遭

Ш
團
體
協
 

約
。
」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某
於
癸
資
总
洽
原
■
撕
，

團
體
協
約
之
終
止
應
由
團
體
協
約
當
事
人
自

行
為

之
，
爰

刪
除

『
主
管
官
署
因
團
體
協
約
當

16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事
人
一
方
之
聲
請
，
得
廢
止
團
體
協
約
』
之
規
 

定
，並

明
定
當
事
人
之
一
方
得
向
他
方
請
求
協
 

商
變
更
團
體
協
約
内
容
或
終
止
團
體
協
約
。
」

違
反

誠
信

協
 

商
義

務
之

處
 

罰

6
.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3
2
條

I
.
 
煢
資
ク
ー
方
，違

反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經

依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之

裁
決
認
定
者
，處

新
臺

幣
+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II.
 
勞
資
之
一
方
，圭

依
前
項
裁
決
決
定
書
所
定
期
限
為
一
定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者
，再

處
新
臺
幣
+

萬
元
以
上
五
+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今
其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仍
未
改
正
者
， 

得
按
次

連
鑛
處
罰

。

9
7
年

1
月

9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前

應
優

先
 

通
知
エ
會
，協

 

商
委

員
會

之
 

勞
方

代
表

優
 

先
由

エ
會

推
 

派
。

7
.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保
護
法
第
4
條

I
.
 
事
業
單
位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時
，應

於
合
乎
第
二
條
規
定
情
 

事
ク
日
耙
六
+

日
前
，將

解
僱

計
書

書
通
知
キ
管
機
關
及
 

相
關

單
位

或
人

員
，
並
公
告

掲
示

。
但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
不
受
六
十
日
之
限
制
。

II.
 
依
前
項
規
定
通
知
相
關
單
位
或
人
員
之
順
序
如
下
：

一
、
專
業
單
位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所

屬
之

エ
會
。

ニ
、
事
業
單
位
勞
資
會
議
之
勞
方
代
表
。

三
、
事
業
單
位
之
全
體
勞
エ
。

III
.

 
前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所
稱
全
體
勞
エ
，不

包
含
定
期
契
約
及
 

未
涉
及
大
量
解
僱
部
門
之
勞
エ
。

IV
.

 
事
業
單
位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提
出
之
解
僱
計
畫
書
内
容
，應

9
2
年

2
月

7
曰
，
 

9
2
年

5
月

7
曰

17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一
、
解

僱
理
由

。

ニ
、
解

僱
部
門

。

三
、
 
解

僱
日

期
。

四
、
 
解

僱
人

數
。

五
、
 
解
僱
對
象
之
選
定
標
準
。

六
、
 
資
遣
費
計
算
方
式
及
輔
導
轉
業
方
案
等
。

V
.

特
定

産
、
職

業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會
同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另
定
之
。

8
.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保
護
法
第
6
條

I
.
 
協
商
委
員
會
置
委
員
五
人
至
+
—

人
，由

主
管
機
關
指
派
 

之
代
表
一
人
及
勞
雇
雙
方
同
數
代
表
組
成
之
，並

由
主
管
 

機
關
所
指
派
之
代
表
為
主
席
。
資
方
代
表
由
雇
主
指
派
 

之
；
勞
方

代
表

，有
工
會
組
織
者
，
由
エ
會
推
派
；無

工
 

會
組
織
而
有
勞
資
會
議
者
，由

勞
資
會
議
之
勞
方
代
表
推
 

選
之

；無
エ
會
組
織
且
無
勞
資
會
議
者
，
由
事
業
單
位
通
 

知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之
全
體
勞
エ
推
選
之
。

II.
 
勞
雇
雙
方
無
法
依
前
條
第
二
項
及
前
項
規
定
於
十
日
期
 

限
內
推
派
或
推
選
協
商
代
表
者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於
 

期
限
屆
滿
之
次
日
起
五
日
內
代
為
指
定
之
。

M
l.

協
商
委
員
會
應
由
主
管
機
關
至
少
每
ニ
週
負
責
召
開
一
 

次
。

9
2
年

2
月

7
曰

/
 

9
2
年

5
月

7
曰

9
.
大
量
解
僱
勞
エ
保
護
法
第
1
7
條

9
2
年

2
月

7
日

/

1
8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備

註

施
行

曰
期

事
業
單
位
違
反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未

於
期
限
前
將
解
僱
計
 

畫
書
通
知
主
管
機
關
及
相
關
單
位
或
人
員
，
並
公
告
掲
示
者
， 

處
新
臺
幣
+

萬
元

以
上

五
+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並

限
期
今
其
通

知
或
公
告
掲
示
；
屆
期
未
诵
知
或
公
告
掲
示
者
，按

日
連
續
慮
 

罰
至
通
知
或
公
告
掲
示
為
止
。

9
2
年

5
月

7
曰

勞
資

會
議

之
1
0
.
勞
資
會
護
實
施
辦
法
第
5
條

1
0
3
年

4
月

1
4
日

•
 

行
政
院
勞
エ
委
員
會
（現

為
勞
動
部
）
勞

勞
方
代
表
，由

1
.
勞
資
會
議
之
勞
方
代
表
，事

業
單
位
有
結
合
同
一
事
業
單

資
 1
 字

第
 1
01
01
26
08
7 
號
函
(1
01
.6
.1
):

エ
會

内
部

選
位
煢
エ
纟
目
織
ク
介
業
エ
會
者
，於

該
エ

會
會

員
或
會
員
代

「
四

、
…
勞
資
會
議
由
エ
會
辦
理
選
舉
，

舉
之

，且
得
由

表
大

會
選

舉
之

；事
業
場
所
有
結
合
同
一
廠
場
勞
工
組
織

H
會

不
得

限
制

僅
由

會
屋

推
選

，爰
不

生

エ
會

分
配

勞
之
企
業
エ
會
者
，由

該
エ
會
會
員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選
舉

エ
會

分
配

代
表

人
數

問
題

。
…

\

方
代
表
人
敷
。

之
。

•
 

勞
動
部
勞
動
關
2
字
第
10
40
12
86

8
2
號

II.
事
業
單
位
無
前
項
エ
會
者
，得

依
下
列
方
式
之
一
辦
理
勞

函
(1
04
_ 
12
.2
2)
 :
「三

、
另
關
於
本
部
10
1

方
代
表
選
舉
：

年
6
月

1
日
勞
資
1
字
第
10
10
12
60
87

一
、
事
業

單
位
自

行
辦

理
者

，
由
全
體
勞
エ
直
接
選
舉

號
函
說
明
四
所
提
勞
資
會
議
選
舉
部
分

之
。

(詳
如
附
件
）
，石

再
•
援
用
，請

輔
導
及
協

ニ
、
事

業
單

位
自

行
辦

理
，
其
事
業
場
所
有
勞
資
會
議

助
轄
下
エ
會
及
事
業
單
位
依
上
開
説
明

者
，由

事
業
場
所
勞
エ
依
分
配
名
額
就
其
勞
方
代
表

辦
理

。
」

選
舉

之
；其

事
業
場
所
無
勞
資
會
議
者
，
由
該
事
業

•
 

綜
上
可
知
，事

業
單
位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應

場
所
全
體
勞
エ
依
分
配
名
額
分
別
選
舉
之
。

行
注
意
事
項
第
4
條

所
稱

「分
配
勞
方
代

三
、
勞
エ
有
組
織
、加

入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場
所
範
圍
外

表
人

數
（
屬
エ
會
會
員
或
非
會
員
）」

，
エ

之
企
業
エ
會
者
，
由
該
企
業
エ
會
辦
理
，並

由
全
體
 

勞
エ
直
接
選
舉
之
。

會
享
有
極
大
的
裁
量
櫂
。

Ш
.

第
一
項
勞
方
代
表
選
舉
，事

業
單
位
或
其
事
業
場
所
應
於

19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勞
方
代
表
任
期
屆
滿
前
九
十
日
通
知
エ
會
辦
理
選
舉
，エ

 

會
受
其
通
知
辦
理
選
舉
之
日
起
逾
三
十
日
内
未
完
成
選
 

舉
者

，
事
業
單
位
應
自
行
辦
理
及
完
成
勞
方
代
表
之
選
 

舉
。

IV
.

依
前
ニ
項
規
定
，
由
事
業
單
位
辦
理
勞
エ
代
表
選
舉
者
， 

應
於
勞
方
代
表
任
期
屆
滿
前
三
十
日
完
成
新
任
代
表
之
 

選
舉

。

1
1
.
事
業
單
位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第

4
條

I
.
 
エ
會
辦
理
勞
資
會
議
勞
方
代
表
撰
舉
，其

分
配
勞
方
代
表
 

人
數

（
屬

エ
會

會
員

或
非

會
員

）
、
公

告
（投

票
日
期
、時

 

間
、
地
點
）
及

方
式

（於
會
員
大
會
或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中
 

選
舉

之
、
採
直
選
或
非
直
選
）
等
選
舉
相
關
事
項
，
由
エ
 

會
經
内
部
民
主
程
序
議
定
之
。

II.
 
前
項
勞
資
會
議
勞
方
代
表
人
數
之
分
配
，應

同
時
兼

顧
事
 

業
場
所
、部

門
、勞

エ
工
作
性
質
之
人
數
多
寡
予
以
分
配
。

1
0
8
年

1
1
月

2
6
日

類
型

四
•

•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與

裁
決

機
制

之
建

立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ら
止

1
.
エ
會
法
第

3
5
條

1
.
雇
主
或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
不
得
有
下
列
行
 

為
：

—
、
對
於
勞
工

組
織

エ
會

、
加

入
エ

會
、
參
加
工
會
活
動

或
擔

任
エ

會
職

務
，
而
拒
絕
僱
用
、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或
為
其
他
不
利
之
待
遇
。

ニ
、
對
於
勞
エ
或
求
職
者

以
不

加
人

工
會

或
檐

任
エ

會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一

、原
條
文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均
屬
雇
主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之

態
樣

，
且
勞
エ
參
加
工
會
組
織
活
 

動
，
亦
不
能
侷
限
其
自
身
所
屬
之
エ
會
，
爰
予
 

酌
修

後
，分

別
列
於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四
款
 

規
定

。
ニ

、
原
條
文
第
三
十
六
條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後

，
列
為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三

、
鑑
於
團
體

2
0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職
務

為
僱

用
條

件
。

三
、
 
對
於
勞
エ

提
出
國
體
協
商

之
要

求
或

參
與
團
體
協

商
相
關
事

務
，
而
拒
絕
僱
用
、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或
為
其
他
不
利
之
待
遇
。

四
、
 
對
於
勞

エ
參

與
或

支
持

爭
議

行
為

，而
解
僱
、降

調
、 

減
薪
或
為
其
他
不
利
之
待
遇
。

五
、
 

不
當

影
響

、
妨

礙
或

限
制

エ
會

之
成

立
、
組
織
或
活
 

動
。

II.
雇
主
或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為

前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解

傭
、
降
調
或

減
薪

者
，
無

效
。

協
商
係
エ
會
主
要
功
能
，雇

主
對
於
勞
エ
提
出
 

團
體
協
商
之
要
求
或
協
助
參

與
團

體
協
商
相
 

ш
\~т

蘇
，
m

柜
絕

僱
用

、
解

僱
、
降

調
、
減

薪
 

或
為

其
í也

不
利

ク
待

遇
，
可

能
影

響
圃

體
協

商
 

ク
進

行
及

協
約

ク
簽

訂
、
履

行
、

行
 

為
列
為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並

増
訂
為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四

、
為
避
免
雇
主
以
其
他
不
當
方
式
影
 

響
、
妨
礙
工
會
成
立
，
致

が
乞
及
与
 

主
注

，
爰
增
訂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之
概
括
性
規
 

範
。
五

、
增
列
第
二
項
，
明
定
雇
主
或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違
反
第
一
項
禁
止
規
定
 

所
為
之
解
僱
、
降
調
或

減
薪

，
無

效
。
」

2
.
エ
會
法
第
4
5
條

I
.
 
雇
キ
或
代
表
雇
キ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違
反

第
三
+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經

依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裁
決
決

定
者

，
由
 

中
央
キ
管
機
關
處
雇
キ
新
蟇

幣
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II.
 
雇
キ
或
代
表
雇
午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違
反

第
三

+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三
款

或
第

四
款
規

定
，未

依
前
項
裁

決
決
定
書
所
定
期
限
為

一
定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者

，由
中
 

央
キ
管
機
關
處
雇
主
新

臺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丨
丨
丨
.雇

主
或
代
表
雇
主
行
使
管
理
權
之
人
違
反

第
三

+
五

條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21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或
第

五
款
規

定
，未

依
第
一
項
裁
決
決
定
 

書
所
定
期
限
為
一

定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者
，
由
中
央
キ
管
 

機
關
處
雇
キ
新
喜
幣

六
；i
í
Ť
Ť
i
以

h
=
+

S
Ť

ŕ
以
下
罰

®
І
，

並
得
令
其
限
期
改
正
：屆

期
未
改
正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M
。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裁
決
（準

司
 

法
救
濟
）

3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3
9
條

I
.
 
勞
エ
因
エ

會
法

第
三
+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牛
爭
議
，得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裁
決

。

II.
 
前
項
裁
決
之
申
請
，應

自
知
悉
有
違
反
ェ
會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事
由
或
事
實
發
生
之
次
日
起
九
十
曰
 

內
為

之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為
避
免
雇
主
藉
由
解
 

僱
、
減

薪
、
降
調
或
其
他
不
利
措
施
，
阻
礙
勞
 

エ
行
使
團
結
權
，エ

會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宠
禁

ih
雇

キ
所

為
停

害
勞

エ
圃

結
權

行
 

邊
之

類
型

，至
於
雇
主
違
反
第
一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解

僱
、
減
薪
或
降

調
行
為
所
生
私
法
效
力
， 

則
於
第
二
項
明
定
為
無
效
。
對
於
此
種
涉
及
私
 

權
紛
爭
之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爭
議
，法

院
受
限
於
 

資
源
及
訴
訟
法
規
之
要
求
，審

理
時
間
較
為
冗
 

長
，
由
具
勞
動
法
令
専
業
及
勞
資
關
係
實
務
專
 

家
學
者
組
成
之
裁
決
委
員
會
先
行
處
理
，可

有
 

效
疏
減
相
當
部
分
之
案
件
，並

能
達
成
想

速
夸

 

效
解

決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爭

講
之

m
的

、
旁

於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設
置
裁
決
委
員
會
，並

明
定
涉
及
 

私
權
民
事
紛
爭
，勞

エ
得
向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申
 

š青
裁
決
。
」

4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4
2
條

1
.
當
事
人
就
ェ
會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生
民
事
爭
議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ニ

、為
貫
徹
藉
由
裁
決
 

機
制
迅
速
解
決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爭
議
立
法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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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事
件
申
請

裁
決

，
於
裁
決
程
序
終
結
前
，法

院
應
依
職
權
 

停
止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

II.
當
事
人
於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期
間
提
起
之
訴
訟
，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視
為
調
解
之
聲
請
者
，法

院
仍
得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

Ш
.

裁
決
之
申
請

，
除
經
撤
回
者
外
，
與
起
訴
有
同
一
效
力
， 

消
滅
時
效
因
而
中
斷
。

旨
，採

取
『
就

免
/
#
朵

_
营

齋
V

日
.為

擗
免
 

當
事
人
所
提
之
訴
訟
因
駁
回
所
造
成
程
序
利
 

益
之
損
失
，爰

於
第
一
項
規
範
於
裁
決
程
序
終
 

結
前

（包
含
申
請
裁
決
決
定
後
、
裁
決
委
員
會
 

不
受
理
決
定
前
及
裁
決
決
定
書
正
本
送
達
當
 

事
人
三
十
日
內
未
就
同
一
事
件
起
訴
者
或
當
 

事
人
有
起
訴
時
皆
為
裁
決
程
序
終
結
前
）
，
法
 

院
應
依
職
權
停
止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
」

5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4
8
條

I
.
 
對
エ
會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生
民
事
爭
議
事
 

件
所
為
之
裁
決
決
定
，當

事
人
於
裁
決
決
定
書
正
本
送
達
 

三
十
日
內
，未

就
作
為
裁
決
決
定
之
同
一
事
件
，以

他
方
 

當
事
人
為
被
告
，
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訴
訟
者
，或

經
撤
回
 

其
訴

者
，
視
為
雙
方
當
事
人
依
裁
決
決
定
書
達
成
合
意
。

II.
 
裁
決
經
依
前
項
規
定
視
為
當
事
人
達
成
合
意
者
，裁

決
委
 

員
會
應
於
前
項
期
間
屆
滿
後
七
日
内
，將

裁
決
決
定
書
送
 

請
裁
決
委
員
會
所
在
地
之
法
院
審
核
。

M
l.

前
項
裁
決
決
定
書
，法

院
認
其
與
法
令
無
抵
觸
者
，應

予
 

核
定

，
發
還
裁
決
委
員
鲁
送
達
當
事
人
。

IV
.

 
法
院
因
裁
決
程
序
或
内
容
與
法
令
牴
觸
，未

予
核
定
之
事
 

件
，應

將
其
理
由
通
知
裁
決
委
員
會
。
但
其
情
形
可
以
補
 

正
者

，
應
定
期
間
先
命
補
正
。

V
.

 
經
法
院
核
定
之
裁
決
有
無
效
或
得
揄
銷
之
原
因
者
，當

事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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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人
得
向
原
核
定
法
院
提
起
宣
告
裁
決
無
效
或
撤
銷
裁
決
 

之
訴

。

V
I.

前
項
訴
訟
，當

事
人
應
於
法
院
核
定
之
裁
決
決
定
書
送
達
 

後
三
十
日
内
提
起
之
。

6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4
9
條

前
條
第
二
項
之
裁
決
經
法

院
核

定
後

，與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有
同
 

ー
效

力
。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
對
涉
及
私
權
變
動
之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爭
議
，有

必
要
強
化
裁
決
決
定
 

之
效

力
，賦

於
經
核
定
之
裁
決
決
定
，與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有
同
一
效
力
，具

有
既
判
カ
及
執
行
 

力
，
爰
於
本
條
規
定
其
效
力
。
」

7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0
條

I
.

 
當
事
人
本
於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裁
決
決
定
之
請
求
，欲

 

保
全
強
制
執
行
或
避
免
損
害
之
擴
大
者
，得

於
裁
決
決
定
 

書
經
法
院
核
定
前
，
向
法
院
聲
請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

II
.

 
前
項
聲
請
，債

權
人
得
以
裁
決
決
定
代
替
請
求
及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原
因

之
釋

明
，法

院
不
得
再
命
倩
權
人
供
擔
保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後
始
為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

Ш
.

民
事
訴
訟
法
有
關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之
規
定
，除

第
五
百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外
，
於
前
ニ
項
情
形
準
用
之
。

IV
.

裁
決
決
定
書
未
經
法
院
核
定
者
，當

事
人
得
聲
請
法
院
撤
 

銷
假
扣
押
或
假
處
分
之
裁
定
。

8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1
條

1
.

基
於

エ
會

法
第

三
+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團
體

協
約

法
第

六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日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決
申
請
，其

程
序
準
用
第
三
十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 

施
行

日
期

備
註

九
條

、
第

四
十

條
、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
第
四
十
三
條
 

至
第

四
十

七
條

規
定

。

II.
 

前
項

處
分
並

得
令
當
事
人
為
一

定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

III
.

 
不

服
第

一
項

不
受

理
決

定
者

，得
於
決
定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繕

具
訴

願
書

，經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向
行
政
 

院
提

起
訴

願
。

IV
.

 
對

於
第

一
項

及
第

ニ
項

之
處

分
不

服
者

，得
於
決
定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ニ

個
月

内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類
型

五
：
爭

_
妻

權
行

使
之

保
障

放
寬

對
爭

議
 

行
為
之
限
制

1
.
舊

エ
會

法
第

2
6
條

【
8
9
_7
.1
9
】

I
.
 

勞
資

或
僱

傭
間

之
爭

議
，
非

經
過

調
解

程
序

無
效

後
，
會
 

員
大

會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經

全
體

會
員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不
 

得
宣

告
罷

エ
。

II.
 

エ
會

於
罷

エ
時

，不
得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之
安
寧
及
加
危
害
 

於
他

人
之

生
命

財
産

及
身

體
自

由
。

丨
丨
丨
.エ

會
不

得
要

求
超

過
標

準
エ

資
之

加
薪

而
宣

告
罷

エ
。

9
9
年

6
月

2
3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删
 

除
】

9
8
年

7
月

1
日

修
正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條
：
「
本

法
用

詞
，
定

義
如

下
：
..
.三

、
調
整
事
 

項
之

勞
資

爭
議

：
指
勞
資

雙
方

當
事
人

對
於

查
 

動
條

件
主
m

繼
續

維
持

或
mw

ク
爭
m

。

未
限

制
主

張
加

薪
之

幅
度

。

2
.
舊

エ
會

法
第

2
9
條

【
8
9
_7
_1

Э
】

エ
會

或
職

員
、
會

員
不

得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

一
、
封

鎖
商

品
或

工
廠

。

ニ
、
擅

取
或

毀
損

商
品

工
廠

之
貨

物
器

具
。

三
、
 

拘
捕

或
毆

擊
工

人
或

僱
主

。

四
、
 

非
依

約
定

不
得

強
迫

僱
主

僱
用

其
介

紹
之

工
人

。

五
、
 
集

會
或

巡
行

時
攜

帶
武

器
。

9
9
年

6
月

2
3
日
，
 

1
0
0
年

5
月

1
曰
【
刪
 

除
】

左
列

條
文

刪
除

理
由

ゾ
現

行
各

款
規

定
，部

分
 

行
為

已
屬

刑
事

犯
罪

之
領

域
，
應
依
刑
法
規
定
 

辦
理

；
其

餘
則

Щ
：會

或
不
■
當
勞
動
斤
為
有
 

麗
，
且

規
定

並
不

周
延

，
同
時
考
量
我
國
國
情
 

及
司

法
實

務
累

積
尚

少
，各

國
經
驗
及
法
制
復
 

非
一

致
，
爰

予
删

除
，
以

免
掛

漏
及

誤
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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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六
、
 
對
於
工
人
之
勒
索
。

七
、
 
命
令
會
員
怠
エ
之
行
為
。

八
、
 
擅
行
抽
取
佣
金
或
捐
款
。

3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條
 

本
法

用
詞

，
定

義
如

下
：

一
、
勞

資
爭

議
：
指
權
利
事
項
及
調
整
事
項
之
勞
資
爭
議
。

ニ
、
權
利
事
項
之
勞
資
爭
議
：
指
勞
資
雙
方
當
事
人
基
於
法
 

令
、
團
體
協
約
、
勞
動
契
約
之
規
定
所
為
權
利
義
務
之
爭
 

議
。

三
、
 
調
整
事
項

之
勞
資
爭
議
：指

勞
資
雙

方
當
事
人
對
於
勞
動
 

條
件
主
張
繼

續
維

持
或
變
更
之
爭

議
。

四
、
 
争
議
行
為
：指

勞
資
爭
議
當
事
人
為
達
成
其
主
張
，所

為
 

之
罷
エ
或

其
他

阻
礙

事
業

正
常

運
作

及
與

之
對

抗
之

行

為
。

五
、
 
罷

エ
：
指
勞
エ
所
為
暫
時
拒
絕
提
供
勞
務
之
行
為
。

9
8
年

7
月

1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之
エ
會
法
，
針
 

對
爭
議
行
為
僅
有
罷
エ
之
規
定
，並

無
其
 

他
爭
議
行
為
之
明
文
。

•
 

9
9
年

6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工
會
法
第
26
 

條
：「
（
丨）
勞
資
或
僱
傭
間
之
爭
議
，
非
經
 

過
調
解
程
序
無
效
後
，會

員
大
會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經
全
體
會
員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不

 

得
宣
告
罷
エ

。
（

II 
)
エ
會
於
罷
エ
時
，
不
 

得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之
安
寧
及
加
危
害
於
 

他
人
之
生
命
財
產
及
身
體
自
由

。
（

Ш
 )
エ
 

售
不

得
要

求
超

過
標

準
エ

資
之

加
薪

而
 

達
•舎

展
エ

。
，
惟
左
列
修
正
後
，
並
無
限
 

制
エ
會
爭
取
加
薪
之
幅
度
。

•
 

左
列
條
文
修

TH
理

由
：
「
鑒
於

勞
資

雙
方

 

之
爭

議
行

為
態

樣
繁

多
，
勞

方
爭
議
行
為

如
罷

エ
、
糾
察
線
或
杯

葛
等

其
他

阻
礙

事

業
正

常
運

作
行

為
，
另
資
方
爭
議
行
為
如
 

與
エ
會
爭
議
行
為
對
抗
之
行
為
（例

如
為
 

與
エ
會
之
罷
エ
而
進
行
之
鎖
廠
或
其
他
 

對
抗
行
為
等
）
，均

屬
之

，爰
增
列
第
四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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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酌
予

定
義

。
」

4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4
條

第
1
項

エ
會
非
經
會
員
以
直
接
、
無
記
名
投
票
且
經
全
體
過
半
數
同
 

意
，
不
得
宣
告

罷
エ

及
設

置
糾

察
線
。

9
8
年

7
月

1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
 

9
9
年

6
月

23
日
修
正
前
エ
會
法
第
26

條
：「
（ 
1 )
勞
資
或
僱
傭
間
之
爭
議
，非

經
 

過
調
解
程
序
無
效
後
，
磨
•
員
大
會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經
全
體
會
員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不

 

得
宣
告
重
て

。
（

II 
)
エ
會
於
罷
エ
時
，
不
 

得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之
安
寧
及
加
危
害
於
 

他
人
之
生
命
財
產
及
身
體
自
由
。（

111
 )
エ
 

會
不
得
要
求
超
過
標
準
エ
資
之
加
薪
而
 

宣
告
罷

エ
。
」

•
 

左
列

條
文

修
T
F
理

由
：「
三

、
依
現
斤
法

居
//
 

對
罷

エ
決

議
之

規
定

，必
須

诱
堝

會
員

大

會
召

開
議

決
，
惟

實
務

上
，
會

員
大

會
之

召
開

，
實

質
上

已
達

罷
エ

之
效

果
。奪

仇
，

除
確
保
罷
エ
議
決
之
投
票
程
序
秘
密
性
 

夕
卜
，應

毋
庸
再
為
規
範
。
復
查
先
進
國
家
 

對
於
罷
エ
決
議
程
序
之
規
範
，大

都
為
エ
 

會
内
部
章
程
規
定
罷
エ
投
票
方
式
及
門
 

檻
，未

有
直
接
以
立
法
方
式
要
求
エ
會
必
 

須
召
開
會
員
大
會
進
行
罷
工
投
票
。
依
據
 

德
國
學
界
一
般
看
法
，諸

如
罷
エ
投
票
之
 

エ
會
內
部
規
則
，僅

屬
エ
會
内
部
所
訂
定
 

之
團
體
意
思
表
示
程
序
，並

非
外
部
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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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プ
ー

，
m

社
，
，
阈

家
不

應
诱

渦
再

開
會

昌
 

大
會

等
程

序
性

規
範

影
響

エ
會

行
使

爭

鑠
解

，爰
删
除
罷
エ
議
決
需
經
召
開
會
員

大
會
之
程
序
。
」

明
定

爭
議

行
 

為
之
民
事
免
 

責
、刑

事
免
責

5
.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第
5
5
條

I
.
 
争
議
行
為
應
依
誠
實
信
用
及
權
利
不
得
濫
用
原
則
為
之
。

II.
 
雇
主
不
得
以
エ
會
及
其
會
員
依
本
法
所
為
之
爭
議
行
為
 

所
生
損
害
為
由
，
向
其
請
求
賠
償
。

M
l.

エ
會
及
其
會
員
所
為
之
爭
議
行
為
，該

當
刑
法
及
其
他
特
 

別
刑
法
之
構
成
要
件
，而

具
有
正
當
性
者
，不

罰
。
但
以
 

強
暴
脅
迫
致
他
人
生
命
、身

體
受
侵
害
或
有
受
侵
害
之
虞
 

時
，
不
適

用
之

。

9
8
年

7
月

1
曰
，
 

1
0
0
年

5
月

1
日

左
列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
一

、
本
條
新
增
。
ニ

、 

第
一
項
規
定
爭
議
行
為
應
依
誠
實
信
用
及
權
 

利
不
得
濫
用
原
則
為
之
，亦

即
進
行
爭
議
行
為
 

之
主

體
、
目
的

、
手

段
、
程
序
等
均
須
具
有
正
 

售
1良

。
三

、
エ

會
所

為
合

法
爭

議
行

為
，
係

エ
 

會
遂

行
保

障
會

員
正

當
權

益
之

自
肋

行
為

，
故

發
動

爭
議

行
為

之
エ

會
與

參
與

爭
議

行
動

之
 

エ
會

會
員

並
無

契
約

上
潰

務
不

履
行

責
任

，基

於
衡

平
原

則
，
就

エ
會

及
其

會
昌

所
進

行
之

爭

議
行

為
仍

應
予

以
滴

當
之

保
護

'
 旁

參
辞

в
本

 

勞
動
組
合
法
第
八
條
ゾ
雇
主
不
得
以
正
當
之
 

罷
エ
或
其
他
爭
議
行
為
而
受
有
損
害
為
理
由
， 

對
ェ
會
或
其
會
員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
之

規
定

， 

將
現
行
エ
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但
書
規
定
 

修
正
列
為
第
二
項
。
四

、
正
當
爭
議
行
為
係
屬
 

權
利
之
行
使
，惟

因
其
具
衝
突
性
之
本
質
，
於
 

行
使
過
程
中
，確

實
無
法
完
全
避
免
對
於
雇
主
 

或
第
三
人
之
權
益
造
成
影
響
。
司
法
實
務
上
， 

於
判
斷
爭
議
行
為
有
無
構
成
犯
罪
時
，
除
犯
罪

2
8



立
法
措
施

法
規

修
正

公
布

z
 

施
行
曰
期

備
註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性
外
，宜

更
深
入
考
量
該
爭
議
 

行
為
之
主
體
、
目
的
、
手
段
及
程
序
是
否
具
有
 

正
當

件
。
有
鑑

於
此

，
為
雜
余
エ
會
及
勞

T
思

 
刑

事
青

仟
之

疑
盧

而
阳

礙
其

行
使

爭
議

權
空

 

間
，並

本
謀

求
エ

會
及

勞
エ

之
爭

議
權

與
雇

キ
 

及
第

三
人

之
某

本
權

利
間

法
益

衡
平

之
調

合
 

原
則

，爰
參
酌
日
本
勞
動
組
合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於
第

三
項

規
定

エ
會

及
其

會
員

所
 

為
之

爭
議

行
為

，該
當

於
刑

法
及

其
m
特

別
刑

 

法
之

構
成

要
件

或
違

反
行

政
罰

而
具

有
正

常
 

件
者

，除
有
以
強
暴
脅
泊
方
式
谁
行
對
於
他
人
 

牛
命

、
身
體
造
成
停
害
或

有
停

害
ク

廑
之

過
當

 

/ť
為

办
，不

薪
。惟

該
爭
議
行
為
有
行
使
堝
営
 

之
情

形
，
即
不
具
有
正
當
性
。
五

、
另
鑒
於
正
 

當
合
法
之
罷
エ
行
為
，當

屬
集
會
遊
行
法
第
八
 

條
不

需
申

請
許

可
之

範
_
，
毋
需
於
條
文
明
 

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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